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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

国的某一个文件。 

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时省略为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年鉴》”(如《1996
年……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每届会议的年鉴由两卷组成： 

第一卷：该届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第二卷(第一部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会议期间审议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第二部分)：国际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发行的本年鉴各卷的最

后印刷文本。 

* 

*  *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审议的特别报告员报告及其他文件最初以油

印件形式分发。本卷转载这些报告和文件，并包含了秘书处所作的更正及编制最后

文本所必须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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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议程项目 3] 

A/CN.4/481 和 Add.1 号文件 

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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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1996 年 12 月 16 日，大会通过题为“国际法委

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 51/160 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议第 6 段中鼓励愿意这样做的政府就作

为委员会报告附件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

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工作组的报告 1 提出书

面评论和意见，以便委员会能够参照该工作组的报

告和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在第

                       
1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第 104 至 136 页。 

六委员会中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在其第四十九届会

议上审议如何继续进行该专题的工作，并就此早日

提出建议。 

2. 秘书长在 1996 年 12 月 31 日的一份照会中请各

国政府根据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提出

评论。 

3. 截至 1997 年 4 月 14 日，收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的答复，现将该答复转载于本报告 A 节。瑞典政府

(代表北欧国家)的答复转载于下文 B 节。 



2 第四十九届会议文件 

 

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A. 美利坚合众国 

1. 导  言 

4. 大会在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

报告”的第 51/160 号决议第 6 段中，鼓励愿意这样

做的政府就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的工作组的报告提出书面评论和意

见，以指导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就如何开展工作

对该专题进行审议。 

5.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谨提出下列评论和意见。 

2. 总的看法 

6. 委员会自 1978 年以来就审议这个主题。在进行

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该主题的概念框架有了很大的变

化。 初的做法是集中设计一套办法，规定对实际损

害应负赔偿责任，并强调国家的程序义务：例如合作

执行预防措施，在造成损害时通知和谈判以便给予补

偿。 

7. 在此期间，对本主题的审议似乎以这样的理论为

基础，即国家只应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造成或有

可能造成重大有形跨界损害的活动负赔偿责任。此

外，委员会许多委员的立场是，所覆盖的活动只能

包括公认为极其有害的活动。 

8. 后来的做法是讨论更为广泛的概念，即有造成重

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活动所引起的赔偿责任。 

9. 正如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所反映的那样，近年来各

国对这个主题的反应变化很大。1996 年，委员会成立

一个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工作组来审查这个主题及其各个方面。该工

作组编制了一份报告，载列 22 条条款草案，以及对

这些条款草案的评注。2 但是，委员会无法在 1996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审查这些条款草案。 

10. 条款草案的形式好像是要作为一项条约的基础，

它们提出了非常宽泛和雄心勃勃的办法。这 22 条条

款草案分三章，分别是“一般规定”、“预防”和

“补偿或其他补救”。 

                       
2  

同上。 

11. 条款草案第一章(第 1 至 8 条)规定提议的制度的

基本特征和各国的基本义务。这套制度适用于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具有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所有活

动(第 1(a)条)。用括号括住的提案甚至将适用范围扩

大到包括虽无这类危险但却造成这类损害的活动(第
1(b)条)。 

12. 第 3 条和第 4 条草案规定各国必须预防或尽量减

少这类危险，或在损害发生时，尽量减小其影响。第

5 条草案宣称，“责任来源于第 1 条中所指活动造成

的重大跨界损害，并应给予补偿或其他补救。” 

13. 条款草案第二章(第 9 至 19 条)规定各国在预防损

害方面应承担的某些义务。特别地，一国必须确保所

述活动如未经其事前核准不得在其领土内进行，而该

国在对提议的活动可能造成的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

进行评估前不能事前予以核准(第 9 和 10 条)。如这项

评估指出有这种危险，该国必须通知其他可能受影响

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要求“起源国”进行协商，以期

根据“利益的公平均衡”所涉及的一套因素找出“可

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第 17 至 19 条)。 

14. 条款草案第三章(第 20 至 22 条)概述在发生重大

跨界损害时寻求补偿或其他补救的两套完全不同的

办法。第一种办法要求起源国不对遭到这类损害并

在该国司法或行政制度范围内寻求补救的人实行歧

视(第 20 条)。但是，第 20 条草案似乎没有明确要求

各国首先应允许这类救助。第二种办法要求起源国

在受害国提出要求时应同受害国根据另一套谈判的

因素(第 22 条)，“就补偿或其他补救办法的性质和

内容”进行谈判(第 21 条)。 

3. 一般评论 

15. 虽然条款草案的形式好像要成为一项具有约束

力的文书的基础，但是美国仍然认为工作重点应放

在拟订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方针或一般原则上。从现

有或正在谈判中的协定可以看到，需要一套针对有

关活动和有关当事方的特殊情况的赔偿责任办法。

美国不认为制定单一的有约束力的制度来处理所有

情况是可行的，甚至不认为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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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果的国

际责任工作组对条款草案提供的一般评注以下列假

设为依据： 

国际法所容许但有跨界损害性后果的活动不绝如缕，加上科学

进步以及人们对这些活动的损害和生态影响程度的更多理解，

都要求有必要在这方面实施某种国际管制。
3 

17. 美国认为，虽然这项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

这方面的国际管制”应像往常那样，通过就特定主题

(例如石油污染、有害废料和跨界环境影响评估等)或
特定区域进行谨慎谈判来进行。鉴于这些谈判情况迅

速变化，委员会要在该专题上拟定超出不具约束力的

一般原则以外的任何条款将遇到很大困难。 

18. 此外，美国重申对委员会就此主题进行的工作范

围稳步扩大表示关切。条款草案将使各国必须对几

乎所有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公共和私人活动进

行环境影响评估，并暗指各国需对所有这类损害承

担赔偿责任。这种办法美国政府不能接受。为了制

定能达成共识的有益的文件，委员会应如下文所讨

论的，在若干方面缩小工作范围。 

4. 对第一章(第 1 至 8 条)的评论 

19. 如第 1(a)条草案所规定的，条款草案将适用于“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活

动”。国际法不加禁止 4 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工作组特别征求意见，看是否应将范围扩

大以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虽无造成重大跨界损害

之危险但却造成这类损害的其他活动。工作组还征求

意见，看第 1 条草案是否应补充以一项清单，列出各

条款应适用的活动或实质内容，或者这一条应如现在

那样，局限于为活动下一般定义。 

20. 美国认为，第 1(a)条草案的范围已经太宽，肯定

不能如建议那样加以扩大。美国认为，第 1(a)条的范

围应缩小，只包括极其有害或特别有害的活动。对

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之任何危险的所有合法活动均

规定要负赔补责任(如第 5 条草案那样)，将使本主题

的范围达到几乎无法驾驭的地步，远远超出习惯国

际法或任何现有公约目前承认的范围。 

                       
3  同上，第 107 页。 

21. 将此制度再进一步扩大，以包括不具有任何危险

但却造成损害的其他活动，是不可思议的。 

22. 如达成协议像美国所建议的那样将本主题的范

围限制在极其有害或特别有害的活动，则对制定一

项关于这类活动的清单也许有所助益，虽然所制定

的任何清单均不应声称已将所有活动包揽无遗。将

来也许会出现值得包括进去的新活动。 

23. 美国也要提出一个有关的问题。第 1(a)条草案没

有界定或限制“活动”一词。因此，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所有活动将包

括进去。在理论上，可以包括实施经济制裁、甚至

是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或者甚至包括各国可能执行

的其他合法经济政策。如果本意并非如此，而美国

也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委员会应更清楚说明，条款

草案的范围只限于有形损害而已。 

24. 第 5 条草案宣称，“责任源于第 1 条中所指活动

造成的重大跨界损害，并应给予补偿或其他补救。”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工作组指出，讨论寻求补偿或其他补救办法的第

三章是以灵活方式起草的，没有规定“绝对的义务”。

工作组特别征求对这个办法的意见。 

25. 美国对条款草案赔偿责任规定的关注，与其说针

对第三章的其他规定，倒不如说针对第 5 条草案本

身。第 5 条草案的案文既有歧义，也令人不安。说

“责任来源于重大跨界损害”，就是不想解决究竟

谁(或什么东西)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各国是否

在每一个这类情况下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私人实体

究竟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各国和私人实体应否共同

和各别地承担赔偿责任？ 

26. 鉴于条款草案的形式好像要作为一项条约的基

础，人们会假定这些条款只对国家而不对私人实体

规定义务。对第 5 条草案的评论没有对这个关键问

题提供任何有用的解答，相反地，只是说关于责任

的原则不得妨害负有责任并应作出赔偿的实体这一

问题。 

27. 美国并不认为，依据习惯国际法，各国一般应对

私人实体在该国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行为

所造成的重大跨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从政策观点

来看，存在有力的论点，说明尽量减少这类损害的

佳办法是规定造成这类损害的个人或实体而不是

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确，如评论本身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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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在一些具体制度，例如《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

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1993 年 6 月 21 日，卢

加诺)4 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其他制度则不采取这种

办法。问题在于条款草案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促进

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而事实上可能还把事情搞

乱。 

5. 对第二章(第 9 至 19 条)的评论 

28. 第 9 和 10 条草案要求各国禁止进行未经政府事

前核准的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任何活动，

而在事前核准之前又必须进行环境危险评估(包括对

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评估)。这两条似乎以“指令

和控制”或经济体的存在为前提，而这种经济体已

让位于面向市场的经济体，在这种经济体里，政府

的管制少很多。 

29. 总之，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有的活也是只有极少

数国家，才能够对可能由私营部门在其领土内或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的所有有关活动进行所设想的

危险评估。较为可行的办法是，要求各国只对政府

自己进行的这类活动进行危险评估。对于私人活动

所引起的危险，可以通过国内赔偿责任法和私人保

险计划来尽量予以减少。 

6. 对第三章(第 20 至 22 条)的评论 

30. 关于第三章，美国核可第 20 条草案所述的原则，

即各国不应在向寻求重大跨界损害补救的人提供利

用其司法制度的机会方面实行歧视。虽然在美国看

来，这类机会不一定与为发生在起源国的损害索偿而

向个人提供的机会完全一样。虽然第 20 条草案明确

禁止这类歧视，但是美国质疑为什么该条不首先就要

求起源国向寻求重大跨界损害补救的人提供这种机

会。 

31. 更一般地，美国核可第三章的灵活处理办法，该

章设想出大体上可让在这类情况下寻求补偿或其他

补救的人采用的两种途径(利用起源国的法院和国对

国的谈判)。在某些情况下，重大跨界损害的受害者

通过起源国的司法或行政体系寻求补救可能 为恰

当；而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跨界损害范围很广或

实际上是由一国的代理人或机构所造成，国对国的

谈判也许是 佳办法。 

                       
4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Treaty Series, No. 150. 

B. 瑞典(代表北欧国家) 

1. 一般评论 

32. 关于条款草案的一般范围，北欧国家政府长期以

来一向认为，本项国际法律文书应包括两个内容，即

关于预防跨界损害的各项主题以及就所引起的损害

支付赔偿的义务。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组也关切这两个主题。 

33. 北欧国家早先已在第六委员会中强调，预防不仅

应包括有害的活动，还应包括损害性活动的正常进

行和意外事故的不利后果。虽然在评论中他们未详

细讨论赔偿责任和国家责任在概念上的差别，但似

乎仍有必要提出一些看法。第 8 条草案规定，本条

款不适用于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跨界损害。然而，本

草案内多处涉及国家的义务，如有所违背，似应引

起国家责任。事实上，如果删除第 1 条(b)项草案，

似乎难以想象已按照条款草案履行其义务的国家会

引起案文所界定的任何损害。即使保持第 1 条(b)项
草案，可能也会造成各种不同的情况。例如，不妨

想像发生了无法预料的损害本身就引起赔偿责任的

情况。如果不及时通知受害国，损害性后果可能会

大幅度增加。因此，所增加的损害乃是违背义务的

直接后果，似乎将会导致国家责任。 

34. 北欧国家认为，本条款草案标题内的“行为”二

字应改为“活动”二字，这也是第 1 条所规定的本

条款所应涵盖的对象。 

2. 关于各具体条文的评论 

35. 第 1 条(a)项草案提及的活动涉及造成重大跨界

损害的危险，但未列出这些活动。委员会的一些成

员曾建议应拟订一个清单。北欧国家认为，该清单

可能会使本文书遗漏了某些活动，因为不可能预料

到未来将有哪些活动可能会涉及危险。因此，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

作组所选择的解决方式比较好。 

36. 置于方括号内的第 1 条(b)项草案规定，本案文

的范围亦包括那些虽然不构成危险但却造成无法预

料的、从而不属于“危险”一词范围内的损害的活

动。如果删除第 1 条(b)项，将不包括无法预料的损

害，本文书的范围将仅局限于有害的活动。然而，

即使对已相当审慎行事但却仍然无法预料将发生损

害的国家强加赔偿责任似乎是不公平的，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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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与造成损害的活动毫无关连的国家承受全部损

失，似乎更加不公正。如规定应对无法预料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就可以同时进一步鼓励各国

和各经营者采取各项预防和防范措施。因为这些理

由，北欧国家赞同除去这对方括号。本条款草案的

范围亦应包括虽不涉及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

但事实上却已造成此类损害的活动。 

37. 委员会曾特别要求评论关于第 1 条(b)项草案所

规定的损害的义务的范围。一般而言，应适用第 1
条(a)项所称活动所产生的损害的相同的原则。 

38. 第 2 条草案内载有一些定义。第 2 条(a)项规定

所关涉的应是危险和损害的后果。因此，本文书不

限于极其有害的活动。 

39. 第 2 条(b)项草案解释了条款不适用于未发生在

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的损害，

就是说，它不适用于公海和南极洲。这极符合北欧

国家的立场。 

40. 关于第 2 条(c)项和(d)项草案，或许会发生领土、

管辖和控制这三项标准的重叠现象。管辖权冲突不

易解决；解决这一类的问题极可能超出了本专题的

文书的范围。关于第 2 条(d)项内的“受害国”的定

义，如列入对发生损害的地方的“控制权”这一标

准，其后果是，非法控制某一领土的国家也可能有

资格要求赔偿。这个后果似应质疑。 

41. 第 4 条草案连同第 6 条草案，都提供了第二章所

载义务的基础。为了增强本条款，不妨将第 4 条草

案中“适当”二字改为“可能”二字。 

42. 第 5 条草案载有关于责任的重要原则。此项责任

规定得极为概括：即补偿或其他补救。因为没有规

定“损害”一词的定义，所以，受到保护的客体并

不明确——仅指人身和财产吗？或亦包括环境？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工作组在评注中指出，所有三项都包括在内，但北

欧国家却认为应在案文内明文加以规定。补偿的范

围也未明确规定——仅指补救措施的费用吗？或亦

包括补偿不能恢复的损害？指的是任何费用，或仅

指合理的费用？北欧国家认为，应规定 起码的补

偿数额以偿付所产生的费用。 

43. 此外，本条款草案未清楚规定谁应该是主要的负

责支付赔偿金者，是经营者，或是在该经营者在一国

领土内或在受其管辖或控制的地方从事经营的情况

下的该国家。草案内未规定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似乎暗

示国家才应负担该项义务，但是，只要该国已提供了

足够的法定补偿，其义务仅是剩余的义务。北欧国家

认为，根据各个领域的许多国际协定所反映的既定做

法，可以认定，应由经营者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该

国家的任何责任均属剩余的责任。 

44. 第 6 条草案涉及国家间的合作。本条未载入关于

在发生了损害后的明确的通知义务，即使关于真诚

合作的义务可以暗示存在有此项通知义务。或许应

该澄清此问题。 

45. 第 7 条草案涉及履行。它规定得极为概括。它未

订定应作出私人主体在国内法院可获得的法定补偿

的明确义务。应该增列一款规定，即规定各国应确

保可以有效地在国内法院进行诉讼。 

46. 第 8 条草案规定本条款草案不得阻碍适用导致

国家责任的其他法律规则。提议的案文将是剩余性

的。本条突出了上文第 33 段内曾指出的关于必须明

确区别赔偿责任和国家责任的困难。 

47. 第 9 条草案规定，各国有义务确保第 1 条(a)项
草案所述之活动未经核准之前不应进行；第 10 条草

案规定，在核准之前，应进行“评估”。评注提及，

许多公约内都载有关于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这种更

为具体的程序的义务；但是，评注并未进一步主张

必须广泛实施这种评价的标准。然而，《关于环境

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5 原则 17 规定了环境影

响的评价。现在它已是国际环境法所接受的概念；

环境规划署已通过了关于环境影响的评价的各项准

则。因此，应该采用比较具体的“环境影响的评价”

一词，此取代比较含混的“评估”一词。 

48. 评注说，第 9 条草案规定各国应积极确定是否有

任何有害的活动正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

进行。这项义务很重要，应在案文中明确规定。 

49. 第 13 条草案规定各国有义务将评估时所表明的

危险通知其他国家。 好必须澄清，应该在依照第 9
和 10 条草案给予国内核准之前就提供此项资料。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A/CONF.151/26/Rev.1 (Vol. I, Vol. 
I/Corr.1, Vol. II, Vol. III 和 Vol. III/Corr.1)) (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93.I.8 及更正)，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

议》，决议 1，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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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第 15 条草案规定有义务将危险通知民众。但是，

此项通知却附有极广泛的保留语句，即“尽可能、

并用适当的方式”。应该删除这个措词。如同评注

所建议的，将提供的资料在范围上必须与应提供给

可能的受害国的资料相同。因此，亦应在第 15 条草

案内采用第 13 条草案所载下列措词，即“评估工作

所依据的现有技术和其他有关资料”。 

51. 第 16 条草案旨在保护对国家安全和工业秘密至

为重要的资料。此项免除的范围似乎太广泛了。此

类的保护当然很重要，不过，应该注意符合相关的

相称原则，尤其是涉及工业秘密者。如果损害的起

源正是事关该类秘密的企业，则更须注意是否相称。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工作组在评估中曾主张应顾及这项平衡。应该使

案文更明确地反映出这个看法。 

52. 第 17 条草案载有关于协商的义务，它基本上是

编纂了源自一般国际法和条约法的某些基本的睦邻

关系原则。第 3 款明文规定，起源国不因协商的完

成而免除其责任；如果受影响的国家拒绝同意某项

活动，那么，起源国仍必须顾及受影响国的利益。

在这方面，可以考虑规定关于通过第三方争端解决

方式来解决所发生的争端的更为广泛的义务。 

53. 在关于第三章的一般评注中，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组指出，该章

规定了两种程序，即在起源国国内法院解决和通过谈

判加以解决。然而，案文中前一种程序规定得十分隐

晦，让人难以理解为规定了一项评注所称的“提供实

质的和程序上的要求补救的权利”的义务。 

54. 第 20 条草案的标题称为“不歧视”。这是直接

提及民事责任的唯一的条款。它仅仅规定了作为标

准条款的禁止歧视，却未规定各国有义务确保获得

补偿的权利，更未规定得诉诸有效的国内法院的权

利。这点应该改正。 

55. 关于“补偿或其它补救办法的性质和程度”的第

21 条草案至为重要。起源国和受害国应该“按照受

害者不应承担全部损失的原则”，考虑到第 22 条草

案内所列各项因素，就补偿进行谈判。这似乎是逆

转了下列这项应有的必然推定，就是，污染者应赔

偿全部损失，除非有足以容许调整的情况。 

56. 还应该指出，解决争端的义务很弱，而北欧国家

认为这是一项严重的缺点。委员会不妨考虑研究此

类文书所使用的各类机制。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强制

提交国际法院或提交仲裁。 

57. 从表面看，第 22 条草案(a)至(c)项内所述三项因

素似乎破坏了合法行为的责任这一概念。所罗列的

因素通常都涉及国家责任的经典理论： 

(a) 起源国是否已“遵守其义务”； 

(b) 它是否已“履行适当责任”；以及 

(c) 它是否已知悉或应已知悉该活动。 

特别是发生了(a)或(b)项所述的情况，就可说是已经

违背了义务。在这个情况下，应有义务提供赔偿，

而这将超越本条款草案所设想的责任。(d)至(j)项所

载的因素如果分开来考虑，则看来很合理；不过，

如果综合起来考虑，则它们似乎会减损污染者应赔

偿的原则。 

58. 针对条款草案的初步分析是为了作为对第六委

员会进一步讨论和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本专题未来工

作的有益贡献。虽然本草案案文对未来的工作而言

是一个极好的起点，但是，仍须进行大量的工作。

对北欧国家而言，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应致力于缔

结一个公约还是暂时应以达成一个比较不那么雄心

勃勃的、无约束力的文书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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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A.  以前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1. 国际法委员会审议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历

史相对较短。1 这个专题 初称为“国家继承及其对

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于 1993 年列入国际法

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议程。按照 1993 年 12 月 9
日第 48/31 号决议第 7 段、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51
号决议第 6 段和 1995 年 12 月 11 日第 50/45 号决议

第 4 段的规定，大会鼓励委员会对这个专题进行初

步研究。 

2. 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报

告2，委员会第四十七届和第四十八届会议分别审议

了这两份报告。审议概况载于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

议工作报告第三章3 和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四章4。委员会决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更加深

入地审查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工作组

的初步报告载于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附

件， 后结论载于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第 78 至第 87 段。 

3. 委员会在结束对这个专题的初步研究后，建议

大会请委员会对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进行实质性

研究。5 

B.  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和有待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完成的本专题工作 

4. 大会在 1996 年 12 月 16 日第 51/160 号决议第 8
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已经完成‘国家继承及其对自

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专题的初步研究，请国际法

委员会按照其报告第 88 段所述的模式，对‘国家继

承中的国籍问题’专题进行实质性研究”。关于所述

                       

1 关于委员会以前审议两个有关专题，即国家继承(在
条约方面的继承和对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及国籍(或无国

籍状态)的工作概况，见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1995 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分别见第 1
至 7 段和第 8 至 12 段)。 

2 分别见《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和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和

A/CN.4/474 号文件。 
3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2 至

45 页，第 165 至 193 段。 
4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7 至

79 页，第 67 至 88 段。 
5 同上，第 79 页，第 88 段。 

模式，主要涉及：(a) 将自然人的国籍问题与法人的

国籍问题分开审议，前者优先；(b) 以宣言的形式草

拟关于自然人国籍的附加评注条款草案，供大会通

过；(c) 在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或 迟在第五十届

会议期间完成条款草案的一读。6 

5. 大会同时请各国政府就影响法人国籍的国家继

承所引起的实际问题即专题第二部分所提出的问题

提交评论，委员建议推迟审议这些问题。7 

6. 鉴于大会向委员会提出的明确要求，特别是所

订审议这个专题的确切时间表，特别报告员编制了

一套关于整个自然人国籍专题的条款草案。8 这应

使委员会在开展关于这个专题的实质性研究时，一

开始就能够掌握各拟议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深

入地了解特别报告员打算如何处理不同的条款。9 
这些条款草案是根据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

国籍的影响工作组的结论10 拟订的。 

7. 考虑到委员会 近就工作方法所作的结论、尤其

是特别报告员的作用和需要设立一个常设协商组 11，

专题特别报告员利用工作组以前的成员提供的机

会，事前就条款草案应有结构问题以及各条款的初

                       
6 同上，第 88(a)-(c)段。 
7 同上，第(d)段，内容如下： 

将在完成关于自然人国籍的工作时，参照大会可能请各

国提交的关于国家继承对法人国籍引起的实际问题的评

论意见，作出如何着手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决定。 
8 鉴于委员会表示在国家继承范围内的国籍连续性问

题应当在外交保护专题范围内审议，因此，特别报告员暂时

搁置此一问题。关于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详见第二次报告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474 号文

件，第 173 至 176 段)。 
9 此外，这种做法并非新的做法。应提请注意，1952

年，国籍问题专题特别报告员曼利·赫德森先生向委员会提

出了一份关于已婚者国籍的完整公约草案。同样地，1953 年，

继任的特别报告员罗伯托·科尔多瓦先生也提出了一份关于

无国籍状态问题的完整条款草案，使委员会得以在同一届会

议上通过两项公约草案，一项是关于消除未来的无国籍状态，

另一项是关于减少未来的无国籍状态。见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的工作》，第七版，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C.07.V.9)，第 116 至 121 页。 
10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以

及《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8 至 79 页，

第 78 至 88 段。 
11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4 至

95 页，第 191 至 19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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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与他们磋商。专题特别报告员对他们积极协助这

项工作深表感激。 

8. 此外，考虑到委员会关于编写条款草案评注的结

论12，特别报告员仿照历任特别报告员的做法，提交

了附加评注的条款草案。同时提出条款草案和评注

应有助于“解释条款的目的并澄清其范围和作

用”，并且“就案文和评注同时开展工作应有助于

提高两者的可接受性”。13 原则上，评注应说明国

家在有关问题方面的实践、学说以及在国际法委员

会或第六委员会中所进行辩论的要点。 

C.  条款草案方案和适用范围 

9. 条款草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论关于国家继

承中的国籍问题的一般性原则，第二部分专论适用

于特定情况下的国家继承的原则。第一部分的原则

适用于一切国家继承的情况，第二部分的原则根据

各类国家继承拟订。 

10. 两部分之间的另一不同之处是各项原则适用于

有关国家的方式。尽管第一部分的原则不能全部视

为实在法(现行法)的一部分，但应请有关国家无条件

遵守这些原则。另一方面，第二部分的原则的主要

目的是促进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或促使它们作出

立法方面的努力。第二部分的原则为有关国家提供

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某些“技术性”解决办法。有

关国家可以在所建议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上达成协

议。不过，它们可以在谈判的过程中，找到更加适

当的、更符合特定情况需要的解决办法，并通过协

定，以此为本国立法根据。如果这些解决办法符合

第一部分的原则，则没有理由反对这些解决办法。 

11. 第二部分所设想的国家继承分为下列数类：(a) 领
土部分转让、(b) 国家统一、(c) 国家解体、(d) 领土部

分分离。这种分类方法执行了委员会的决定，即在这方

面仿照 1983 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

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办法，而不采用 1978 年《关于

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办法，14 鉴

                       
12  同上，第 95 至 96 页，第 196 至 201 段。 
13  同上，第 95 页，第 197 段。 
14  在其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专题工作范围内，

委员会“总结认为，为了编纂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现

代法律，可将国家继承分为三大类：(a) 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

(b) 新独立的国家、(c) 国家的合并与分离”(《1974 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 号文件，第 172
页，第 71 段)。外交会议保留了这三种分类，1978 年《维也纳

公约》也采用了这一分类法。 

于国际社会当前的需要以及非殖民化进程已经结

束，暂时不包括非殖民化进程产生的新独立国家类

别。15 

12. 正如委员会以前就国家继承问题所进行的工作

一样，目前的条款草案仅限于“依照国际法尤其是《联

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而产生的国家继承的

效果”。16 因此，目前的条款草案不适用于以武力并

吞一国领土等情况中可能产生的国籍问题。 

13. 为了确定与本条款草案有关的问题的确切范

围，必须强调其中包括基于属物理由、国籍的丧失

和取得问题以及在国家继承所涉国家的国籍之间作

出选择的权利。特别强调防止可能因国家继承而产

生的无国籍状态。关于双重国籍，条款草案保留了

有关国家采取它们希望采取的任何政策的自由。 

14. 因此，条款草案所着重的问题是关于国籍问题的

国际法的一部分。从性质上来说，这些问题与委员会

业已在“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专题下审议的问题

非常相似。但是，前者与后者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

一方面，委员会目前的范围比以前广泛：尽管无国籍

状态问题十分重要，但目前的范围不仅限于这个问题，

还包括因国籍改变而产生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委

员会的审议只限于因国家继承或与国家继承密切有关

的情况而产生的国籍改变问题。这就规定了条款草案

基于属时理由的适用范围。 

15. 后，基于属人理由，条款草案分别适用于所

有可能失去先前国国籍的人，或适用于可能因国家

继承而得到继承国国籍的人。 

16. 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会在与它们特别有关的条款

的评注中更详细地加以澄清。

                       
15  但是，委员会决定审议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国籍

问题，因为审议这个问题有助于澄清各类领土改变所共有的

国籍问题。 
16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6 条和 1983 年《维也纳

公约》第 3 条。正如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第

6 条的评注所指出的，“委员会在拟订条款草案以编纂一般国

际法规则时，通常假定这些条款[草案]适用于依照国际法所出

现的事实和所形成的情况。[……]只有在不符合国际法的情事

需要特别处理或提到时才所处理不符合国际法的事实或情

况”(《1972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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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条款草案 

A.  条款草案案文17 

 考虑到由于最近一些国家继承的事例，与国籍有关的问

题又再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关切的事情， 

 强调虽然国籍基本上归国内法管辖，但国际法也对各国

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施加某些限制， 

 深信有必要编纂和逐渐发展关于国家继承中国籍问题的

国际法规则，作为确保在国际关系上有更大法律保障和加强

对人权的尊重的一种方法。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 

第一部分 

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一般原则 

第 1 条  享有国籍的权利 

 1.  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无论这一国籍是以

什么方式获得)，或者根据先前国国内法规定有权取得该国国

籍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取得至少一个有关国家的国籍。 

 2.  父亲或母亲是本条第 1 款所述的人而在国家继承日期

之后出生的孩子，如果没有取得至少一个有关国家或某一第三

                       
17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国家继承”是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

由另一国取代； 

(b) “先前国”是指发生国家继承时被另一国取代的国家； 

(c) “继承国”是指发生国家继承时取代另一国的国家； 

(d) “国家继承日期”是指先前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

负责任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第三国”是指除先前国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f) “国籍”是指自然人的国籍； 

(g) “有关国家”视情况而定，是指先前国或继承国中

的一个或多个国家； 

(h) “有关个人”是指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

或者根据先前国国内法规定有权获得该国国籍,而其国籍或

者获此国籍的权利可能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每一个人。 

国的国籍，则有权取得他(她)在其境内或在该国其他管辖范围

内(以下称为“在其境内”)出生的那个有关国家的国籍。 

第 2 条  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无国籍状态的义务 

 有关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使在国家继承

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的人由于这一国家继承而变成无国籍。 

第 3 条  有关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法律 

 1.  每个有关国家应当没有不当拖延地制定有关在国家

继承中引起的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法律。它应当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有关个人在合理时间内获得告知这些法律对

他们的国籍有什么影响、在这些法律之下他们可以作出哪些

选择，以及作出这些选择对他们的地位引起什么后果。 

 2.  关于在国家继承中依法取得国籍的问题，有关国家应

当立法规定，这样取得的国籍从国家继承日期起生效。这也适

用于作出选择后取得的国籍，如果非如此则有关个人在从国家

继承日期到作出选择之日那段期间就会变成无国籍的话。 

第 4 条  把国籍给予常居地在另一国的人 

 1.  如果有关个人常居地在另一国，并且也具有该国国

籍，继承国就没有义务把国籍给予该人。 

 2.  继承国不得违反本人意愿把国籍强加于常居地在另

一国的人，除非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成无国籍。 

第 5 条  以放弃另一国国籍作为给予国籍的条件 

 如果一个有关个人有权取得继承国的国籍，但又具有另一

有关国家的国籍，则前一国家可以要求该人放弃后一国家的国

籍，才能取得其国籍。不过，如果这样做会使有关个人变成无

国籍，即使只是暂时性无国籍，就不得适用这一要求。 

第 6 条  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原国籍的丧失 

 1.  先前国可以立法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某一

继承国国籍的人，即应丧失其先前国国籍。 

 2.  每一继承国可以立法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另

一继承国国籍或在某些情况下保持先前国国籍的人，即应丧失

在这一国家继承中取得的该国国籍或取得该国国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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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选择权 

 1.  在不妨害有关国家在多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的前提

下，凡是一个有关个人具有相同的全部或部分资格取得两个或

几个有关国家的国籍，这些有关国家应当考虑到该人的意愿。 

 2.  有关国家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有

关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应当规定任何与该国有真正联系的人

应获得选择该国国籍的权利，如果不这样就会因为国家继承

而变成无国籍的话。 

 3.  任何选择权的行使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第 8 条  作出选择后国籍的给予和取消 

 1.  享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他们所选国籍的

那个国家应将国籍给予他们。 

 2.  根据本条款草案享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

他们所放弃国籍的那个国家应取消他们的国籍，除非他们会

因而变成无国籍。 

 3.  在不妨害在有关国家之间生效的条约所引起的任何

义务的前提下，有关个人所选国籍的那个国家以外的有关国

家没有义务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那一国国籍而取消他们的国

籍，除非他们清楚表明了放弃其国籍的意愿。虽然如此，如

果鉴于在作出选择之日有效的法律可以推定他们默认了丧失

该国国籍的话，该国仍可取消他们的国籍。 

第 9 条  家庭团聚 

 如果适用有关在国家继承中取得或丧失国籍的国内法或

条约规定会损害一个家庭的团聚的话，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

合理措施，使那个家庭仍能住在一起或者得到团聚。 

第 10 条  居留权 

 1.  每一有关国家，对那些因为与国家继承有关的事件

而被迫离开在该国境内的常居地的有关个人，应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确保他们在其境内的居留权不受到这种离境的影响。

该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让他们返回常居地。 

 2.  在不妨害第 3 款规定的前提下，继承国应让所有在

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常居在成为该继承国领土的地区内但没有

取得其国籍的有关个人保留他们在其境内的居留权。 

 3.  如果一个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取得或保持另一有

关国家国籍的人若自愿失去其国籍或者放弃取得其国籍的权

利，即有义务将他们的居住地从该国境内迁出的话，应给一

个合理的期限来遵行这一义务。 

第 11 条  保障有关个人的人权 

 每一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国家继承日

期之后常居地在该国境内的有关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

国家继承而受到不利影响，无论他们是否具有该国国籍。 

第 12 条  不歧视 

 有关国家在取消或给予国籍时，或在制定提供选择权的

规定时，不得适用基于种族、语言、宗教或文化考虑的标准，

如果这样做会使有关个人得不到保持或取得一种国籍的权

利、或者使他们得不到选择权，而不适用这些标准的话他们

是本应享有这些权利的。 

第 13 条  禁止在国籍问题上任意作决定 

 1.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先前国国籍，或者拒绝给予

他们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权利，如果根据对他们适用的任何法

律或条约规定，他们在国家继承中有权保持或者取得这些国

籍的话。 

 2.  不得任意剥夺有关个人根据上述的规定可能有权享

有的选择权。 

第 14 条  处理国籍问题的程序 

 每一有关国家应确保没有不当拖延地办理有关在国家继

承中取得、保持或放弃国籍或者行使选择权的申请，和确保

有关的决定、包括拒绝发给国籍证明书的决定，都以书面发

布，并可提交行政或司法复查。 

第 15 条  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的义务 

 1.  有关国家有义务进行协商，以便查明国家继承对个

人的国籍和涉及他们地位的其他相关问题可能产生的任何不

利影响，并在有此情况时通过谈判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  如果有关国家之一拒绝谈判，或者有关国家之间的

谈判失败，其国内法与本条款草案相符的有关国家将被视为

已经充分遵守其在国家继承中国籍问题上的国际义务，除非

有任何条约另作规定。 

第 16 条  其他国家 

 1.  在不妨害任何条约义务的前提下，如果与一个有关

国家没有真正联系的人在国家继承之后获得给予该国国籍，

其他国家没有义务把那些人当作该国国民看待，除非这样做

会导致那些人被当作实际上无国籍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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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本应有权取得或保持一个有关国家国籍的人在

国家继承之后，由于该国不理会本条款草案而变成无国籍，

其他国家仍可将那些人当作那个国家的国民看待，如果这样

做是符合那些人利益的话。 

第二部分 

适用于特定情况下的国家继承的原则 

第 1 节  领土部分转让 

第 17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和取消先前国国籍 

 如果一国将其部分领土转让给另一国，继承国应将其国

籍给予常居地在被转让领土内的有关个人，先前国则应取消

这些人的该国国籍，除非他们行使选择权另有表示。所有这

些人应获得给予这种选择权。 

第 2 节  国家统一 

第 18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当两个或多个国家统一

起来组成一个国家的时候，无论继承国是一个新国家，还是

在特性上与合并国家之一完全相同，继承国都应将其国籍给

予所有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至少一个先前国国籍的人。 

第 3 节  国家解体 

第 19 条  适用范围 

 本节的条款适用于一个国家分裂后不再存在，先前国的

领土不同部分形成两个或多个继承国的情况。 

第 20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违反第 21 条规定的情况下，每一继承国应将其国籍

给予下述各类有关个人：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的人；和 

 (b)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 

㈠ 常居地在一个第三国，但出生在后来成为该继

承国领土的地区内，或者在离开先前国之前以

该地区作为永久居留地的人；或 

㈡ 如果在先前国以内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

这一类别的话，不属于(a)项范围但具有已经成

为该继承国一部分的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

人，无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第 21 条  各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1.  各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所有属第 20条规定范围而

有权取得两个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个人。 

 2.  每一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常居地在一个第三国而

不属第 20 条(b)项规定范围的有关个人，无论他们是以什么

方式取得先前国国籍。 

第 4 节  领土部分分离 

第 22 条  适用范围 

 本节的条款适用于一国领土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从该国分离

出去，形成一个或多个继承国，而该先前国仍然存在的情况。 

第 23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违反第 25 条规定的情况下，继承国应将其国籍给予

下述各类有关个人：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的人；和 

(b)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如果在先前国以内

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这一类别的话，不属于(a)项范围

但具有已经成为该继承国一部分的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

人，无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第 24 条  取消先前国国籍 

 1.  在不违反第 25 条规定的情况下，先前国不得取消下

述各类人的该国国籍：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或在一个第三国的人；和 

(b) 如果在先前国以内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这一

类别的话，不属于(a)项范围但具有仍然是该先前国一部分的

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无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2.  先前国应取消按照第 23条有权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各

类人的先前国国籍。但是，它不得在那些人取得继承国国籍

之前取消他们的国籍，除非他们具有第三国国籍。 

第 25 条  先前国和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先前国和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所有属第 23 条和第 24

条第 1 款规定范围而有权得到先前国和继承国国籍或者两个

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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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条款草案案文和评注 

标题和用语 

评  注 

(1)  标题“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条款草案”是按

照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交付给委员会的任务而拟定

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委员会对“与国家继承相联

系的国籍”专题进行实质性研究。 

(2)  关于用语，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建议，

为了确保用语统一起见，委员会应继续采用它先前

在关于国家继承的两项公约范围内制定的，载于

1978 年和 1983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中的定义。

此外，本条款草案所使用的其他一些用语也需加以

定义。 

(3)  特别报告员对于条款草案中是否应以单独一条

来规定各项用语的定义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的意见，因

为条款草案 终将成为一份宣言性的文件。 18 不同

于公约的是，宣言很少就定义专门列出一条规定。19 
然而，为了委员会方便起见，特别报告员以脚注的形

式提出各项定义的草案，以避免在各项用语的意义上

发生误解。这些规定是否列入条款草案以及列入的方

式均由委员会决定。 

载有定义的脚注文本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国家继承”是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

由另一国取代； 

(b) “先前国”是指发生国家继承时被另一国取代的国家； 

(c) “继承国”是指发生国家继承时取代另一国的国家； 

(d) “国家继承日期”是指先前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

负责任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第三国”是指除先前国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18 不影响对这个问题的 后决定(见《1996 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第 88(b)段，以及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第 8 段)。 
19  一个例外情况见大会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59 号决

议，附件，《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事实调查宣

言》第 2 段。 

(f) “国籍”是指自然人的国籍； 

(g) “有关国家”视情况而定，是指先前国或继承国中

的一个或多个国家； 

(h) “有关个人”是指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

或者根据先前国国内法规定有权获得该国国籍，而其国籍或

者获此国籍的权利可能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每一个人。 

评  注 

(1)  定义(a)至(e)项与 1978 年和 1983 年《维也纳公

约》的第 2 条完全相同。这是因为委员会认为，过

去的工作和当前工作中的用语应该一致。20 

(2)  定义(f)至(h)项是特别报告员拟订的。 

(3)  特别报告员在设法定义“国籍”一词的时候面

临委员会在审查国籍概念时指出的实质性问题，特

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21 中曾说明，“国籍”一词

可以用大不相同的方法来界定，决定于是从国内法

还是从国际法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就每一

种情况来说，国籍的功能都不相同。22 

                       
20  正如委员会在这些条款的评注中所说，“国家继承”

用于“专门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被另一国取代

的事实，而不意味着这种取代有权利或义务的继承关系”。

当时，委员会认为，“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的说法

“较其他说法，例如‘对领土的主权’更为可取”，因为这

是“国家管理通常所采用的，适于以中性方式指任何特殊情

况，而不涉及有关领土的特定地位”。委员会表示，“‘责

任’应与‘对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连用”，而不企图“表达

任何‘国家责任’,这是委员会当时审议的另一个专题”。 

“先前国”、“继承国”和“国家继承日期”等用语的

意义“随‘国家继承’的意义而定”，委员会看来不需要作

任何评论。鉴于委员会决定不讨论由非殖民化而产生的国籍

问题(见上文第 11 段)，以上定义并没有列出“新独立国家”

的用语。本报告如果出现这一用语，则采用 1978 年和 1983
年《维也纳公约》中的含意。就是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

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

国”。取得独立的各不同情况之间不加区分。因此，这一用

语排除了从现有国家分离出来或两个或两个以上现有国家合

并而新产生的国家等情况(《1972 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 231 页，第(1)至(6)段)。 
2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37 至 45 段。 
22  无论如何，“不应将意指具有某国公民资格的国籍和意

指在种族意义上属于某一民族成员的‘国籍’混同”。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Jennings和Watts编, 第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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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法院曾在一项定义中指出了国籍概念的各

个组成部分，国籍是： 

一种法律上的联结，其基础是一个附属的社会事实，一种存

在、利益和感情的真正联系，连同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的存在。

可以说国籍是表达下列事实的法律措词：直接由法律赋予国

籍或由于当局的行为而取得国籍的个人，他与赋与其国籍的

国家的人口的联系，实际上比他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口的联

系更为密切。
23 

(5)  哈佛法学院拟订的1929年关于国籍问题的公约

草案(下称“哈佛草案”)将国籍界定为“由于效忠

关系附属于一国的自然人的地位”。24 拟稿人在公

约的介绍性评论中表示，“国籍没有一定的不可改

变的意义。相反的，它的含义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

而改变。[……]然而，国籍总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中

的某种成员关系。”25 著作中出现的许多定义26 虽
然引人深思，但对于本条款草案而言并没有多大的

意义。 

(6)  除了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对国籍的概念给予不

同的意义之外，一国的国内法也可以区别个人法律

地位的各不同类别，称作“国民”或“公民”。举

例来说，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公民资格”是用

来表示某人可以经由惩罚或其他方式而被剥夺的政

治权利的总和，它会因此丧失“公民资格”，但却

                       
23  诺特博姆案，第二阶段，判决，I.C.J. Reports 1955, 第

4 页起，具见第 23 页。一如 Jennings 和 Watts 指出的(同前，

第 854 页，脚注 13)，“这一段 后一部分并不完全反映双

重国籍案件中的情况”。 
24  “Part I. Nationality: Draft of Convention on Nationality, 

Text with comment”, Supplement to AJIL, vol. 23, special 
number (April 1929), 第 13 至 79 页，尤见第 13 页。 

25  同上，第 21 页。 
26  因此，举例来说，根据 Jennings 和 Watts 的观点，“个

人的国籍是他作为某国国民的特质”(同前，第 851 页)。
Batiffol 和 Lagarde 将国籍定义为“某人对构成一国的一个组

成部分的人口的法律附属关系。这种附属关系使国民必须受

该国所谓属人职权管辖，而这种职权是可以对别国强制执行

的”(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第 60 页)。而 O’Connell 则认

为，“在国际法中，‘国籍’一词不过是个人为了管辖权或

外交保护的目的归属于特定国家的简略表达方式。如果某人

在一国的完整管辖权之下，而且可由该国代表，则在这种意

义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该国的国民”(State Succession in 
Municip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第 498 页)。还有一位作

者认为，“国籍应定义为一种综合性的地位，其中包含分别

产生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后果”(Wiessner, “Blessed be 
the ties that bind: the nexus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territory”, 
第 451 页)。 

不会被剥夺国际法所指的国籍。在这一点上特别报

告员不得不同意，“由于国籍界定的是构成内部秩

序而非外部秩序的人口，国民参与内部法律事务、

特别是涉及政治权利的可能方式没有多大重要

性。”27 

(7)  在某些法律制度下，不同类“国民”之间的区

别反映个别领土纳入组合国家中的不同程度。例如，

美利坚合众国所用“公民”通常是指在美国境内享

有充分政治和个人权利的人，而另一些人，诸如属

于不是构成美利坚合众国各州的领土和属地的人，

则被称为“国民”。28 在英联邦内，英联邦的各个

国家的公民资格不同于“英籍人”或“英联邦公

民”。29 法国立宪制度中对“国民”和“公民”类

别的使用及其在各不同发展阶段的意义说明于特别

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中。30 

(8)  东欧几个联邦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

南斯拉夫，特有的一个现象，是在一个国家里有几

种并存国籍类别。31 而在另一方面，如 Rezek 所指

出，“在美国，以及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

内瑞拉，国籍有一个严格的联邦上的意义。拉丁美

洲的联邦国家完全没有省籍公民这个概念，而美国

虽然有这个概念，却一点也没有强制性。”32 

                       
27  Batiffol 和 Lagarde, 同前，第 65 页。 
28  见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1995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39 段。 
29  英联邦的各个国家的公民资格主要对国际法来说具

有重要意义，而“英籍人”或“英联邦公民”的性质则主要

是作为有关国家的一个国内法问题时才有意义。 
30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40 段。 
31  例如，当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于 1969 年成立的时候，

开始实行捷克国籍和斯洛伐克国籍，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
国籍并存，而后者原先是唯一的国籍。参看第 165/1968 号法

令，其中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籍和组成联邦的两个共和

国各自的国籍作了区分，从而使两个共和国可以自行制定自

己的国籍法：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第 206/68 号法令和捷克民族

议会第 39/69 号法令。(捷克和斯洛伐克关于国籍的法令已经

由捷克民族议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分别以第 92/1990 号和

第 88/1990 号法令加以修正。) 
32  Rezek,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nationalité”, 

Collected Courses ... 1986-III, 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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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一种值得注意的发展是，《欧洲联盟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订了一种“联盟公民身

份”。根据第 8 条的规定，“每一个拥有一个成员

国国籍的人应为联邦的公民。”不过，一个人是否

拥有某个成员国的国籍，是完全由那个国家的国内

法律来决定的。33 

(10)  后，“国民”一词在任何特定的条约中仍然

可能有它特殊的意义。34 

(11)  鉴于以上所述，要想对“国籍”下一个令人满

意的“实质性的”定义是不容易的。但是无论如何，

对现在这项工作来说，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一定要有

这样一个定义。即使是处理国籍问题或者无国籍状

态问题的公约，也不一定给“国籍”这个词下定义。 

(12)  在另一方面，以一个定义表明本条款草案所处

理的是自然人而不是法人的国籍问题，是有助益的。

有必要作出这一澄清的另一个理由是，国家继承及其

对国籍的影响这个问题，起初列入委员会议程的时候，

是同时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35 只是到 近，大会才

指示委员会首先把重点放在自然人的国籍问题上。36 
(f)项中的定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3)  (g)项为“有关国家”一词下了定义，视领土变

化的类型而定，是指牵涉在特定的“国家继承”中

的各个国家。在领土的一部分被转让的情况下，这

是指先前国和继承国(草案第 17 条)，几个国家统一

成一个是仅指继承国(草案第 18 条)，国家分裂是指

两个或多个继承国(草案第 19 条)，领土部分分离则

是指先前国和一个或多个继承国(草案第22条)。“有

关国家”一词，与可能对国家继承的结果感到“关

切”、但与其自身领土无关的任何其他国家没有任

何关系。 

                       
33  Maastricht Treaty, Final Act, Declaration on nationality 

of a member State. 
34  因此，举例来说，1919 年的《圣日耳曼昂莱和约》

和其他和平条约用了“ressortissant”一词，在概念上比“国
民”更广。(见埃及国家银行诉奥匈银行案，Annual Diges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1923-1924 (London), vol. 2, 第
10 号案件，第 25 页。) 许多关于解决索赔的协定包含有鉴
别提出索赔的国民的特别定义。(例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关于解决人质案索赔的协定第七条，ILM, vol. 20, 
No. 1 (January 1981), 第 232 页。) 

35  大会第 48/31 号决议，第 7 段。 
36  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第 8 段。 

(14)  (h)项提供了“有关个人”一词的定义。这个词

包括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因此其国籍

可能受到此一国家继承影响的所有每一个人。但是

哪些类别人的国籍可以推断为因国家继承而受到影

响？一种广泛的意见认为，“哪些类别人的国籍可

能会因为主权改变而受到影响，还很不容易确

定。”37 特别报告员的看法是，这种不确定性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作者试图抽象地来回答这个问

题，好象存在一个唯一的、适用于所有各类领土改

变的答案。 

(15)  “国籍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必须理解为有

潜在可能失去先前国国籍，或者在另一方面获得给

予继承国国籍的所有的每一个人。38 

(16)  假如是完全的国家继承，就是当一个或多个先

前国因为主权改变而消失的时候，确定受到失去先

前国国籍影响的那类人是很容易的：所有拥有先前

国国籍的人，都会随着那个国家的消失而自动失去

这一国籍。但是在局部的国家继承中，就是当先前

国在变化发生后仍然存在的时候，确定有可能失去

先前国国籍的那类人就相当复杂了。在这后一种情

况下，拥有先前国国籍的人至少有可能分成两大类：

在国家继承日期居住在受到主权改变影响的领土内

的人(这个类别包括在该领土内出生的人，以及在其

他地方出生而在出生时或通过归化取得先前国国籍

的人)和在受到主权改变影响的领土内出生，但是在

变化发生之日不住在那里的人。在 后一个类别中，

必须将在仍然属于先前国的领土内居住的人和居住

在第三国的人加以区分。 

(17)  划分可能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各类人也一样不

容易。假如是完全的国家继承，例如一个国家并入

另一个国家，或者两个或几个国家统一，从而有一

个或几个先前国不再存在的话，那一个或几个先前

国的所有国民都是可以取得继承国国籍的人。 

(18)  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上述的各种考虑也同样

适用，但是情况变得更复杂，因为这样将产生两个或

多个继承国，有可能取得每一个特定继承国国籍的人

                       
37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45 页。 
38  一种广泛的意见认为，主权改变只影响先前国的国

民，转让时居住在其境内的其他人的国籍并不受到影响。例

见 René Masson 诉墨西哥案，载于 J. B. Moore, History and 
Dig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Party, 第 2542 至 25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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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必须分别加以界定。显然，有可能取得不同继

承国国籍的各类人将会有一些重叠。在领土的一个或

几个部分脱离或者被转让的情况下，划分可能取得继

承国国籍的各类人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 

(19)  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领土内的居民，除了先前

国的国民以外，可能还包括在国家继承日期居住在

该领土内的第三国国民和无国籍的人。一般都承认

的是： 

常居在被合并领土内，但为外[第三]国国民，而同时又不是

先前国国民的人，不能获得授予继承国国籍。在另一方面，

处于这种居住状况的无国籍的人，其地位与在先前国出生的

国民相同。任何国家有“初始权利”让居住在其领土内的无

国籍的人加入其国籍。
39 

(20)  尽管如此，这两类人的地位跟先前国的国民不

同。因此，“有关个人”一词既不包括当时在任何

“有关国家”领土内的第三国国民，也不包括在那

里的无国籍的人，除非根据先前国法律，他们属于

在国家继承日期有权取得先前国国籍的人。 

序  言 

 考虑到由于最近一些国家继承的事例，与国籍有关的问

题又再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关切的事情， 

 强调虽然国籍基本上归国内法管辖，但国际法也对各国

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施加某些限制， 

 深信有必要编纂和逐渐发展关于国家继承中国籍问题的

国际法规则，作为确保在国际关系上有更大法律保障和加强

对人权的尊重的一种方法，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 

评  注 

(1)  过去，国际法委员会就其所审查问题提出的条

款草案，一般是没有序言部分草案的，它把拟订序

言部分以及通常还有未来文书的争端解决部分和

                       
39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57 至 258

页。 

后条款部分留给外交会议去拟订。40 不过，特别报

告员觉得委员会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遵循此一做

法，特别是如果序言部分看来是写入某些内容的

适当地方，而这些内容是条款草案本身所处理的实

质性问题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为国家继承中的国

籍问题的条款草案提议了作为序言部分的四个段

落，所处理的问题是他认为不应该省略的。序言部

分也许不光是这几段；特别报告员留给委员会来考

虑是否还应该添加另一些条文。 

(2)  序言部分草案第一段指出了条款草案存在的理

由，同时也是委员会进行这项工作的驱动力，就是

国际社会对于解决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关切。

如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所表明，这种关切由于 近

一些国家继承的事例而重新显现。这些关切以不同

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次报告提到了当前正在处理

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几个国际机构所做的工

作。41 在此期间，这些论坛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例如，欧洲委员会的国籍问题专家委员会起草了一

份欧洲国籍公约草案，其中除其他外，载有关于在

国家继承中丧失和取得国籍的规定。42 欧洲委员会

的另一个机构、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

斯委员会)于 1996 年 9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继承

对自然人国籍的影响的宣言》43。至于无国籍问题，

包括国家继承所引起的无国籍问题，看来也越来越

受到难民署的关注。44 

                       
40  不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以及消除未来无国籍

状态公约和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公约两项草案也都有序言部

分。分别见《1949 年……年鉴》[英]，第 287 页和《1954 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 143 页。 
4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31 段。 
42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working 

papers (Strasbourg, 1996), vol. 9, 第 7665 号文件，附录。 
43  以下简称“《威尼斯宣言》”(Consequences of State 

Succession for Nationality,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10 
February 1997, CDL-INF (97) 1 号文件，第 3 至 6 页)。 

44  关于难民署 近在这个领域的活动，见 Batchelor, 
“UNHCR and issues related to nationality”, 第 91 至 112 页。又

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增编 (《大

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12A 号》(A/50/12/Add.1), 
第 20段)，国际保护问题全体小组委员会的报告(A/AC.96/858, 
第 21 至 27 段)，以及大会 1995 年 12 月 21 日题为“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第 50/1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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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言部分草案第二段表达了一种观点，就是，

虽然国籍基本上归国内法管辖，但也是与国际秩序

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国家在确定谁是它的国民拥有

主权，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受任何合理的限制。国

家在国籍方面的立法权限并不是绝对的。45 如 Rezek
所指出，“在[国籍]这一问题上颁布法律的主权，

并不能保证一切国内立法都能在国际上得到执

行。”46 

(4)  国家在这方面的权限受到限制这一事实，已经

由一些权威机构确定下来。常设国际法院在突尼斯

和摩洛哥颁布的国籍法令案的咨询意见47 中强调，

一件事情是否完全属于一个国家的管辖权范围，基

本上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它认为，即使对于原则上不受国际法管辖的事情，

一个国家运用其自由裁量权的权力仍然可能受到它

对其他国家承担的义务的限制，因而它的管辖权也

受到国际法规则的限制。48 

(5)  同样，哈佛草案第 2 条宣称，一个国家授与国

籍的权力不是没有限制的。49 1930 年《关于与国籍

法冲突有关的某些问题的公约》第 1 条规定，虽然

每一个国家有权根据它自己的法律来规定谁是它的

国民，但是这种法律只有“在与关于国籍的国际公

约、国际习惯和法律原则相符的情况下”，才会得

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6)  国际法的功能，主要是界定先前国留下某些人

作为其国民以及继承国将他们视为自己国民的权限

范围。这样，国际法允许“对各国在国籍问题上一

些过分的做法有一定控制，使它们不致产生太多的

国际影响”，因为“每个国家自行决定授予的国籍，

不一定毫无异议地得到国际接受”。50 因此，国际

                       
45  Batiffol 和 Lagarde, 同前，第 69 至 70 页。 
46  Rezek, 同前，第 371 页。 
47  咨询意见，P.C.I.J., Series B, 1923, No. 4, 第24页。 
48  又见 Jennings 和 Watts, 同前，第 852 页。 
49  第 2 条案文如下： 

除本公约[草案]另有规定外，每一国家可在其法律中确

定谁是它的国民，但须符合该国作为缔约方的任何特别

条约的规定；但在国际法下，国家授予国籍的权力不是

没有限制的。(上见脚注 24) 
50  Jennings 和 Watts, 同前，第 853 页。 

法在国籍问题上，至少从一般原则和习惯的角度来

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一种消极的作用。 51 

(7)  国际法本身不能抵消或者纠正各国关于个人国

籍的立法的效力。在一方面，它对继承国主张拥有

其国籍的人的类别施加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它

所起作用的性质，国际法不能规定先前国是否必须

继续将那些人视为自己的国民。52 Rezek 指出，国际

法规则“为在国际上否认一个国家所主张的国籍提

供了一个合法有效的基础。但是，它们还不构成一

个合法有效的基础来支持主张一种被有关国家拒绝

承认的国籍；为此目的，有关国家的立法必须居于

首位”。53 

(8)  国际法除了在界定各国在国籍问题上的权限范

围这方面的传统作用之外，还对各国的自由施加另

一种长久以来得到公认的基于保护人权原则的限

制。这一点在 1930 年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的筹

备工作中已经提出来了。54 美洲人权法院也曾经突

出这一点，它指出，虽然国籍的授予和管制属于国

家管辖权的范围，但是这一原则受到国际法关于保

护人权的规定的限制。55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保护人权获得了更大的

推动力，因此大大增加了这第二种限制的重要性。

基于这些规范和原则，国内法的一些程序，例如导

致无国籍状态或者任何形式歧视的程序，在国际一

级受到了质疑。在一般的国际法上、以及在国家继

承的特定情况下，都是如此。在 近发生的国家继

承事例中，这是正在发展的法律框架中 值得注意

的特点之一。 

                       
51  见 Rezek, 同前, 第 371 页; Lagar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第 11 页以及 de Burlet, “De l’importance d’un ‘droit 
international coutumier de la nationalité’”。 

52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第 499 页。 
53  Rezek, 同前，第 372 页。 
54 “关于国籍的国内法管辖范围必须视为受到关于个

人和其他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考虑的限制。”(国际联盟 ,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ases of 
Discussion for the Conference drawn up by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国际法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起草的:基本讨论文

件], 第一卷(国籍)，(C.73.M.38.1929.V), 美利坚合众国的答

复，第 16 页。) 
55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naturalization provisions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Costa Rica”, Advisory Opinion 
OC-4/84, ILR (Cambridge), vol. 79, 1989, 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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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上面所讨论的第一类限制不同的是，这一种

限制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不是那个国家是否是在

它对领土或个人的权限范围以内行使其自由裁量

权，而是它的做法是否符合它在人权方面的国际义

务。但是正如第一类限制一样(暂且不管一个国家不

履行其在人权方面的义务的国际责任问题)，这第二

类限制也不影响国家立法的效力及其在有关国家内

的有效性。 

(11)  序言部分第二段所依据的概念，在国际法委员

会和第六委员会都得到广泛支持。56 这些论坛上的

辩论表明，一般都赞成国籍主要归国内法管辖，国

际法在这方面不能代替国内法，但同时又认为，先

前国或者继承国两方面都不能以国籍主要是国内法

的事情这种论点，作为不遵守它在国际法下的有关

义务的理由根据。 

(12)  委员会一些委员指出，特别是由于人权法方面

的发展，国家在国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新的

限制。57 不过，也有人表示意见说，不应该过分强

调国际法、包括人权法所起的作用，因为文献和判

例都承认了国家在决定谁是它的国民这方面的权限

的专属性质。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同意，国际法在

国家继承的特定情况下所起的这种作用，无论多么

有限，却正是委员会工作的重点所在。58 因此，所

提议的序言部分第二段案文试图以调和这两种观点

的方式，反映出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国籍方面的关系。 

(13)  序言部分第三段强调，有必要编纂和逐渐发展

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这个审议中的领域的国

际法。从实质内容来说，这个说法看来是有充分根

据的。早在 1956 年，O’Connell 就认识到“主权改

变对[有关领土的]居民国籍的影响，是国家继承法中

困难的问题之一”，并强调“关于这个问题的编

                       
56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83 段；

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37
次 会 议 (A/C.6/51/SR.37), 第 30 段 , 和 第 39 次 会 议

(A/C.6/51/SR.39), 第 12 段。 

57  同上，第一卷，第 2388 次会议，克劳福德先生和冯

巴先生的发言(第 36 至 39 段和第 52 至 55 段)；第 2389 次会

议，巴哈那先生的发言(第 29 至 34 段)；第 2390 次会议，卡

巴齐先生、山田先生和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的发言(第 1 至

7 段、第 27 至 30 段和第 38 至 46 段)。 

58  分别见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83 和 184 段。 

纂工作或者国际立法，也许比国家继承法中的任何

其他问题都更有迫切需要”。59 

(14)  由于近来新国家数目的增加，现在更有必要弄

清楚在发生国家继承的时候，在国籍问题上有哪些

规则是可以适用的。 

(15)  当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审议国

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期间，各代表团就报告中关于国

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这一专题的

第三章表示了意见，60 强调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解

决，同时还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工

作涉及到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两个方面。 61 在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辩论中，也有人表示了类似

的意见。62 作为对这种需要的反应，大会要求国际

法委员会就国家继承中自然人的国籍问题开展实质

性研究，并且核可了强烈希望对这个专题的条款草

案完成一读的时间表。63 

(16)  序言部分草案第三段的案文采取了 1978 和

1983 年《维也纳公约》序言部分类似段落的措词。 64 
除了关于“国家继承中国籍问题的国际法规则”这

一不需要解释的修改之外，这一段还具体写明，加强

                       
59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45 和 258 页。 
6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A/C.6/50/SR.13, 15-16, 18 和 20-24) 和秘书处编写的大会第

五 十 届 会 议 期 间 第 六 委 员 会 讨 论 情 况 专 题 摘 要

(A/CN.4/472/Add.1, 第 1 至 29 段)。 
61  A/CN.4/472/Add.1, 第 1 和 3 段。同样，哈佛草案的

作者们也认为，如果他们的工作只是将现有的习惯法加以编

纂，那是不足够的。他们认识到： 

虽然[公约草案]一些条款中指出了据它认为是现有的国

际法，但是[它]不是只限于列述现有的法律,而是也试图

拟定某些条款规定，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将成为新的法

律。(介绍性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21 页。) 
62  例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 37 次会议(A/C.6/51/SR.37), 第 30 段。 
63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

第 88(c)段。 
64  1978 年《维也纳公约》序言部分第三段说：“深信

[……]有必要编纂并逐渐发展有关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

规则，作为确保在国际关系上有较大法律保障的一种方

法。”1983 年《维也纳公约》序言部分第三段也有同样的措

词，唯一不同的只是改而提及“关于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

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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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权的尊重是对上述规则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的

另一个目的。对两项《维也纳公约》的措词作出的这

一添加，看来是恰当的，因为本条款草案与两项《维

也纳公约》不同，所处理的是国家与个人关系上的问

题，涉及对他们的人权有直接影响的事情，同时也因

为许多国家都很强调，国际法委员会在处理这个专题

的时候，应该始终牢记着人权方面的考虑。65 

(17)  事实上，各国认为，委员会在这个专题上的工

作，应该把目标放在保护个人以免因为国家继承而

在国籍方面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出现无国籍状

态。 66 委员会也特别突出了这个专题的人权方面，

并且进一步强调要避免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些条

款纯粹属于“技术”性质，只是像过去通过的一些

关于国籍问题的文书一样，单纯是为了调和各国的

立法。 

(18)  序言部分草案第四段提及《世界人权宣言》中

关于享有国籍的权利的规定。国籍权利的概念以及

它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的作用，普遍得到国际法委

员会委员的接受，67 不过如果根据这场辩论作出任

何实质性的结论，来对这一概念或其某些内容是否

属于现行法范畴这个问题作出回答，那是不明智的。

虽然如此，却很难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世界人

权宣言》第 15 段所规定的享有国籍的权利，“必须

理解为至少提供了道德规范上的指导”以供新国家

成立或者原有国家恢复主权时制订关于公民资格的

立法。68 

                       
65  见 A/CN.4/472/Add.1, 第 6 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

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37 次会议(A/C.6/51/SR.37), 
第 23 和 30 段、第 38 次会议(A/C.6/51/SR.38), 第 36 段、第

39 次会议(A/C.6/51/SR.39), 第 43 段。在近来一些著作中也

常常看到类似的意见。如一位作者所指出： 

国家继承法的首要目的，是在主权转移可能导致不稳定

的时期，确保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

稳定可能意味着要拒绝国际选择权，这是与人道主义考

虑相违背的。(Donner, The Regulation of N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 262 页。) 
66  A/CN.4/472/Add.1, 第 5 至 6 段。 
67  当委员会就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中关于个人国籍

权利的评论进行辩论时，有几位委员表示，他们特别强调《世

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认为国籍权利是这项工作的中心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些委员指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则反映出不太愿意承认这种权利是一项一般规则。(《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第 189 段。) 

68  Eide, “Citizenship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allenge 
of ethno-nationalism”, 第 9 页。 

(19)  拟议的条款草案序言部分提及享有国籍的权

利，就使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变得没有意义了。简单

地说，无论怎样回答国籍权利的实际性质这个问题，

大家都接受的前提是，国家继承不影响这一权利(无
论它是具有现行法还是拟议法的性质)。 

第一部分 

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一般原则 

评  注 

 第一部分的标题的功用是为了表明某些关于国

籍的原则应通用于一切类型的国家继承，这异于那

些仅仅对特定类型的国家继承才应适用的其他的原

则或规则。因此，第一部分内所载各项原则是“一

般”原则。形容词“一般”，不影响关于在这些原

则中哪些原则应被视为构成一般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这一问题。 

第 1 条  享有国籍的权利 

 1.  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无论这一国籍是以

什么方式获得)，或者根据先前国国内法规定有权取得该国国

籍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取得至少一个有关国家的国籍。 

 2.  父亲或母亲是本条第 1 款所述的人而在国家继承日期

之后出生的孩子，如果没有取得至少一个有关国家或某一第三

国的国籍，则有权取得他(她)在其境内或在该国其他管辖范围

内(以下称为“在其境内”)出生的那个有关国家的国籍。 

评  注 

(1)  第 1 款可以视为是将取得国籍的权利的一般概

念(《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适用于国家继承情况。

虽然事实上《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已导致委员会

内的各不相同的解释，69 可是，在遇有可以确定有

关个人有权向哪一个国家提出要求取得其国籍的请

求的情况，则似乎可以接受已存在取得该国国籍的

权利。70 

                       
69  见关于草案序言部分第四段的评注。关于更为广泛的

各类不同的看法，又见 Chan,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as a 
human right: the current trend towards recognition”, 第1至14页。 

70  参看 Rezek (同前，第 354 页)的评注。他认为《世界

人权宣言》提出了一项引起普遍同情、但却是无效用的规则，

因为它“没有明文规定它打算适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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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国家继承而言，此项确定是行得通的。第 1
款不限定哪类个人才有权取得国籍。它包括了在国

家继承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或者根据先前国国内法

规定有权取得该国国籍的每一个人。在以后的各条

条文内，这些人被称为“有关个人”(亦见条文草案

标题的脚注)。符合第 1 款所订条件的每一个人都有

权取得一国国籍，而不区别其取得先前国国籍的方

式，即是否是基于出生(因为适用了出生地主义或血

统主义)而取得国籍，还者是基于归化而取得国籍。

必须详细规定这个问题，以期避免发生仅仅因为基

于不同的方式取得先前国国籍这个事实而使有关个

人受到任何差别待遇。 

(3)  第 1 款规定，有关个人有权取得至少一个有关

国家的国籍。为了行使取得一国国籍的权利，作为

第二个步骤，的确有必要查明可以要求哪个国家使

有关个人取得该国国籍。该人有权取得继承国国籍

或在数个继承国的情况下承得其中一个继承国的国

籍，或者在先前国于领土改变后仍旧存在的情况下，

继续保有该先前国的国籍。因此，应该参照本条款

草案内的其他规定，以更加具体的方式规定第 1 款

内用 概括的措词载入的权利。认定哪个国家有义

务授予此项权利取决于国家继承的类别和有关个人

与一个或数个有关国家之间的联系的性质。 

(4)  这个方法符合委员国某些委员所表示的意见，

即为了使取得国籍的权利被确认，首先必须查明该

人与有义务赋予其国籍的国家之间存在有真正的联

系。换言之，通过适用真正联系标准，可以更好地

界定个人在国家继承范畴内取得一国国籍的权利的

概念。71 

(5)  在大多数情况，一个人的所有的联系都关涉到一

个国家。这个事实可支持一项一般性假设，即继承国

有义务将其国籍赋予其人口的核心组成部分。72 

(6)  然而，某些类别的有关个人可能与两个或更多

的有关国家保持竞争性的联系。在此情况下，该人

                       
7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86 段。 
72  见 某 些 代 表 在 第 六 届 委 员 会 表 示 的 意 见

(A/CN.4/472/Add.1, 第 17 段)。另有人认为此项义务在逻辑上

衍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声称为国家的实体都必须有它

的人口。见奥地利发言(《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第

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A/C.6/50/SR.23)，第 31 段)。 

可能 后取得数国的国籍，或者在获得选择权后

后仅取得一国国籍。 

(7)  国家统一的情况是指作为继承国的一个国家有

义务将国籍赋予有关个人，且在此等个人与任何其

他国家均无联系的情况下，不论该国家与此等个人

之间联系的效力如何。在诸如解体与分离或领土转

移等其他类别的国家继承情况下，人口中的绝大部

分都与受到该领土改变的影响的国家之一保持大多

数联系，即使不是全部联系的话。因此，例如在解

体的情况，大多数人口都属于其出生地所在并且因

为包括家庭关系、专业等联系在内的许多其他联系

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领土的居民。 

(8)  以上的讨论显示，有理由反对认为不应承认狭

义的“取得国籍的权利”的主要异议、即认为不可

能查明须承担必须“给予国籍的义务”的国家这一

说法。因此，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对某些其他个人而

言，比较难以查明须承担此项义务的国家，就可以

拒不将“取得国籍的权利”赋予大多数的个人。 

(9)  但是，甚至对于可能与两个或多个有关国家具

有联系的个人而言，只要承认在这类人的取得国籍

的权利中包括选择的权利，那么，查明上述国家必

然不是真正的问题。 

(10)  因此，工作组的结论是，在因为国家继承所引

起的情况下，其国籍可能受到领土的国际地位改变

的影响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至少取得有关国家之一的

国籍。73 

(11)  第 2 款涉及父母亲是第 1 款所述的人而在国家

继承日期之后出生但其父母尚未被确定国籍的孩子

的问题。将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本条款草案为

什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12)  本专题的标题要求委员会只对国家继承方面

的国籍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发

生的或由于该日期之前发生的事件或行动而引起的

国籍变更都不在本工作范围之内。除了该项国家继

承所导致的取得或丧失外，同样地，关于国家继承

日期之后发生的各种取得或丧失国籍的问题也应该

排除在本范围之外。但，不能忘记，在大多数情况

下，继承国需要一段时间通过它的国籍法，而在国

                       
73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8 页, 第

86(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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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继承到通过国籍法的这段过渡期间里，人的生活

并没有停止，有婴儿出生了，有人结婚了，等等。

因此，有些有关国籍的问题虽然并不是直接由于主

权改变本身引起的，但它们同样需要委员会的注意。

这些问题之一就是本条第 2 款的客体。 

(13)  工作组承认，对于本专题内属时理由的死板定

义，必须有例外规定，以期包括在其父母亲的个人

地位可能仍不明确的过渡期间内而且是在国家继承

日期之后不久出生的孩子。鉴于在相当多的法律制

度内，孩子的国籍事实上大都应取决于其父母亲的

国籍，所以，父母亲的国籍如不确定，就会直接影

响到在该过渡期间内出生的孩子的国籍。这类的不

确定可以因为 后解决了其父母亲的国籍问题而获

得确定，但亦可能因为例如父母亲中的一人在该期

间内死亡的理由而仍旧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才需

要具体地规定新出生婴儿的国籍。 

(14)  列入第 2 款是有理由的，因为有几项文书都极

重视儿童权利，包括儿童取得国籍的权利。例如，

《儿童权利宣言》原则 3 规定：“儿童出生时应即

有权取得姓名及国籍。”74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 24 条第 3 款保证每一儿童都有权取得一个

国籍。《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第 1 款规定：“儿

童[……]有自出生起获得姓名的权利，有获得国籍的

权利[……]”75 如果将本款规定结合到同一公约第2
条第 1 款内所规定的“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载列

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 的每一儿童均享受

此种权利，不[……]有任何差别”，则由此可认定，

除非该儿童取得另一国家的国籍，否则他或她终究

有权取得他或她出生的领土所属国家的国籍。 

(15)  还可以回顾哈佛草案第 9 条，其内容为：“一

国应向在其境内出生的人于出生时赋予其国籍，如果

该人于出生时未取得另一国国籍的话。”76 

(16)  同样，《美洲人权公约》第 20 条规定：“人

人有权取得其出生地国的国籍，如果他无权取得任

何其他国籍的话。” 

                       
74  大会 1959 年 11 月 20 日第 1386(XIV)项决议。 
75  此外，同一条第 2 款还规定“缔约国应确保这些权利

[……]予以实施，尤应注意不如此儿童即无国籍之情形”。 
76  哈佛草案(上见脚注 24)，第 14 页。 

(17)  在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辩论期间，有人指出，

关于儿童取得一个国籍的权利的各类国际文书条款

表明，同成年人取得一个国籍的权利情况相比较，儿

童的此项权利具有较高级别的确认程度；委员会在其

关于本专题的工作中应该意识到此项因素。77 

(18)  上述各件文书启发了第 1 条第 2 款案文。表示

赞成应采取统一方法的主张还得益于一个事实，即，

如果先前国是任一上述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则依照

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规则，它们的条款可以对继承国

适用，包括针对本条款草案第 1 条第 2 款所设想到

的情况。 

(19)  第 2 款局限于解决在有关国家境内出生的儿童

的国籍问题。它没有设想到其父亲或母亲为第 1 款内

所述之人的儿童在第三国境内出生的情况。将第 2 款

所订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孩子在第三国境内出

生的情况将意味着对不涉及国家继承的国家强加一种

义务。虽然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的这些第三

国或许的确已经承担了此项义务，可是，同样正确的

是，这个问题超出了本工作的范围，因为本工作应该

仍然局限于关于法律联系的当事一方为“有关个人”

而另一方应为“有关国家”的问题。 

(20)  委员会在国家继承范畴内存在着取得国籍的权

利方面所得出的主要推论是，各有关国家负有进行谈

判这一伴随义务，以期有关个人实际上可以取得一个

国籍。78 草案第 15 条已设想到此项义务。 

第 2 条  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无国籍状态的义务 

 有关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使在国家继承

日期具有先前国国籍的人由于这一国家继承而变成无国籍。 

评  注 

(1)  涉及继承的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发生

无国籍状态的义务是有关个人享有国籍权利的必然

结果。在有关国家国籍法之间有积极冲突的情况下，

不会产生无国籍的问题。但如国籍法之间有消极冲

突时，则可能导致无国籍。 

                       
77 《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387 次会议，第

56 页，第 14 段，托穆沙特先生的发言。 
78  同上，第 55 至 57 页，鲍威特先生发言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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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一个报告中说，鉴于 近

人权标准的发展，包括若干有关国籍的义务在内，

对 O’Connell 于 1967 年表达的传统意见已不可能毫

无保留地维持下去了，他的意见认为： 

尽管由于主权的改变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无国籍者这一情况可

能是很不可取的，但我们不能以任何程度的信心声称，国际

法、至少目前发展阶段的国际法，对继承国在给予国籍方面

规定了任何责任。
79 

不论 O’Connell 当时对现行法的评价的价值若何，他

当时已强调了在这方面迫切需要编纂法律，特别是

因为“由于主权改变的结果，使许多人在违反其意

愿的情况下变成无国籍者，这是不可取的”。80 

(3)  缔订国际公约以减少无国籍状态，或在这样做

不可能时使无国籍人的处境没有那么困难的努力，早

在 1930 年就开始进行。1930 年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

会议通过了若干以减少无国籍可能性为目的的条款，

并通过一项一致建议，表示希望各国在规定国籍问题

时，应尽力尽可能地减少无国籍情况。在与这个问题

有关的多边条约中，有 1930 年《关于与国籍法冲突

有关的某些问题的公约》、其《关于某种无国籍状态

的特别议定书》，以及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

的公约》和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4)  上述公约中，直接处理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

条款(诸如下文第(9)段所引《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第 10 条)的确很少。但是，它们为有关国家提供了有

益的指导，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可以比照供各国立法人

在寻求办法解决因领土改变引起的问题时采用。 

(5)  有人提出意见认为： 

立法人员对无国籍状态所能使用的一般补救办法，首先是要

在办理给予和取得国籍时，做到任何与一国有适当联系的人

均被包括在该国给予国籍的对象人群中[……] 

                       
79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第 503 页。特别报告

员又注意到另一位作者认为，“除了有条约，一个新国家没有

义务将其国籍给予居住在其领土内的所有人。”(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 41 页。) 这反

映了在这方面比较谨慎的态度。难民署的专家们与特别报告

员有相同的看法。(见难民署欧洲区域办公室, “The Czech 
and Slovak citizenship laws and the problem of statelessness”, 
Citizen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solution of Czechoslovakia, 
vol. 2, No. 4 (September 1996), part I, 第 9 页。) 

80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58 页。 

  但是，在调整丧失国籍的条件时，对避免无国籍状态的

关切 为明显。例如，在比较法中，有人认为，放弃国籍而

不以取得另一国籍为条件是已经过时的了。
81 

(6)  对于一般的和与国家继承有关的无国籍状态，

各国都日益认识到有加以处理的迫切需要。继承国

立法人员使用的办法之一是，扩大有权取得其国籍

的人的范围，给予若非如此便会变成无国籍人选择

该国国籍的权利。例如，1947 年《缅甸独立法》规

定，除其他外，依照该法已不再是英国臣民、而且

在独立时既未成为、又无资格成为独立的缅甸公民

的人，有权选择得到缅甸公民身份。82 

(7)  同样，明显地为了防止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

不能取得两个继承国中任何一国的国籍(并 终变成

无国籍)，捷克共和国关于取得和丧失公民身份的法

律第 6 条规定： 

1992 年 12 月 31 日时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公民，但

既无捷克共和国公民身份，亦无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身份的

自然人，
83 可以选择捷克共和国公民身份。

84  

(8)  另一实例是《南斯拉夫公民身份法》(第 33/96
号)第 47 条，其中规定，任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公民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颁行之

日为联邦内另一共和国公民但居住于南斯拉夫领土

者、其在该日后出生的子女，以及表明愿意在南斯

拉夫军中服役的任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81  Batiffol 和 Lagarde, 同前，第 82 至 83 页。 
82  联合国，法律汇编,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Matters Other than Treaties [关于国家在条约以

外事项方面的继承的材料] (ST/LEG/SER.B/17) (出售品编号: 
E/F.77.V.9), 第 2 节，第(3)小节，第 145 页。 

83  此处所述的公民身份，是指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组成部

分的“二级”公民身份，其后成为根据事实取得作为独立国

家的捷克共和国或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籍的主要标准。 
84  1992 年 12 月 29 日关于取得和丧失捷克共和国公民

身份的第 40/1993 号法律,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the citizenship laws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欧洲委员会专家关于捷克

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公民身份法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 ]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2 April 1996), DIR/JUR(96)4号
文件，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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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及其直系亲人，如无其他公民

身份，皆可取得南斯拉夫公民身份。85 

(9)  有关国家可以采取的 有效措施，是缔结协定，

防止无国籍状况的发生。这也是《减少无国籍状态

公约》第 10 条背后的精神，该条规定： 

1.  缔约国间关于领土转移的每一项条约，应包含确保

无人因为这一转移而变成无国籍的条款。缔约国应尽其一切

努力，确保在与另一非公约缔约国订立任何这种条约时亦列

入这种条款。 

2.  在没有这种条款的情况下，缔约国在领土转移或在

取得领土时，应将其国籍授予那些因这一转移或取得而成为

无国籍的人。 

(10)  欧洲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审查 近欧洲的国家

继承案例中的国籍法问题时所根据的重要前提之

一，就是“各国有责任避免无国籍状态”的看法。 86 
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看来适用于立法的内容及其适

用两方面。因此，“由于未能好好适用行政程序而

使人变成无国籍是不可以接受的。”87 

(11)  国际法委员会总体上认识到在国家继承中无

国籍问题的严重性，88 并认为，解决此一问题应优

先于审议其他有关国籍冲突的问题。89 

(12)  有关国家应有义务防止无国籍状态这一假定，

是工作组进行讨论的基本前提之一，90 并且也得到

国际法委员会的明确支持。如果特别报告员拿领土

                       
85  Sluzbeni list Savezne Republike Jugoslavije [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公报]. 又见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egal Materials, 
V. Pechota 编  (Ardsley-on-Hudson, N.Y., Transnational Juris, 
1997), binder 5。 

86  例见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 第 60 段。 

87  同上，第 54 段。 
88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89 段。 
89  同上，第 46 页，第 206 段。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

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因国家继承而引起的国籍积极冲突(双重

国籍、多重国籍)和国籍消极冲突(无国籍)的问题(同上，第二

卷(第一部分), A/CN.4/467 号文件, 第 106 段)。 
90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7 段；《1996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8 页，第 86(b)段。 

及其人民这两个构成国家的要素作一个并排比较，

那么既然在国家继承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关国家

留下那怕是一小块国家领土成为“无主地”的先

例，为何容许有关国家因继承而使一些有关个人变

成为无国籍呢？ 

(13)  委员会在审议工作组的报告期间，有人说，虽

然在国家继承中，各国、包括新国家有义务避免出

现无国籍状态这一基本原则目前还不是国际法规

则，但委员会应该以此为目标。91 

(14)  在第六委员会中，无国籍状态也一般地被认为

是一个严重问题，值得国际法委员会加以优先注

意。 92 对于工作组提出的关于不因国家继承而造成

无国籍状态的义务这一前提，没有任何代表团表示

质疑。 

(15)  第 2 条案文并未规定关于结果的义务。它是一

项行为上的义务。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这种区分

并无实际意义，因为“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有

关个人成为无国籍人的义务，事实上就是说继承国

原则上有义务把国籍授予所有有关个人。93 

(16)  但是，关于结果的义务与行为上的义务之间的

区分在其他涉及至少两个有关国家的国家继承中便

具有意义了。显然，谁也不能认为每一个有关国家都

要为这一继承造成的所有无国籍者负责。合理的做法

是只能要求一个国家采取国际法给它划定的权限范

围内的措施。因此，并非每一个有关国家都具有将其

国籍给予每一个有关个人的义务(在先前国也是一个

有关国家的情况下，则为不得取消任何有关个人的该

国国籍的义务)。否则，其后果将是，第一，大量出现

双重或多重国籍(同时损害每个国家在关于双重/多重

国籍问题的政策上的自由)；第二，大量制造没有真实

联系的法律上的国籍关系。 

                       
91  《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413 次会议，克

劳福德先生的发言，第 236 页，第 23 段。 
92  见 A/CN.4/472/Add.1 号文件, 第 6 段；《大会正式记

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37 次会议

(A/C.6/51/SR.37)第 32 段、第 39 次会议(A/C.6/51/SR.39)第 44
段、第 41 次会议(A/C.6/51/SR.41)第 65 段。 

93  例外情况见条款草案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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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因此，第 2 条所定的原则 多只能作为更具体

的义务所依据的一般框架。消除无国籍状态是一个

后结果，要靠适用这整套复杂的条款草案、特别

是通过与其他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来实现。这就再次

证明了第 15 条所规定的义务的重要性。 

(18)  正如第 1 条规定的国籍权利一样，第 2 条所说

的避免无国籍状态也是对“有关个人”、即在国家

继承日期是先前国国民的人而言。因此，这不包括

居住在继承国领土内但先前制度下本来无国籍的

人。继承国当然有自由裁量权将国籍给予此类无国

籍人员。但是如果规定继承国有义务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性质不同的问题了。94  

第 3 条  有关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法律 

 1.  每个有关国家应当没有不当拖延地制定有关在国家

继承中引起的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法律。它应当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有关个人在合理时间内获得告知这些法律对

他们的国籍有什么影响、在这些法律之下他们可以作出哪些

选择，以及作出这些选择对他们的地位引起什么后果。 

 2.  关于在国家继承中依法取得国籍的问题，有关国家应

当立法规定，这样取得的国籍从国家继承日期起生效。这也适

用于作出选择后取得的国籍，如果非如此则有关个人在从国家

继承日期到作出选择之日那段期间就会变成无国籍的话。 

评  注 

(1)  在著作中，一般都承认，“关于谁是国民、谁

不是国民的问题，必须由每一国家的国内法确定，

而非由国际法确定。”95 国家、而且只有国家有权

                       
94  另见第六委员会中两个代表团的辩论如下：一位代表

认为，为了避免无国籍状态，继承国 好能够将其国籍授予在

成为继承国的地区居住而在继承之日无国籍或者会变成无国

籍的那些永久居民，甚至授予出生在该领土、但居住在该领土

之外而在继承之日是无国籍或者会变成无国籍的那些永久居

民(A/CN.4/472/Add.1, 第 18 段)。但另一位代表则说，为什么

一个居住在继承国领土内，而在先前国制度下本来是无国籍的

人，仅仅因为国家继承便应该取得继承国的国籍(同上)。 

95  Jennings 和 Watts，同前，第 852 页。Rezek 也指出，

“每个国家应制定有关其本国国籍的法律，但须遵守国际法一

般规则以及可能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具体规则。”(同前，第

341 页。) 

就这一重要事项作出决定。因此，国籍基上是各国

的国内法制度，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在国际上适用国

籍概念时，必须以有关国家的国籍法为基础。96 每
一国家的法律“根据血统和关于取得或其后丧失国

籍的条件，确定谁为其国民”。97 

(2)  每个国家根据自己本国法律确定谁为其国民的

原则，在 1930 年《关于与国籍法冲突有关的某些问

题的公约》第 1 条中得到确认。这一原则在常设国际

法院关于突尼斯和摩洛哥所颁布国籍法令的意见98 
和关于取得波兰国籍问题的意见99 中也得到肯定，而

国际法院在诺特博姆案中也加以重申。100 

(3)  国内法作为国籍主要来源的作用，在由于国家

继承而产生的国籍变更这种往往被称为“集体归

化”的情况下，也得到确认。例如《巴斯塔曼特法

典》(《国籍私法公约》)第 13 条规定： 

在集体归化中，一国取得独立后，若在其领土上确立了有效

主权且这一主权获得审理该问题的国家的承认，则应适用该

取得国或新国家的法律；如该国无法律存在，则适用旧国家

的法律，但均不损害两个相关国家之间的契约性规定，这些

规定的地位永远优先。 

(4)  同样，O’Connell 也提到英国法院惯例，他得出

结论： 

一个人属于什么国家的问题 后必须由他声称或据说所属国家

的国内法解决。先前国的国内法确定什么人在变更国籍后丧失

该国国籍，继承国的国内法确定什么人取得该国国籍。
101  

                       
96  Jennings 和 Watts，同前，第 853 页。 

97  Batiffol 和 Lagarde, 同前，第 58 页。克劳福德认

为,“赋予国籍一事似乎只有由国家按照其国内法(或按照条

约)才能进行。因此国籍依国家地位而定，而非国家地位依国

籍而定。”(同前，第 40 页。) 

98  咨询意见，P.C.I.J., Series B, 1923, No. 4, 第 24 页。 

99  同上，No. 7, 第 16 页。 

100 诺特博姆案，第二阶段，判决，I.C.J. Reports 1955, 
第 4 页。 

101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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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过去几年间，一些面对国家继承问题或恢复

独立问题的国家已通过新的国籍法，或重新颁布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的国籍法。102 

(6)  第 3 条草案所根据的假设是国内法对国籍所起

的首要作用。但其主要重点却是国内立法的及时性

                       
102  例见： 

(a)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资格法》，1991
年 10 月 18 日第 1181-XII 号法律，后经 1993 年 6 月 15 日第

2410-XII 号法律修正；1993 年 6 月 15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

高苏维埃关于该法律生效的公告； 

(b) 克罗地亚：1991 年 6 月 26 日《克罗地亚公民资格

法》和 1992 年 5 月 8 日《对克罗地亚公民资格法的修正法》

(见 Narodne Novine: Sluzbeni list Republike Hrvatske [人民新

闻：克罗地亚共和国公报], No. 53/1991 (8 October 1991), 第
1466 页; 又见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85), 
binder 5A)； 

(c) 捷克共和国：1992 年 12 月 29 日关于取得和丧失公

民资格的第 40/1993 号法律(上见脚注 84)； 

(d) 厄立特里亚：1992 年 4 月 6 日《厄立特里亚国籍公

告第 21/1992 号》(见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Eritrea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6.I.10), 第 156 至

158 页)； 

(e) 爱沙尼亚《公民资格法》(1938 年)，1992 年 2 月 26
日由 高委员会关于适用公民资格法的决议重新颂布；1993
年 2 月 10 日《申请公民资格人士必备的爱沙尼亚语条件法》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85), binder 6)； 

(f) 拉脱维亚：《公民资格法》(1919 年)，由 1991 年

10 月 15 日关于恢复拉脱维亚公民权利和入籍基本原则的决

议重新颂布(上见(e)项，binder 6A)； 

(g) 立陶宛：1991 年 12 月 5 日《公民资格法》；1991
年 12 月 11 日立陶宛共和国 高委员会关于执行立陶宛共和

国公民资格法的程序的决议(上见(e)项，binder 6A)； 

(h) 斯洛文尼亚：1991 年 6 月 5 日《公民资格法》(上
见(e)项，binder 6B)； 

(i) 斯洛伐克：1993 年 1 月 19 日《斯洛伐克共和国国

家公民资格法》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 附录五)； 

(j) 乌克兰：1991 年 9 月 12 日《乌克兰合法继承法》；

1991 年 10 月 8 日《乌克兰公民资格法》(刊载于 1991 年 11
月 14 日 Pravda Ukrainy 报); 又见 Russia and the Republics: 
Legal Materials, V. Pechota 编 (Ardsly-on-Hudson, N.Y., 
Transnational Juris), binder 4； 

(k)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公民资格法》(上见脚注 85)。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以前汇编的关于国籍问题、包括国家继承

对国籍影响的立法，见联合国，法律汇编，Laws concerning 
Nationality [关于国籍的法律] (ST/LEG/SER.B/4) (出售品编

号 : 1954.V.1)及其补编(ST/LEG/SER.B/9) (出售品编号：

1959.V.3)，以及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 

问题。103 国家在这方面的惯例各有不同。虽然在一

些情况下，关于国籍的立法在国家继承之时颁布，

或甚至在继承之前颁布，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国籍

法是在继承之日以后颁布的，有时甚至在很久之后

才颁布。104 要求有关国家在继承之时颁布有关立法

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就经过动荡后诞生的一些新国

家的情况来说，它们的领土界限不明确，要求它们

颁布立法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第 1 款规定有关

国家应“没有不当拖延地”颁布关于在国家继承中

引起的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法律。视情况而定，

可认为相当于“不当拖延”的期间可能因有关国家

而异，即使就同一继承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由

于分离而产生的先前国和继承国的处境大不相同。 

(7)  工作组在讨论这一特殊问题时考虑到的主要关

注是，有关个人应在一般合理时间内获悉一国的立

法对其国籍的影响、在这些立法下他们可以有什么

选择，以及作出这些选择对他们的地位会产生的后

果。105 这个概念反映在第 1 款 后一句话。 

(8)  第 2 款处理另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与第 1 款

所涉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在国家继承之日以后颁

布的立法没有追溯效力，则可能因而产生无国籍状

态，即使是临时的无国籍状态。在讨论第一次报告

期间，国际法委员会一些成员建议探讨拟订一套推

定的可能性，其中一项推定是在国家继承时取得的

国籍应从此一继承之日起生效。106 

(9)  工作组选择了另一种处理办法，这种办法比较

符合关于国内法在国籍领域所起的首要作用的基本

前提。工作组提出了一项建议，认为关于在国家继

承中依法取得国籍的立法应规定这样取得的国籍从

                       
103  应对“国家立法”一词作广义解释。如 Rezek 指

出，它“不仅包含议会起草的案文”(同前，第 372 页)。 
104  关于这一点，布朗利引述以色列法院就 1952 年以色

列国籍法所作的判决，其中表明在这些情况下所产生的困难。

该法官认为，只要没有颁布法律另行规定，我认为在以色列

国建国之日居住在今天构成以色列国的领土内的每一个人也

是以色列国民。任何其他意见都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没有国民

的荒谬结果，而这一现象尚未见存在 (Brownlie, “The 
relations of nationa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 318页)。
但在另一宗案件中，法官却认为在有关法律通过之前，以色

列国籍并不存在(同上)。 
105  见《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24 段。 
106  同上，第一卷，第 2388 次会议，克劳福德先生的发

言，第 63 页，第 42 至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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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继承之日起生效。这个概念体现在第 2 款，其

中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大，以包括在作出选择后取得

的国籍，条件是非如此则有关个人在从国家继承之

日到作出选择之日期间会变成无国籍。 

第 4 条  把国籍给予常居地在另一国的人 

 1.  如果有关个人常居地在另一国，并且也具有该国国

籍，继承国就没有义务把国籍给予该人。 

 2.  继承国不得违反本人意愿把国籍强加于常居地在另

一国的人，除非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成无国籍。 

评  注 

(1)  有关特定类别的国家继承中给予和取消国籍的

规定载于本条款草案的第二部分。但有些规则是第

二部分条款的例外，它们适用于若干或甚至所有类

别的国家继承情况。因此，似乎 好把它们放在条

款草案中列出一般原则的第一部分内。第 4、5 和 6
条草案所载规则即属此类。 

(2)  有人可能会怀疑继承国是否有权将国籍给予不

居住在其领土内的人。但提出评论的人往往只集中

注意到问题的某一特定方面。譬如有人曾指出，“在

普遍继承的情况下，不居住在国内的消失国公民，

由于看得更清楚，可以通过停留在国外来避免取得

继承国的国籍。”107 这方面看来至少可以得出两个

结论：首先，一继承国没有义务将国籍给予常居地

在第三国而且也具有该国国籍但除此之外满足取得

继承国国籍的一切条件的有关个人；第二，继承国

不得违反本人的意愿，将国籍给予常居地在第三国

且具有该国国籍但除此之外有权取得继承国国籍的

人。108 

(3)  在 1995 年的初步报告109 中，工作组总结认为，

继承国没有义务将国籍给予常居地在第三国而且也

具有第三国国籍的有关人士，但如果征得他们的同

意，继承国则可给予其国籍(更准确地说，不得违反

                       
107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

558 页。 
108  涉及将国籍给予居住在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领土之

外的人的案件，见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51 至 258 页。 

109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本人意愿给予国籍)。110 工作组分别就统一和解体的

情况说明了这一规则。人们将此视为这些特定的国家

继承情况下给予国籍方面的基本前提的一个例外。工

作组还就其他国家继承类别，即领土转让和分离的情

况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类人应保留

先前国的国籍。但如果先前国基于任何理由(例如同

继承国的条约)取消了这类人的国籍，则在将继承国

的国籍给予他们时也应遵从这些人的意愿。 

(4)  基于以上考虑，特别报告员在拟定条款草案时，

得到了以下结论，即由于这一规则的一般性质，或

更准确地说是该例外的性质， 好将它们置于第一

部分。 

(5)  目前的第 4 条草案同工作组所使用的措词之间

的第一项差别在于由“另一国”一词取代了“第三

国”一词。国际法学家在提到“第三国”时的确可

能会想到先前国或另外的继承国(在有几个继承国

的情况下)之外的国家，但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理

由不把以上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有关个人的常居

地不是一个“第三国”而是另一个“有关国家”的

情况。(但通过有关国家间就常居地在各自领土内而

不是居住在“第三国”的人所订立的条约可停止适

用此一规则。) 

(6)  关于工作组认为继承国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可

以将其国籍给予第 1 款提到的有关个人(即居住在另

一国并具有该国国籍的人)的结论，特别报告员认为，

应在单独一项规定中处理这一方面，而这项规定的

适用范围可以比该款的假设更广。因此，第 2 款列出

了一项规则，规定当继承国将其国籍给予常居地在另

一国的人的时候，应尊重该人的意愿。这项规则的适

用限度是无国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尊重个人意

愿不应成为一项强制性的要求。 

(7)  第 1 款和第 2 款包括的人不同：第 2 款除了第 1
款包括的人之外还包括一国(非继承国)的居民但拥

有另一国的国籍的人。 

(8)  后，关于工作组表示个人意愿方面采用“征

得他们同意”或“违背其本人意愿”两种不同说法

上如何选择的问题，特别报告员选择了后者。前者

将重点放在本人的同意上，他认为这将造成如何确

立这项同意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将使继承国要负

                       
110  同上，第 17(b)和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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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举证之责。当有关人士采取了消极、不关心的态

度时，将需要作出同意的推定。第 2 款采用的措词

将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它假设有关人士至少有

可能拒绝继承国的国籍(例如通过宣布“决定退出”

之类的办法)。 

第 5 条  以放弃另一国国籍作为给予国籍的条件 

 如果一个有关个人有权取得继承国的国籍，但又具有另一

有关国家的国籍，则前一国家可以要求该人放弃后一国的国籍，

才能取得其国籍。不过，如果这样做会使有关个人变成无国籍、

即使只是暂时性无国籍的话，就不得适用这一要求。 

评  注 

(1)  就像第 4 条的情形那样，第 5 条处理的问题超

出了国家继承的范围。事实上，放弃申请人目前的

国籍是许多国家入籍立法中一个相当普通的条件。

其根本思想是不欢迎双重或多重国籍的立法一般都

有这样的规定。此种放弃可能会使有关个人暂时、

或在 坏的情况下永久变成无国籍。 

(2)  人们普遍接受继承国要求放弃另一国的国籍作

为给予其国籍的条件的权利。不同的讲坛在这方面

主要关切的是这种要求可能导致无国籍的危险。欧

洲委员会的专家认为，“一个无条件承诺给予其国

籍的国家，要在国际一级上为个人根据这项承诺放

弃他或她以前的国籍从而形成的法律上的无国籍状

态负责。”111 

(3)  不过通过第 5 条所载规则弥补上述要求的缺陷

只限于国家继承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些情况才是本

专题的对象。某些继承国的立法定有一人事先放弃

他或她目前的国籍作为给予该人继承国的国籍的要

求，通常是在有关选择取得国籍方面的立法里作出

这项规定的。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即只要求放弃

另一有关国家(或另一继承国)的国籍，而不是一“第

三国”的国籍。112 

                       
111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第 21 页，第 56 段。 

112  同上，附录四。见取得和丧失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的

法律第 6 和 18 条。又见下文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31)段。 

(4)  委员会不应在双重/多重国籍的问题上建议各国

采取哪一种政策。因此，条款草案在此方面必须保

持中立。委员会主要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事先要求有

关个人放弃他或她目前的国籍作为给予继承国的国

籍的条件是否会造成无国籍的危险。有些包括这项

要求的国家立法阐明了消除无国籍、包括暂时无国

籍的危险的技术。这显示出，各国在双重/多重国籍

事项上选择它们的政策的自由和避免无国籍状态的

一般考虑是可以调和的。 

(5)  第 5 条草案是铭记着这一目标起草的，同时还

让用语能配合目前工作的需要，即限于国家继承的

情况。因此，条款草案只涉及继承国的立法。同样

地，它只涉及放弃另一有关国家的国籍。 

(6)  第 5 条的第一句规定每一继承国可自由决定是

否以有关个人放弃另一有关国家的国籍作为取得其

国籍的条件。这是“可以”一词的功用。第二句涉

及无国籍的问题。它没有说明应采用哪种特别的技

术。它只是规定了一般的要求，即如果那样做会使

有关个人变成无国籍、即使只是暂时性无国籍，就

不得适用这一条件。 

(7)  根据“另一有关国家”一词，第 5 条的规则适

用于统一情况之外的所有国家继承的情况，在统一

的情况下继承国将是唯一的“有关国家”。但仍有

充分理由将此条列入第一部分。 

第 6 条  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原国籍的丧失 

 1.  先前国可以立法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某一继承

国国籍的人，即应丧失其先前国国籍。 

 2.  每一继承国可以立法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另一

继承国国籍或在某些情况下保持先前国国籍的人，即应丧失在

这一国家继承中取得的该国国籍或取得该国国籍的权利。 

评  注 

(1)  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即丧失原国籍是奉行一

项不利于双重/多重国籍的政策的国家立法中的例行

规定。 

(2)  1933 年《国籍公约》第 1 条规定任何个人(很可

能是自愿地)加入签署国的国籍后，则丧失其原国籍。 

(3)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籍法》第 20 条规定： 



 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 31 

 

除非对白俄罗斯共和国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另有规定，有关人员

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将丧失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国籍，且国籍的

丧失于主管当局登记有关事实时生效。
113 

(4)  同样地，根据在欧洲委员会框架内订定的 1963
年《减少多重国籍和在多重国籍情况下的兵役义务

的公约》第 1 条，通过归化、选择或恢复等手段自

愿取得另一国籍的人丧失其原国籍。这项规定也载

于就国家继承情况通过的立法中。 

(5)  如前一条的情况那样，第 6 条载列一项规定，

这项规定源自经过修改以适应国家继承情况的、更

一般地适用的一项规则。第 6 条还适用于各类国家

继承情况，但统一除外。在统一情况中，继承国仍

是唯一的“有关国家”。 

(6)  虽然第 4 和 5 条草案对继承国在给予国籍方面可

能有的任何自由加以限制——这种自由可能因国家继

承的类别而有很大的差别，但第 6 条草案规定任何继

承国或先前国——视情况而定——有一般的权利，可

对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某一有关国家的国籍的有关

个人收回本国国籍(或拒绝给予本国国籍)。 

(7)  先前国的权利(第 1 款)和继承国的权利(第 2 款)
之所以分开列出，原因是要就此事项起草单一条款

涉及诸多困难。第 1 款适用于所有国家继承情况，

但统一和解体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先前国已不复

存在。虽然取得任何其他国家国籍也许是丧失先前

国国籍的理由，但第 1 款只提到取得某继承国的国

籍的情况，因为所有其他情况都超出本专题的范围。 

(8)  第 2 款集中谈继承国的立法。这里，取决于国

家继承的类别，所作假设是自愿取得另一继承国的

国籍(解体的情况)，或自愿保留先前国的国籍(部分

领土分离或转移的情况)，或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先前

国的部分领土分离成为几个继承国而先前国继续存

在的情况)。 

(9)  本条款草案没有讨论丧失国籍或丧失国籍权利

应在什么时候生效的问题。由于主要的问题即有关国

家是否对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的人收回本国国籍的问

题由有关国家自己去决定，因此该国还应确定收回本

                       
113  1991 年 10 月 18 日第 1181-XII 号法律，后经 1993

年 6 月 15 日第 2410-XII 号法律修正  (Russia and the 
Republics: Legal Materials … (上见脚注 102 (j)), binder 1B)。 

国国籍在什么时候生效。这可能发生在取得另一国国

籍之时或之后，例如在有关个人有效地将其惯常住所

移出其已丧失了该国国籍的国家之后。无论如何，丧

失国籍不应在取得另一国国籍之前发生。 

第 7 条  选择权 

 1.  在不妨害有关国家在多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的前提下，

凡是一个有关个人具有相同的全部或部分资格取得两个或几个

有关国家的国籍，这些有关国家应当考虑到该人的意愿。 

 2.  有关国家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有

关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应当规定任何与该国有真正联系的人，

应获得选择该国国籍的权利，如果不这样就会因为国家继承

而变成无国籍的话。 

 3.  任何选择权的行使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第 8 条  作出选择后国籍的给予和取消 

 1.  享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他们所选国籍的

那个国家应将国籍给予他们。 

 2.  根据本条款草案享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

他们所放弃国籍的那个国家应取消他们的国籍，除非他们会

因而变成无国籍。 

 3.  在不妨害在有关国家之间生效的条约所引起的任何

义务的前提下，有关个人所选国籍的那个国家以外的有关国

家没有义务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那一国国籍而取消他们的国

籍，除非他们清楚表明了放弃其国籍的意愿。虽然如此，如

果鉴于在作出选择之日有效的法律可以推定他们默认了丧失

该国国籍的话，该国仍可取消他们的国籍。 

评  注 

(1)  现代国际法在解决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时如

何看待个人意愿的作用，是引起意见相当分歧的问

题之一。有大量理论意见认为，继承国有权把国籍

给予那些因为主权改变而可能取得其国籍的人，不

论他们的个人意愿为何。114 

(2)  另一方面，若干评论员强调了现代国际法中，

个人意愿在取得和丧失国籍的事情上的作用，其

佳体现即在于承认选择权。依照 Rousseau 的意见，

                       
114  O’Connell,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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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因领土改变而造成的国籍方面的问题，国

际法规定了一种集体体制(公民投票)和一种个人体

制(选择权)。115 但又有人说，行使选择权： 

并不必然地是由一个人明白宣示他要选择他可以选择的国籍

之一。有一些双边条约，即便在很早以前，已规定了沉默——

有时候加上个人在主权改变的领土上的居住——即被视为证

明他放弃原始效忠对象而选择继承国的国籍。
116 

(3)  依照据称是 Talleyrand 于 1815 年在维也纳议会

中的发言，“人不能被当作像‘家产牛群’一样，

同他们自己和祖先居住了几百年的土地一道，被一

个国家交给另一个国家而无需经他们同意或征询意

见。”117 

(4)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在国家继承中的国

籍问题上，个人意愿的作用，特别是现代国际法下

的选择权观念，应根据各国的习惯做法进一步加以

澄清。118 

(5)  许多处理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条约以及有关

的国家法律规定了选择权或类似的程序，使有关个人

能在先前国与继承国的国籍之间或在两个或多个继承

国国籍之间作出选择，作为自己的国籍。 

(6)  例如，1848 年《墨西哥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平、

友好、界限与定居条约》119 和 1882 年《墨西哥与

                       
115  Rouss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169至170页。 
116  Rezek, 同前，第 378 页。作者提到 1848 年《墨西

哥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平、友好、界限与定居条约》(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conclud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Other Powers, rev. ed.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3), 第 562 页) 第 8 条以

及 1828 年 8 月 27 日《巴西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初步和平公约》

(1828 年 8 月 27 日，里约热内卢)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27-1828 (London, James Ridgway and Sons), vol. 
XV, 第 935 页) 第 8 条。 

117  转载于 Korowicz,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Present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第 283 页。 

118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92 段。 
119  见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 (上见脚注 116)。又

见 Consolidated Treaty Series (Dobbs Ferry, N.Y., Oceana 
Publications, 1969), vol. 102, 第 29 页。 

危地马拉间划定各自国家之间边界的条约》120 就是

如此。 

(7)  1919 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对德国和平条约》(《凡

尔赛条约》)中有多项条款规定了选择权，主要是作

为矫正手段，用以改正该《条约》中关于常居在国

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人自动取得继承国国籍并丧失

先前国国籍的其他规定所产生的影响。 

(8)  因此，关于德国割让给比利时的某些领土，《凡

尔赛条约》第 37 条规定，在分给比利时的领土的主

权 后移交后两年内，常居于这些领土内的 18 岁以

上德国国民有权选择德国国籍。 

(9)  对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凡尔赛条约》

第 79 条相关的附件第 2 段列出了有权要求取得法国

国籍的几类人，特别是根据附件其他条款规定没有恢

复法国国籍而其祖先之中有男性或女性法国人的人、

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出生或居住的人(包括德国人)
或已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公民地位的外国人。121 

(10)  《凡尔赛条约》第 91 条规定常居在被承认为

构成波兰一部分的领土内的依事实取得波兰国籍的

德国国民，以及常居在德国或第三国而身为德国国

民的波兰人，都享有选择权。122  

(11)  关于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凡尔赛条约》第

85 条规定，常居在被割让领土或从奥匈帝国脱离出来

构成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的任何其他领土内的德国

                       
120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81–1882, vol. 

LXXIII, 第 273 页。又见下文对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 
121  但同时又为法国当局保留了在个别情况下拒绝给予

法国国籍的权利。因此，该程序并非完全等同于传统观念的

选择权。 
122  第 91 条原文如下： 

[……] 

在本条约生效后的两年内，常居在被承认为构成波兰

一部分领土内的 18 岁以上德国国民，有权选择德国国籍。 

常居在德国且身为德国国民的 18 岁以上波兰人，同

样有权选择波兰国籍。 

[……] 

在相同期限内，身为德国国民并且身在外国的波兰

人，在外国法律没有任何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未曾取

得外国国籍，有权依照波兰国规定的条件，取得波兰国

籍并丧失其德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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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均享有选择权。此外，身为德国国民的捷克斯洛

伐克人也同样有选择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权利。 

(12)  关于公民投票后将主权归还丹麦的石勒苏益

格领土，《凡尔赛条约》第 113 条规定，任何 18 岁

以上的人，不论是常居在归还丹麦的领土内，还是

虽非常居在该领土但在那里出生且为德国国民的，

均享有选择权。按照规定，选择权在有关领土的主

权归还丹麦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13)  关于但泽自由市，《凡尔赛条约》第 106 条规

定，18 岁以上、通常住在有关领土，而关于自动丧失

德国国籍和取得但泽自由市国籍的第 105条规定对其

适用的德国国民，在两年之内有权选择德国国籍。 

(14)  1919 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对奥地利和平条约》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也载有若干关于选择权的规

定。第 78 条规定，凡 18 岁以上、丧失其奥地利国

籍并根据第 70 条依事实取得新国籍的人，在该《条

约》生效之后的一年内，有权选择他们在取得被转

让领土的公民权利之前拥有其公民权利那个国家的

国籍。 

(15)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第 79 条规定，有权在

该《条约》规定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投票的人，在举

行公民投票的地区确定归属后的 6 个月内，有权选

择该地区不归属的国家的国籍。 

(16)  后，同一《条约》第 80 条规定，拥有构成前

奥匈帝国一部分的领土公民权利而在种族和语言上与

该领土的多数人口不同的人都享有选择权。在该《条

约》生效后 6 个月内，他们有权选择奥地利、意大利、

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国国籍，条件是他们的种族和语言

应与所选择国家的多数人口相同。 

(17)  1920 年《主要协约国和同盟国对匈牙利和平条

约》(《特里亚农和约》)第 64 条确立了在国家解体

和可以称为领土部分分离(脱离)的情况下的选择权。

该条原文如下： 

拥有构成前奥匈帝国一部分的领土公民权利而在种族和语言

上与该领土的多数人口不同的人，在本条约生效后六个月内

有权各自选择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国的国

籍，但所选择国家的多数人口的种族和语言须与行使选择权

的人相同。第 63 条关于行使选择权的规定
123 应适用于本条

所规定的选择权。 

(18)  与上述各项和平条约的条文一样，有关承认继

承国的条约也包含关于选择权的条款。因此，1919

年《主要协约国和同盟国对波兰条约》在第 3 和 4

条中确立了选择权。1919《主要协约国和同盟国对

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第 3 和 4 条、1919 年《主要协

约国和同盟国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国条约》第 3 和 4 条以及 1919《主要协约国和同盟

国对罗马尼亚条约》第 3 和 4 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19)  1919 年《协约国和联盟国对保加利亚和平条

约》第 40 和 45 条规定了选择权。124 这两条是仿照

《凡尔赛条约》第 37 条和第 85 条写成的。 

                       
123  第 63 条与《圣日耳曼昂莱和约》第 78 条相类似 (见

本评注第(14)段)。 
124  第 40 条如下： 

本《条约》生效后两年内，常居在依照本《条约》划归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领土内的 18 岁以

上保加利亚国民有权选择他们以前的国籍。常居在保加

利亚且为保加利亚国民的 18 岁以上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斯洛文尼亚人同样有权选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国籍。 

[……] 

行使了上述选择权的人必须在其后十二个月内将

居住地转移至所选择的国家。 

[……] 

在相同期限内，身为保加利亚国民而身在外国的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人，如果该外国的法律

没有任何相反的规定，而且他们未曾取得外国国籍的话，

有权依照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规定的条

件，取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籍并丧失

其保加利亚国籍。 

第 45 条规定： 

本条约生效后两年内，常居在依照本条约划归希腊领土

内的 18 岁以上保加利亚国民有权选择保加利亚国籍。 

[……] 

行使了上述选择权的人必须在其后十二个月内将

居住地转移至所选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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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当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依 1920 年《塔尔图条约》

将佩琴加(贝柴摩)地区割让给芬兰时，该领土的居

民获得选择权。该《条约》第 9 条除了规定住在割

让领土的俄罗斯公民将自动成为芬兰公民外，还规

定年满 18 岁者在条约生效之后一年内可选择俄罗

斯国籍。 

(21)  1923 年《洛桑条约》保证惯常住在塞浦路斯岛

上的土耳其国民在《条约》生效起两年内具有选择

权，125 土耳其已宣布它承认英国政府兼并了塞浦路

斯。对于惯常住在依《条约》脱离土耳其的领土的

土耳其籍人士或原籍是这些领土但惯常住在外国的

人士，该《条约》也有关于选择权的规定。126 

                       
125  第 21 条内容如下： 

通常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国民将于 1914 年 11 月 5
日取得英国国籍，但须受当地法律规定的条件制约，并

将随即丧失其土耳其国籍。然而，他们有权在本《条约》

生效起两年内选择土耳其国籍，但须在作出这样的选择

后十二个月内离开塞浦路斯。[……] 
126  第 31 条至第 34 条内容如下： 

第 31 条 

18 岁以上、丧失土耳其国籍并根据第 30 条依事实

取得新国籍者应有权在本《条约》生效起两年内选择土

耳其国籍。 

第 32 条 

18 岁以上、惯常住在依本《条约》脱离土耳其的领

土并在种族上与此一领土的多数人口不同者，在本《条

约》生效起两年内应有权选择其多数人口的种族与行使

选择权者的种族相同的一个国家的国籍，但须经此一国

家同意。 

第 33 条 

依第 31 条和第 32 条的规定行使选择权者须在以后

的十二个月内将其居住地转移到其所选择的国家。 

他们将有权保留在他们行使选择权之前居住地所在

的另一国家领土内的不动产。 

他们可随身携带各种各类的动产。对于这类财产的

迁移，不得对他们征收出入口税。 

第 34 条 

依照在脱离土耳其的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与有关人

士所居住的国家的政府之间可能需要缔结的协定，18 岁

以上、原籍是依本《条约》脱离土耳其的领土并在本《条

约》生效时惯常住在外国的土耳其国民，如属于该领土

的多数人口的种族并经在该领土行使权力的政府同意，

可选择他们原籍领土的国籍。这项选择权必须在本条约

生效起两年内行使。 

(22)  1947 年《对意大利和平条约》规定住在意大利

让与其他国家的领土内并素操意大利语的人士有选

择权。127 

(23)  在关于非殖民化方面的国籍问题的文件当中，

有些载有关于选择权的规定，有些则没有。例如，

1947 年《缅甸独立法》在规定该法第一附则所列的

各类人士将自动丧失英国国籍之后，128 其第 2 条第

(2)款又规定，凡在独立前在英国君主对英国籍人士

具有管辖权的、缅甸以外任何地方居住或通常为该

地居民者，可在独立后两年届满前发表声明选择维

持英国籍人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丧失英国

国籍的规定应视为从未对这些人适用，或除声明另

有规定外，从未对在声明之日其 18 岁以下的任何子

女适用。129 为避免无国籍状态，该法又规定了选择

权。事实上，除第 2 条第(2)款所指的人士以外，凡

依该法并在独立后不再是英国籍人士但没有成为或

没有资格成为缅甸这个独立国家公民者，依第 2 条

第(2)款的规定具有相同的选择权。130 

(24)  1951 年《印度和法国关于让与成德纳哥自由市

领土的条约》第三条和第四条提供了“选出”概念

的另一个例子。例如，住在让与领土内的并根据《条

                       
127  第 19 条内容如下： 

[……] 

2.  领土受让国政府应于本《条约》生效起三个月

内制定适当的立法，规定所有年满 18 岁的(或无论是否

达此年龄但已婚的)[于 1949 年 6 月 10 日居住在意大利

让与另一国家的领土内的意大利公民及其在该日期之后

出生的子女]，若以意大利语为惯用语言，则有权在本《条

约》生效起一年内选择意大利国籍。凡作出这样选择的

人士应保留意大利公民资格，不得被视为已取得领土受

让国公民资格。丈夫的选择不得作为妻子的选择。但父

亲的选择，或如父亲亡故则母亲的选择，则应自动包括

十八岁以下的所有未婚子女。 

3.  领土受让国可要求利用这一选择的人士在行使

选择权之日起一年内移居意大利。 

[……] 

同时，第 20 条规定素操某种南斯拉夫语并居住在意大利的

意大利公民经申请可取得南斯拉夫国籍。这项规定包括其国

籍不受国家继承影响、因此在国际法委员会研究范围以外的

一类人士。 
128  见下文对第 24 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 
129  联合国，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

脚注 82)，第 145 页。 
130  第 2 条第(3)款。关于选择权及其后果的第 2 条的其

他规定，又见第(4)和(6)款(同上，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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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依事实取得印度国籍131 的法国籍人士和法兰西

联邦公民，可依照第三条的规定在《条约》生效后

六个月内以书面声明选择保留其国籍。132 

(25)  根据 1954 年 10 月 21 日在新德里签订的《法

国和印度关于解决法国在印度属地的未来问题的协

定》第 4 条双方政府同意，有关公民资格的问题应

在办理法律上移交之前加以确定，并应允许自由选

择国籍。133 

(26)  1956 年 5 月 28 日印度和法国在新德里签订的

《关于让与法国属地彭地治里、卡里卡尔、马埃和

亚纳姆的条约》也包括关于选择权的规定，适用于

依《条约》第 4 条和第 6 条自动取得印度国籍的法

国国民和依第 7 条保留其法国国籍的法国国民。134 

(27)  1955 年 8 月 16 日在西贡签订的《法国和越南

间国籍公约》内有几条确立了选择权。135 在这些条

款中，只有一些规定与国家继承有关。例如，根据

第 4 条，在《公约》开始生效之日起 18 岁以上并在

1949 年 3 月 8 日之前通过个别或集体行政措施或通

过司法决定取得法国国籍而原籍越南者，应保留法

国国籍，但有权选择越南国籍。同一规定也适用于

在《公约》开始生效之前根据适用于外国人的普通

法规则在法国取得法国国籍而原籍越南者。 后，

凡在《公约》生效之日起 18 岁以上并在 1949 年 3

                       
131  见《条约》第二条(同上，第 77 页)。 
132  同上，第 77 至 78 页。《条约》第四条内容如下： 

依照本《条约》第三条的规定选择保留其国籍并愿意在成

德纳哥自由市以外的任何法国领土永居或定居的人士，在

他们向印度共和国申请后，应被允许转让或转移他们所愿

意转让或转移的、而且在本《条约》生效之日在其名下的

资产和财产或全部资产和财产。 
133  同上，第 80 页。 
134  《条约》第 5 条规定，在属地领土出生并居住在这

些属地领土内的法国国民，可“在《让与条约》生效后六个

月内以一项书面声明选择保留其国籍。利用此项权利者应视

为从未取得印度国籍”。 

第 6 条除了别的以外，规定在属地领土出生并居住在印

度联邦领土内的法国国民及其子女“应有权根据上面第 5 条

的规定作出选择”。 

后，第 8 条规定在属地领土出生并居住在印度联邦领

土以外的原应保留法国国籍的法国国民，可“在《让与条约》

生效后六个月内以一项在印度主管当局面前签署的书面声明

选择取得印度国籍。利用此项权利者从《让与条约》生效之

日起应视为丧失法国国籍”。(同上，第 87 页。) 
135  同上，第 446 至 450 页。 

月 8 日之后通过个别或集体行政措施或通过司法决

定取得法国公民资格而原籍越南者，应取得越南国

籍，但有权选择法国国籍。136 

(28)  《西班牙和摩洛哥关于西班牙将西底伊福尼领

土归还摩洛哥的条约》第 3 条规定，凡在领土内出

生并在让与之日前取得西班牙国籍的人士，可在该

日起三个月内向西班牙主管当局发表一项选择声

明，选择西班牙国籍，但通过《西班牙民法》所规

定的其中一种取得国籍方法取得西班牙国籍并因而

在任何情况下应保留这一国籍的人士除外。137 

(29)  在 近东欧和中欧的国家继承案例中(那里的

国籍问题不是通过条约解决，而是纯粹通过有关国

家的国内立法解决)，事实上至少有两个国家的法律

秩序同时确立了在国内法许可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可

能性。只有同时兼顾到其他国家关于放弃国籍、免

除国籍联系或丧失国籍的法律，才能实际地评估根

据其中一个有关国家的立法以发表选择声明的方式

取得国籍的前景。继承国关于选择取得其国籍的立

法的真正影响也可能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关于双重

国籍的立法。 

(30)  《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家公民法》包括了一些关

于选择取得国籍的宽松规定。根据第 3 条第 1 款，

凡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

国公民并且没有依事实取得斯洛伐克公民资格者，

有权选择斯洛伐克公民资格。138 没有对前捷克斯洛

                       
136  其他条款为别类人士确立了选择权。一般而言，此

项权利必须在公约开始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但未成年
儿童除外；婴儿的期限在其年满 18 岁之日开始。(见第 15
条，同上，第 499 页。) 

137  Tratado por el que el Estado Español retrocede al 
Reino de Marruecos el territorio de Sidi Ifni (Fez, 4 January 
1969), Repertorio Cronológico de Legislación (Pamplona, 
Aranzadi, 1969), 第 1008 至 1011 和 1041 页。 

138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 附录五。第 3 条第(2)和(3)款进一步规定： 

(2)  在 1993 年 12 月 1 日之前可以依第(1)款提出公
民资格申请，方式是根据所居住的地区，向斯洛伐克共
和国境内的区域办公室或境外的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外的
外交使团或领事馆作出一项书面声明。夫妇双方可提交
共同声明。 

(3)  第(2)款提到的声明必须清楚说明： 

(a)  提交声明的个人的身份； 

(b)  提交声明的个人在截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
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的事实； 

(c)  出生地和 1992 年 12 月 31 日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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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公民选择斯洛伐克公民资格实施任何其他规

定，例如必须在斯洛伐克境内永久居留。139 

(31)  关于取得和丧失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的法律设

想除了关于依法取得捷克国籍的规定外，可以根据一

项声明取得捷克国籍。第 6 条规定，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公民但并非捷克

共和国或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的自然人可通过作出

声明来选择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140 虽然第 6 条针

对的个人相对很少——并非同时具有捷克或斯洛伐

克“次要”国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非常少——但

第 18 条针对的群体的数目却大得多。第 18 条也规

定选择权，但这项权利受制于若干条件。141 

(32)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籍会议仲裁委员会 近也

设想规定选择权。142 虽然仲裁委员会不一定考虑到

与特别报告员第一份报告和工作组的报告所讨论的

                       
139  虽然斯洛伐克法律没有要求选择取得斯洛伐克国籍

即丧失有关个人的其他国籍的规定，但关于取得和丧失捷克

共和国公民资格的法律(第 40/1993 号)第 17 条规定，依斯洛

伐克法律第 3 条发表选择声明的捷克国民在取得斯洛伐克国

籍时即视为自动丧失其捷克国籍。但仅从第 17 条的文字来看

这一点可能不明显，因为该条将捷克国籍的丧失与“依照个

人自己的请求”取得另一国家国籍联系起来。 
140  见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 附录四。 
141  该条内容如下： 

(1)  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可通过 迟于 1993 年 12
月 31 日作出的声明选择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但须: 

a)  至少在捷克共和国领土内连续居住两年； 
b)  提交取消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家公民资格的文

件，除非证明他们已申请取消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

但其申请在三个月内未获批准，而同时向地区办公室声

明放弃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如选择捷克共和国公

民资格造成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丧失，则无须提

供此一文件； 
c)  在过去五年间没有因蓄意犯罪而判刑。 

[……] (同上) 
选择的可能性也对长期住在第三国的斯洛伐克公民开放，但

其在出国前的 后长期居留地必须是在捷克共和国领土内或

至少其双亲之一为捷克共和国公民。在这种情况下，上面 b)
项规定的情况也适用，但 c)项规定的情况则不适用。 

142  仲裁委员会回顾，根据自决权利，“每一个人可选

择其愿意归属的任何种族、宗教或语言社群。委员会认为，

此项原则的一个可能后果可能是根据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定承

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拥有他们选择的

国籍，并由此具有对有关国家的所有权利和义务”(1992 年 1
月 11 日第 2 号意见，ILM, vol. 31, No. 6 (1992), 第 1498 页)。
关于第 2 号意见的这方面的评论，见 Pellet, “Note sur la 
Commission d’arbitrage de la Conférence européenne pour la 
paix en Yougoslavie”, 第 340 至 341 页。 

“选择权”完全相同的问题，但其意见在某种程度

上肯定与国际法委员会讨论的国籍问题相关。143 

(33)  大部分国际法学家认为，选择权的法律根据只

能推断自条约。但有些作者则往往坚持认为，独立

的选择权的存在是自决原则的一个属性。 144 国际法

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虽然授予这样一项权利是可

取的，但这个概念不一定反映现行法，而且与国际

法的逐步发展有关。145 同样，第六委员会的辩论表

明，对于在一般国际法中，选择权是否存在于国家

继承的情况这一点还不太确定。一些代表认为现代

国际法承认此项权利，146 另一些代表则认为该概念

属于国际法的逐步发展范畴。147 

(34)  大家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应在这个领域采取什

么政策也意见分歧。一些成员认为国籍的自由选择

不能全无限制。148 不应颠倒作用一点也被强调，因

为国家继承是国家的问题；尽管对人权的关切是正

当的，但在所有情况下，个人的意愿可否或应否优

先于国家之间的协议是个疑问，只要这些协议符合

一定的要求的话。149 

(35)  然而，另一些成员却认为选择权附在国际法的

结构上，因此，在国家继承范围内应视为一项基本

人权。有些成员还认为国家应谨慎地行使确定国籍

的权利，使之符合建国利益，例如应考虑到家庭团

                       
143  关于第 2 号意见的不同解释，见 Mikulka,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refugee phenomenon”, 第 47 至 48 页 以 及 Pellet, 
“Commentaires sur les problèmes découlant de la création et de 
la dissolution des États et les flux de réfugiés”, 第 56 至 57 页。 

144  见 Kunz, “L’option de nationalité”和“Nationality and 
option clauses in the Italian Peace Treaty of 1947”。 

145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7 页，

第 213 段。 
146  见大韩民国的发言，《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

议，第六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A/C.6/50/SR.24), 第 90 段

和《同上，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41 次会议

(A/C.6/51/SR.41), 第 52 段。 
147  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发言，《大会正式记录，第五

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A/C.6/50/SR.23), 第
51 段和斯洛文尼亚的发言，《同上，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 38 次会议(A/C.6/51/SR.38), 第 13 段。 
148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92 段。 
149  同上，第 47 页，第 2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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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原则。150 有人还表示应确定表明这一选择的诚意

的各种因素，而且国家在给予国籍时应尊重和满足

这些因素。151  

(36)  工作组认为，由于个人的意愿是一项考虑，而

随着人权法的发展，它已成为 重要的考虑，因此国

家不应如以往一样，能够违反个人的意愿将其国籍给

予他们，即使通过国家彼此之间的协议也不行。152 当
然，工作组的这些结论只适用于国籍受国家继承影响

的某些类别的人士，如工作组在其报告中所界定的类

别。153 理论上，设想具有选择权的个人如下：一方面，

在割让和移交部分领土的情况下，处于先前国有义务

不取消其国籍的个人类别与继承国有义务给予其国籍

的个人类别之间重叠的“灰区”的人士；另一方面，

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特定继承国需要给予

其国籍的人士。154 

(37)  工作组还强调，选择权应是一项有效的权利，

因此相关国家应有义务向所涉个人提供一切关于行

使某种选择的后果的有关资料，包括关于居留权和

社会保障利益方面的资料，以便这些人士能作出知

情的选择。155 

(38)  在国际法委员会内，有人认为应规定行使选择

权的合理时限。156 研究国家实践的结果显示，只有

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给予相当长的一段期间以行

使选择权，在此期间，受影响的个人可以说享有双

重国籍。157 

(39)  第 7 条第 1 款规定必须尊重有关个人的意愿，

如果该人具有相同的全部或部分资格取得两个或几

个有关国家国籍。这种提法与工作组的建议是一致

                       
150  同上，第 215 段。 
151  同上，第 44 页，第 192 段。 
152  同上，第 131 页，附件，第 23 段。 
153  同上，第 48 页，第 224 段。 
154  关于有关国家有义务给予选择权的个人类别的定

义，见工作组的报告第 14 和 21 段(同上，附件)。 
155  同上，第 131 页，附件，第 24 段。 
156  同上，第 47 页，第 212 段。 
157  见 1962 年 3 月 19 日埃维安会谈结束时的换文和通

过的宣言，这些换文和宣言构成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
一项协议(1962 年 7 月 3 日，巴黎和 Rocher Noir), 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507 卷，第 25 页起，具体见第 35 和 37 页。 

的。158 开首的一句话显示，不论有关国家在双重/
多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为何，这项规定一概适。 

(40)  第 2 款突出了选择权作为旨在消除在国家继承

情况下出现无国籍状态的风险的一种手段的作用。它

从诸如 1947 年《缅甸独立法》等文书中得到启示。159 

(41)  第 3 款一般地规定任何选择权的行使都应有一

个合理的时限，不论它是由有关国家之间的条约加以

规定还是在有关国家的立法中加以规定。从上述例子

来看，有关个人获得选择权的时限的长短有很大差异。

因此，试图显示一个更确切的时限是不明智的，要求

这个时限“合理”就已经足够。什么构成一个“合

理”的时限可取决于国家继承的情况，但也取决于有

关个人所属的类别。如工作组强调， 重要的是国家

允许有一项“有效的”选择权。 

(42)  后，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必要在第 7 条内写

入一项明白的规定，要求相关国家为有关个人提供

一切关于行使某种选择的后果的有关资料，因为这

个问题已在第 3 条草案第 1 款加以处理。 

(43)  关于草案第 7 和第 8 条内使用“选择”一词的

问题，应予回顾的是，工作组在其报告中显示它是从

广义上使用“选择”一词的，这一词既包括“选入”

的可能性，即作出肯定的选择，也包括“选出”的可

能性，即放弃一个自动取得的国籍。160 

(44)  第 8 条草案阐述有关个人行使选择权的后果。

第 8 条大部分的规定都是不解自明的。第 1 款突出

了根据一项条约或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有权行使选

择权的人士行使这项权利的必然后果：他们所选国

籍的国家有义务将国籍给予他们。 

(45)  第2款规定有权行使选择权的人士所放弃国籍

的国家有义务取消他们的国籍。这项义务以不得造

成自己无国籍状态为限。 

(46)  第 1 和 2 款所指的有关国家的义务可同时产生

作用，如果选择权是基于这些国家之间签订的一项

条约；但也可以分别产生作用，如果选择权(以选入

或选出形式作出)只是由有关国家的立法授予。第 3
                       

158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8 页，

第 86(d)段。 
159  见本评注第(23)段。 
160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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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设想了后一种情况。第一句强调有关两国的立法

的独立自主，因为它规定有关个人选择取得一国国

籍不一定意味另一国有义务取消其原国籍。只有根

据有关国家之间签订的一项条约，或如果选择有关

国家国籍的人士按照另一国立法的规定也放弃后者

的国籍，这种义务才存在。 

(47)  鉴于第6条关于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原国籍

的丧失的第 1 和 2 款的比较一般性的规定，第 3 款

后一句可以说是多余的。但是，特别报告员宁可

将这项规定写入关于选择权的一项条款草案内，以

便集中地提供一个全貌，说明可以从行使这项权利

而生产的局面。 

第 9 条  家庭团聚 

 如果适用有关在国家继承中取得或丧失国籍的国内法或

条约规定会损害一个家庭的团聚的话，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

合理措施，使那个家庭仍能住在一起或者得到团聚。 

评  注 

(1)  国家惯例特别是与给予选择权有关的惯例中，

有一些处理家庭共同命运问题的规定。 

(2)  例如，《凡尔赛条约》第 37 条让惯常住在割让

给比利时的领土内的日耳曼人有权选择德国国

籍， 161 该条除其他外规定： 

丈夫的选择将包括其妻子，父母的选择将包括不满 18 周岁的

子女。 

(3)  同样的规定也载于该《凡尔赛条约》关于惯常居

住在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国的领土内或任何其他组

成该国一部分的领土内的日耳曼人以及惯常住在德

国的身为德国国民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有选择权的第

85 条；关于规定惯常住在被承认组成波兰一部分的领

土内的德国国民以及惯常住在德国或在第三国的身

为德国国民的波兰人有选择权的第 91 条；162 关于但

泽自由市的涉及通常居住在有关领土内的德国公民

有权选择德国国籍的第 106 条；以及关于在须经公民

投票恢复丹麦对石勒苏益格领土的主权中人们有权

选择德国国籍或丹麦国籍的第 103 条。 

                       
161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 
162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10)段。 

(4)  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凡尔赛条约》第 79 条

有关的附件第 2 段规定，有几类人有权要求法国国

籍，163 包括： 

[……] 

 (6)  根据[上述条款]恢复法国国籍或根据上述条款要求

并取得法国国籍的任何人的丈夫或妻子。 

并进一步规定： 

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代表该未成年人行使要求法国国籍

的权利；如果该权利没有行使，该未成年人得在其达到法定

年龄后一年内要求法国国籍。 

这项“要求”的真正性质可以根据第 2 段 后一句

话来确定，其中说明，法国当局保留权利对个别案

例拒绝根据所述段落提出入法国籍的要求，但第(6)
小段规定的情况除外。 

(5)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也设想出选择权利(其主

要条款第 78 条同《凡尔赛条约》第 37 条相似)，并

在第 82 条中规定，已婚妇女的地位将由其丈夫决定，

而不满 18 周岁的子女的地位将由其父母决定。 

(6)  关于丈夫的选择包括妻子和父母的选择包括不

满 18 周岁的子女的规定也载于关于承认继承国的条

约中，它们分别是《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条

约》，《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条约》，

《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

洛文尼亚国条约》以及《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罗

马尼亚条约》的第 3 和 4 条。 

(7)  《塞纳河畔纳伊条约》在第 40 和 45 条中规定

选择权利，这两条皆载列类似的措词，规定丈夫的

选择包括其妻子以及父母的选择包括不满 18 周岁的

子女。 

(8)  关于俄罗斯将佩琴加(贝柴摩)地区割让给芬兰

的《塔尔图条约》第 9 条给予该领土的居民选择权

利，该条除其他外规定：“除丈夫和妻子之间另有

协议外，丈夫应代其妻子选择，而父母应代其不满

18 周岁的子女选择。” 

(9) 《洛桑条约》题为“国籍”的第二节第 36 条中

规定： 

                       
163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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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本节各条款的目的，已婚妇女的地位由其丈夫决定，不

满 18 周岁的子女的地位由其父母决定。 

实际上，妻子和未成年人的国籍分别跟从丈夫和父亲，

不管是他“依事实在当地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取得从

土耳其分离出来的领土已让与给它的国家的国籍(第
30 条)；还是他选择土耳其国籍(第 31 条)；拟或他(在
惯常住在从土耳其分离出来的领土但是与领土大多数

人口不同种族的情况下)选择大多数人口与他同一种族

的国家之一的国籍(第 32 条)。 

(10)  1947 年《对意大利和平条约》给予住在意大利

让与其他国家的领土并素操意大利语的人选择权，

其中规定： 

丈夫的选择不得作为妻子的选择。但是父亲的选择、或者在

父亲已经去世的情况下母亲的选择应自动包括所有不满 18

周岁的未婚子女。 

(11)  1947 年《缅甸独立法》在第 2(2)条中给予某些

类别的人通过声明选择保留英国国籍的权利。164 在
这种情况下，关于丧失英国国籍的条款被认为从未对

或就这些人适用过，或除该声明另有规定外、对在该

声明作出之日不满 18 周岁的任何子女适用过。165 

(12)  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兴起的若干其他国家的惯

例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对维持家庭团聚的关注。

例如，在《巴巴多斯宪法》166 中，设想了在实现独

立时两种取得国籍的资格。第 2 条列举在 1966 年 11
月 30 日独立之日自动成为巴巴多斯公民的各类人。

第 3 条列举有权在提出申请后登记成为公民的各类

人，其中除其他外规定： 

(1) 凡于 1996年 11月 29日与下列人士结婚或已经与下

列人士结婚的妇女： 

(a) 根据第 2 条成为巴巴多斯公民的人士； 

[……] 

                       
164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23)段。 
165  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第 146 页。 
166  同上，第 124 页。 

均有权在提出申请后，或如果她是受英国保护的人或外籍人

士的话在进行效忠宣誓后，登记成为巴巴多斯公民。 

[……] 

(3) 凡于 1996 年 11 月 29 日与后来根据第(2)款登记成

为巴巴多斯公民的人士结婚或已经与这类人士结婚的妇女，

均有权在提出申请后，或如果她是受英国保护的人或外籍人

士的话在进行效忠宣誓后，登记成为巴巴多斯公民。
167 

(13)  类似规定可见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

立的若干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例如博茨瓦纳168、圭

亚那169、牙买加170、毛里求斯171、塞拉利昂172 以及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73 等国的宪法。 

(14)  《马拉维宪法》除其他外，详细载列了关于与

成为马拉维公民的人士结婚的妇女在提出申请后可

取得国籍的条款(第 2 条第(4)款和第 3 条)。第 2 条第

(2)款所载被认为与马拉维有实质关系的人士名单除

其他外，包括由其负责的父母登记为罗德西亚与尼亚

萨兰联邦的公民的、或被住在尼亚萨兰保护地的前联

邦公民领养的未成年子女。174 

(15)  1960 年《关于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条约》附

件 D 除设想自动取得塞浦路斯国籍的资格外，还特

别规定与已成为或将成为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或有

权利根据不同的条款申请塞浦路斯共和国国籍的人

士结婚的妇女，在提出申请后可取得国籍(第 6 条)。175 

(16)  然而，在 1954 年 10 月 21 日于新德里签订的

《法国和印度关于移交法国在印度的属地的协定》

                       
167  同上，第 124 至 125 页。但是，根据第(2)和(3)款的

规定登记成为公民的权利，须受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政策利

益而可能规定的例外或条件的限制。 
168  同上，第 137 至 139 页。 
169  同上，第 203 至 204 页。 
170  同上，第 246 至 248 页。 
171  同上，第 353 页。 
172  同上，第 389 至 390 页。 
173  同上，第 429 页。 
174  同上，第 307 至 308 页。 
17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2卷，第126至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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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找不到这类条款，相反，其中第 4 条规定“应

允许自由选择国籍”。176 

(17)  1956 年 5 月 28 日在新德里签订的《印度和法

国关于让与法国属地彭地治里、卡里卡尔、马埃和

亚那姆领土条约》也包括了关于与以上规定不同而

将自动取得印度国籍的法国国民的选择权的条款，

其中规定： 

在这些属地领土出生并在印度联盟居住的法国国民及其子女

根据上文第 5 条规定应有选择权。他们应根据上述条文规定

的条件和方式作出这项选择。
177 

(18)  1955年 8月 16日法国与越南在西贡签署的《国

籍问题公约》规定了选择权。然而，并非其中所有

的条款都与国家继承有关。该《公约》第 7 条规定： 

根据[某些条款]规定就越南国籍作出选择性声明时，在本《公

约》开始生效之日未年满 18 岁的子女，如其亲子关系是与父

亲建立，则其国籍状况依父亲状况而定；如亲子关系是与母

亲建立，则其国籍状况依母亲状况而定。
178 

(19)  在国籍问题不是通过条约解决而是完全通过

国家立法解决的东欧和中欧， 近解体后产生的继

承国的国家立法的某些条款对于维护家庭团聚的关

注也很明显。 

(20)  因此，《捷克共和国取得和丧失公民资格法》

规定，在某些条件下，根据在解体后成为斯洛伐克

国民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国民所作的选择性声明，也

                       
176  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n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 第 80 页。然而，在本案中对于确保所有家庭成员可

能选择相同国籍的条款的实际需要并不明显，原因是，几乎

与上述所有情况不同的是，保留法国国籍的选择不牵涉到有

关个人迁离移交的领土的义务。相反的是，几项条款目的是

方便他们继续留在领土。因此，根据第 5 条： 

在属地出生的或者留有亲属的法国文职人员、地方长官

及军队人员应被准许于假期或退休时自由地返回属地。 

第 7 条又规定： 

出生于属地的、或在实际移交之日在属地有住所并目

前在该属地从业的法国和法兰西联盟国民，应许其在

这些属地内继续行业，不得要求其取得另外的资格、

证书或许可证，或履行任何新的手续。（同上，第 80
至 81 页。） 
177  同上，第 87 页，第 6 条。第 5 条的条文，上见脚注

134。 
178  同上，第 447 至 448 页。 

可以取得捷克共和国国籍(第 18 条)。在这方面，该

法律规定： 

(3) 如果父母双方根据上款规定均成为捷克共和国公

民，则其 15 岁以下子女随从他们的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如

果父母中只有一人在世，则子女随从他/她的公民资格。父母

应在其声明中包括这些子女[……]； 

(4) 父母也可以分别为其 15 岁以下子女选择捷克共和

国公民资格。他们通过相互吻合的声明作出选择[……]。179  

可是，要享有上述权利，父母双方至少须在捷克共

和国境内长期居留两年。另一方面，没有取得捷克

公民资格的长期居民有权保留其居留权。 

(21)  《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家公民资格法》也载有关

于选择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籍的条款(第 3 条)。斯洛伐

克共和国国籍对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前捷克斯洛伐

克公民的、未依事实取得斯洛伐克公民资格的所有

个人开放，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第 4 条第 1 款规定，

如父母依事实或通过以第 3 条为根据的选择性声明

成为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其未成年子女将自动

取得父母的公民资格；如果父母中只有一人在世，

子女将取得在世父母的公民资格。”180 根据该条第

2 款，如父母中只有一位具有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

格，他们可为其未成年子女选择斯洛伐克国籍，但

需要父母双方的联合申明。 

(22)  尽管环境颇为不同，但在哈佛草案第 19 条的

评论中也强调了家庭团聚的原则，其中认为“在某

种程度上家庭成员宜具备相同国籍，且很多国家认

为家庭团聚原则是实行这项简单解决办法的充分基

础”。181 

(23)  在家长的国籍改变后，拟同时改变所有家庭成

员的国籍的条约或国家立法中的大量条款的主要缺

点是把妇女放在次要地位。为了设法克服该问题，

国际法研究所 1896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决议第 4 条

规定： 

除非在入籍时明确地另有保留，家庭中父亲改变国籍意味着

与其未分离的妻子及其未成年子女也改变国籍，但保留妻子

                       
179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附件四。 
180  同上，附件五。 
181  见哈佛草案(上文脚注 24)，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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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份简单声明恢复其以前国籍的权利，也保留子女待成

年后或经法律助理同意自获得自主权之时开始选择其以前国

籍的权利。
182 

(24)  欧洲国籍问题公约草案第 6 条第 4 款载有一项

普遍性要求，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其国内法中为取

得其国籍提供便利，特别是为其国民的配偶和至少

系其国民之一的子女取得其国籍提供便利。但是专

门处理国家继承情况的第六章没有包括处理这些情

况下的家庭命运的任何具体规定。该章第 19 条在谈

到也适用于国家继承情况的一般原则时，提到了第 4
和 5 条183 所列举的原则、但却为提到第 6 条。这可

能纯粹是一项遗漏。一但该公约对“有关国家”适

用，第 6 条就会对其具有约束力。 

(25)  《威尼斯宣言》没有载有关于在国家继承情况

下维护家庭团聚的任何条款。 

(26)  如在其 1996 年报告中指出，委员会工作组认

为“有关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有义务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使同一家庭的成员保持团聚或在

适用国内法或惯常规定损害该家庭的团聚时使其重

新聚集。184 

                       
182  同上，第 75 页。 
183  第 4 条内容为： 

每一缔约国的国籍规则应以以下原则为基础： 

(a) 人人享有国籍权利； 

(b) 应避免无国籍情况； 

(c)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国籍； 

(d) 缔约国国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婚姻或婚姻解除、

或配偶之一在婚姻期间改变国籍，均不得自动影响另一

配偶的国籍。 

第 5 条内容如下： 

1.  缔约国的国籍规则不得载有基于性别、宗教、

种族、肤色抑或种族或民族出身的构成歧视的差别待遇。 

2.  每一缔约国应以其国民之间非歧视原则为指

导，不论他们生为国民还是后来取得其国籍的国民。(上
见脚注 42。) 
184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

第 86 (j)段。 

(27)  有人在第六委员会上表示，应采取措施确保家

庭成员具备相同国籍。185 

(28)  第 9 条列举的义务性质非常笼统。这条不一定

意味着有关国家有义务使所有家庭成员取得相同国

籍。不损害家庭的团聚意味着使有关家庭的个人住

在一起。如果一个家庭因关于国家继承的国籍法条

款而难以住在一起，则认为有关国家有义务消除这

些立法障碍。“合理措施”的用语目的是排除不合

理的要求。 

第 10 条  居留权 

 1.  每一有关国家，对那些因为与国家继承有关的事件

而被迫离开在该国境内的常居地的有关个人，应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确保他们在其境内的居留权不受到这种离境的影响。

该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让他们返回常居地。 

 2.  在不妨害第 3 款规定的前提下，继承国应让所有在

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常居在成为该继承国领土的地区内但没有

取得其国籍的有关个人保留他们在其境内的居留权。 

 3.  如果一个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取得或保持另一有

关国家国籍的人若自愿失去其国籍或者放弃取得其国籍的权

利，即有义务将他们的居住地从该国境内迁出的话，应给一

个合理的期限来遵行这一义务。 

评  注 

(1)  居留权是国家继承产生的有关中心问题之一。

该问题的几个方面值得予以特别注意。第一，常居

地经常是解决国籍问题的决定因素。第二，自愿改

变国籍经常直接 影响有关个人的居留权。下文第二

部分条款草案的评注中例举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

根据常居地确定有关个人的国籍。 

(2)  关于第二个方面，有关国家之间的条约或国家

立法经常规定，自愿放弃一国国籍的有关个人有义

务将他们的居住地从该国境内迁出。 

(3)  因此，《凡尔塞条约》关于经常居住在割让给

比利时的领土内的德国人选择德国国籍的权利的第

37 条规定： 

                       
18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 39 次会议(A/C.6/51/SR.39), 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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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上述选择权者在以后的 12 个月内必须将其居住地迁移

到德国。 

他们对其在比利时获得的领土内的不动产保留所有权。

他们可以带走他们一切形式的动产。对带走的这一类财产不

得征收进口税或出口税。 

(4)  《凡尔赛条约》第 85 条载列类似的款项，规定

经常居住在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国的领土内或构成

该国领土一部分的任何其他领土内的德国人的选择

权，以及为德国国民并经常居住在德国的捷克斯洛伐

克人的选择权；第 91 条规定经常居住在被承认构成

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内的德国国民的选择权，以及经常

居住在德国或第三国的为德国国民的波兰人的选择

权；关于但泽自由市的第 106 条规定通常居住在有关

领土的德国国民选择德国国籍的权利；第 113 条就石

勒苏益格的领土的主权经过公民投票归还丹麦的问

题规定个人选择德国或丹麦国籍的权利。 

(5)  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如上文所指出，有关《凡

尔塞条约》第 79 条的附件的第 2 段规定，有几类人

有权要求法国国籍。186 然而，该条款并没有规定，

保留德国国籍的人迁移居住地的问题(他们并不是自

愿保留德国国籍；根据该规定只有恢复法国国籍是

自愿的)。条约第 53 条处理了该问题，该条规定德国

除别的外，得承认和接受附件关于所述领土的居民

或本地人的国籍，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不得声称

以任何理由被宣布为法国国民的人为德国国民，并

在其领土内收容所有其他人。 

(6)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载列根据该《条约》类

似于《凡尔塞条约》上述规定(第 78 至 80 条)的条款

行使选择权的人迁移居住地的规定。 

(7)  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一些继承国缔结的

条约，选择非经常居住国的其他国家的国籍的人有

义务根据该选择迁移居住地。这类规定分别载列于

下列条约的第 3 条：《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

条约》的第 3 条、《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捷克斯

洛伐克条约》、《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条约》和《主要协约国和

参战国对罗马尼亚条约》。 

                       
186  上见第 7 和 8 条的评注第(9)段。 

(8)  《塞纳河畔纳伊条约》第 40 和 45 条也载列这

一类有关行使选择权的后果的规定。 

(9)  对俄罗斯将佩琴加(贝柴摩)地区割让给芬兰的

情况却采取不同的政策。《塔尔图条约》给予该领

土的居民选择权，其第 9 条规定： 

所有选择俄罗斯者在其选择之日一年内可自由离开领土，同

时免除关税和出口税带走其动产。这些人对其留在佩琴加领

土内的不动产保留充分权利。 

(10)  以然而《洛桑条约》也规定选择土耳其国籍者

在行使选择权 12 个月之内应离开塞浦路斯领土。187 

(11)  《对意大利和平条约》第 19 条规定居留意大

利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领土内、其惯用语言为意大利

语的人有选择权，条件是“领土受让国可要求行使

选择权者在行使选择权一年之内迁移到意大利”。 

(12)  其他条约，诸如 1951 年《印度和法国关于割

让昌德纳戈尔自由市领土的条约》、1954 年《印度

和法国关于解决法国在印度的属地的未来问题的协

定》、1956 年印度和法国关于割让法国属地彭地治

里、卡里卡尔、马埃和亚纳姆的条约》等条约均保

证选举权，188 但是并没有载列任何关于迁移居住地

的规定。 

(13)  在东欧和中欧国家继承的 近案例中，国家法

律并没有规定自愿取得另一继承国国籍的有关个人

迁移居住地，虽然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些人将自

动丧失该国的国籍。 

(14)  在获得波兰国籍案中，仲裁员Kaeckenbeeck 认为，

“根据国际惯例，而 好的作家也明确承认”继承

国通常有权要求选择放弃继承国国籍者迁移出境；

因此波兰有权命令选择德国国籍的上西里西亚居民

在特定的期限满期后离开。189 同样， 近有人指出，

“除非有明确禁止的规定，否则取得国可驱赶行使

选择权保留旧国籍的居民，否则被割让领土的全体

人民有可能实际上由外侨组成。”190 对于继承国给

                       
187  上见脚注 125。《条约》第 31 和 32 条对选择权规

定类似的条件(上见脚注 126 中第 33 条)。 
188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的第(24)至(26)段。 
189  RIAA, vol. I (出售品编号：1948.V.2), 第 427 页。 
190  Jennings 和 Watts, 同前, 第 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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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选择权、且并非部分领土转让的国家继承案例来

说，这一逻辑就更有道理。 

(15)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对此问题规定： 

尚未获得继承国国籍又经常居住主权已转移给继承国的领土

内的先前国公民有权留在该国家。
191 

(16)  同样，《威尼斯宣言》第 16 条规定： 

行使选择先前国国籍或其中一个继承国的国籍的权利对作出

这一选择的人无不利后果，特别是对他们在继承国的居留权

和他们在该国境内的动产和不动产无不利后果。
192 

(17)  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在审议继承国在什么程度

下有义务在继承之日给予经常居住在其领土内的有

关个人公民身份的问题时认为： 

[该]国至少负有国际义务给予[这些]人永久居留权，在这种情

况下将居留权取决于诸如无犯罪历史一般的其他条件的做法

违反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标准，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情况除

外。
193 

(18)  第 10 条草案第 1 款是关于在使用暴力手段和

大批人口迁徙的情况下发生的国家继承所产生的问

题。这一规定的目标是保持这些人的居留权。常居

地经常是确定有关个人的国籍的基本标准，该规定

对当前审议的问题有直接影响。 

(19)  第 2 和 3 款是关于有关个人改变国籍对他们在

非国籍国的其他有关国家的领土居留的权利可能产

生的影响。第 2 款是关于有关个人仅由于一项条约

或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当然取得非他或她常居国的

国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十足的理由支持他或

她保留其常居地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的论点。 

(20)  第 3 款是关于有关个人自愿改变(选择或申请)
国籍的情况。上文提及一些最近的案例，然而特别

报告员不愿提出国家惯例尚未充分予以肯定的类似

于欧洲国籍公约草案的规则。他宁愿处理若干条约

批准的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实际问题，这些条约规

定自愿获取另一有关国家的国籍的人应该将永久居

住地迁移到这一国家。 

                       
191  第 20 条，第 1 款(a)项 (上见脚注 42)。 
192  上见脚注 43。 
193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第 30 页，第 98 段。 

(21)  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在两个方面保护有关个人

的权利。第一，应该保护他们的居留权，除非他们

已经知道，根据作出选择时有效的立法，他们常居

地国家的法律规定，自愿放弃该国国籍者或因取得

或保持另一有关国家的国籍而放弃取得该国的国籍

者，有义务将他们的居住地从该国境内迁出。第 3
款对后一种情况规定公平待遇的另一保障：应给予

一个合理的期限来遵行将居住地从有关国家迁出的

义务。 

(22)  制定两项不同的规则，一项规定自愿放弃国籍

的情况、另一项规定非自愿丧失国籍或丧失取得国

籍的权利的情况，正是本条款草案与欧洲国籍公约

草案第 20 条第 1 款(a)项之间的主要差别。 

第 11 条  保障有关个人的人权 

 每一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国家继承日

期之后常居地在该国境内的有关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

国家继承而受到不利影响，无论他们是否具有该国国籍。 

评  注 

(1)  一些多边条约已载入继承国有义务确保不加区

别地尊重其境内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不论是国民

还是外国人。例如《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捷克斯

洛伐克条约》第 2 条规定： 

捷克斯洛伐克承诺将确保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居民的生命

和自由都给予充分和完全的保护，而不区分出身、国籍、语

言、种族或宗教。 

捷克斯洛伐克的全体居民都有权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自

由表现在实践上不违背公共秩序或公共道德的任何信念、宗

教或信仰。 

类似的规定已载入下列各条约内各自的第 2 条中：

《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条约》、《主要协约国

和参战国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条

约》以及《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罗马尼亚条约》。 

(2)  关于《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条约》第 2
条内的一个类似的条款，常设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取

得波兰国籍问题的咨询意见194 中曾认定，“少数民

                       
194  咨询意见，P.C.I.J., Series B, 1923, No. 7，第 14 至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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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是指波兰政府已承诺确保其(和第 2 条内开列的

其他群体的)某些权利的一处领域内在种族、语言或

宗教上异于其他人口的“居民”，不论他们是否为

波兰国民。 

(3)  国家实践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作为继承国境

内常居居民的有关个人，即使尚未确定其国籍，亦

有权行使某些政治权利、例如参加选举的权利。195 

(4)  还必须回顾根据委员会所编制的草案缔结的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的规定曾保证无

国籍人在其居住国境内可以获得与该相关国家给予

其国民的在某些方面(出席法院、知识产权、初级教育、

宗教自由、公共协助)的待遇相同的待遇；在其他方面

(不动产、雇佣劳动、个体经营、住房等)，获得不低

于一般外国人所得到的待遇。 

(5)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除了确保尚未取得继承国国

籍的其常居地在主权已转移给继承国的领土内的先

前国国民有权居留在该国之外，还规定了一项原则，

就是，这些人“在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方面应享有

与继承国国民相同的平等的待遇”。196 

(6)  草案第 11 条内载的原则是基于工作组的结论。197 
但是，已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特别报告员已将该

条的重心从有关个人的临时身份(即确定其国籍之前

的期间)的问题改变为关于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后在有

关国家境内保持其常居地的一切有关个人的人权和

基本自由受到尊重的更加概括的问题。本款的基本

论点是，一个人的身份的改变——即他成为他的常

居地的外国人的情况，绝不应该损及他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 

(7)  同欧洲国籍公约草案相反，草案第 11 条未提及

此类权利的任何特定类别，而且也未涉及平等待遇问

                       
195  为此目的，有时应确定关于国民的“初步”定义。例

如首相按照陛下的命令提交议会的陛下政府与缅甸总督府执

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谈结论(1947 年 1 月) 附件 A 规定： 

为了取得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投票权和取得候选人资

格的目的，应将缅甸国民界定为在缅甸出生并且已在自

1942 年 1 月 1 日或自 1947 年 1 月 1 日起算的十年内至少

在缅甸居住了合计共为八年以上时间的英国臣民或印度

各邦的臣民。(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 …  
(上见脚注 82), 第 144 页。) 
196  第 20 条，第 1 款(b)项(上见脚注 42)。 
197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

第 86(h)段。 

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已经明显的是，有关个人一旦

成为他或她的常居地以外的有关国家的国民，该人在

其常居地国家就应享有外国人应有的、但非一切保留

给该国国民的权利。规定应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

自由不应导致对此类区别的合法性的质疑。 

第 12 条  不歧视 

有关国家在取消或给予国籍时、或在制定提供选择权的

规定时，不得适用基于种族、语言、宗教或文化考虑的标准，

如果这样做会使有关个人得不到保持或取得一种国籍的权

利、或者使他们得不到选择权，而不适用这些标准他们则是

本应享有这些权利的话。 

评  注 

(1)  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内和关于下文内第二部

分的条款草案的评注内所广泛引述的国家实践实例

可表明，已有极多的各类标准可用于确定应将国籍

赋予哪类人、应取消哪类人的国籍以及哪类人有权

行使选择权。这些标准往往是并存的。但是，有些

标准是歧视性的。 

(2)  按今天的标准看，1867 年《美利坚合众国与俄

国之间关于将阿拉斯加让与美国的公约》第三条应

该是歧视性的规定。其中规定该领土上的居民有权

保持其对俄国的效忠和在三年内返回俄国，但他们

如在该三年后仍然居留在该领土上，则他们应有权

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优惠和豁免权，“但不

包括未开化的土著人部落”。198 

(3)  对于应避免歧视待遇的关切已导致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所通过的数项条约中载入某些相关的条

款，例如可以证诸常设国际法院针对取得波兰国籍

问题所发表的咨询意见，其中法院指出：  

在保护少数民族方面所正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阻止那些

[因为战争导致其领土大量扩展且从政治效忠的立场看，其人

口并未因而可以明确加以界定的新国家]基于种族、宗教或语

文原因拒绝向某些类别的人赋予国籍的问题，尽管已有的联

                       
198  Malloy, 同前, 第 1523 页。“未开化的”部落应受

到特别的法律规章的管辖。见对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
见脚注 24)，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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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经有效地将他们连接到已分配给这一个或另一个此类国

家的领土。
199 

(4)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 9 条也涉及

在国籍方面的歧视问题；该条禁止根据种族、人种、

宗教或政治理由而剥夺国籍。 

(5)  然而， 近也有意见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

按照国际社会通常接受的标准赋予国籍或者采用了

可能被视为专断或歧视的标准行事，则有可能在国

际上受到批评。”200  

(6)  关于继承国人口中原始成员中的个人取得该国

国籍的几项新立法所规定的某些条件 近的确引起

了一些问题。例如，已广泛讨论须无犯罪记录的要

件。在这方面，欧洲委员会的专家指出： 

虽然在归化方面，须无犯罪记录的要件是一种公认的通常条

件而且也符合此一领域的欧洲标准；但在国家继承的情况，

这个问题是两码事，因为应该怀疑一点，就是按照国际法是

否可以单单因为曾有过犯罪记录，而得拒绝向在该领土上生

活了好几十年甚至在该地出生的公民赋予公民资格。
201 

难民署专家类似的意见认为，“对在国家继承情况

下赋予公民资格一事强加此项条件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似乎构成对与继承国具有真正的有效联系的一

部分人口的歧视。”202 

(7)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还载有关于在国籍问题方面

禁止歧视的一般规定。其中第 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

的国籍规则不应载有相当于因为性别、宗教、种族、

肤色或民族或人种来源而被歧视的差别规定。公约草

案第 19 条规定此一条款亦对国家继承情况适用。 

                       
199  上见脚注 194。 
200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第 41 页，第 145 段。 
201  同上，第 24 页，第 73 段和第 25 页，第 76 段。 
202  难民署, “The Czech and Slovak citizenship laws …” 

(上见脚注 79)，第 25 页。 

(8)  委员会在讨论第一次报告时强调国际法对各国

规定不歧视义务，此种义务延伸到国籍领域，包括

国家继承的情况。203 

(9)  工作组一致认为，国家继承中取消或拒不给予某

一特定国籍不应基于种族、语言、宗教、文化或其他

标准，但应允许继承国除工作组在报告第 12 至 21 段

中设想的标准之外同样考虑到这些方面的标准，以求

扩大有资格获得其国籍的个人的范围。204 

(10)  但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反对这个立场，据指

出准许一个继承国为了使更多类别的个人获得国籍

而考虑种族、语言、宗教、文化或其他类似标准有

可能引起对这些标准的不当利用，为歧视打开方便

之门。205 

(11)  必须进一步研究工作组结论中的危险因素，即

基于某些补充标准扩大有资格获得继承国国籍的个

人的范围， 终是否有可能为歧视打开方便之门。为

了支持工作组的意见，不妨参阅美洲人权法院的判

例。在《哥斯达黎加宪法》入籍规定拟议修正案案206 
中，该法院的裁决是：将优惠待遇给予从客观角度看

应较易或较快融入该国社区，并较易与该国传统信

仰、价值观念和制度习俗认同的外国人的做法，基本

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因此认为通过入籍取得哥斯达

黎加国籍的优惠待遇有利于中美洲人、伊比利亚美洲

人和西班牙人而不利于其他外国人，但并不构成违反

《美洲人权公约》的歧视。207 

                       
203  《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388 次会议，

克劳福德先生的发言，第 63 页，第 47 段。同样地， 近一

名作者强调： 

当主权发生改变，领土上的惯常居民或永久居民构成了

法律联系意义上的无差别整体，因此便没有‘可允许

的’理由将他们区别开来。国家必须遵从国际人权规则

的 高标准，且这些规则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由条约规

定，也可能属于习惯法。不歧视原则在这些规则中尤为

突出。(Pejic, “Citizenship and statelessnes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the legal framework”, 第 172 至 173 页。) 
204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5 页，

第 197 段。 
205  同上，第 47 至 48 页，第 219 段。 
206  上见脚注 55。 
207  见 Chan，同前，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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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六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就

是采行某些上述标准可能未必导致歧视；他在论及他

本国的实践时指出，继承国只对与先前国具有种族、

语言或宗教关系的人，才有义务给予选择先前国国籍

的权利——大概他设想的是“选择出籍”模式。208 

(13)  然而，大致而言，曾讨论这个问题的第六委员

会代表都表示同意工作组的初步结论，认为各国在

国家继承中赋予或取消国籍时，有义务不适用种族、

宗教或语言等歧视性标准。209 

(14)  在第六委员会内另有人认为委员会应该研究

真正的联系条件与不歧视原则之间的关系。210 

(15)  草案第 12 条所依据的因素似已达成了协商一

致意见。因此，它规定，在涉及国家继承的情况下，

有关国家在取消或给予国籍时、或在制定提供选择

权的规定时，有义务不得适用基于种族、语言、宗

教或文化考虑的标准，如果这样做会使有关个人得

不到保持或取得一种国籍的权利、或者使他们得不

到选择权，而若不适用这些标准他们本应享有这些

权利的话。特别报告员决定在当前阶段暂不探讨是

否需要明文规定本条不影响有关国家采行某些上述

标准，即使这将导致扩大有权保持或取得该国国籍

的个人的类别。 

第 13 条  禁止在国籍问题上任意作决定 

 1.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先前国国籍、或者拒绝给予

他们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权利，如果根据对他们适用的任何法

律或条约规定，他们在国家继承中有权保持或者取得这些国

籍的话。 

 2.  不得任意剥夺有关个人根据上述的规定可能有权享

有的选择权。 

评  注 

(1)  禁止任意剥夺国籍首先是列入《世界人权宣言》

第 15 条第 2 款内，该款规定：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208  A/CN.4/472/Add.1, 第 23 段。 
209  同上，第 24 段。 
210  同上，第 8 段。 

(2)  这项原则已在如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第 8
条的一些其他文书中重申。

211 

(3)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列出缔约国有关国籍问题的

条例所根据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

意剥夺”的原则。212  

(4)  工作组认为，禁止在取得和撤销国籍或行使选

择权上任意作决定，应列入适用于国家继承的所有

情形的一般性原则中。213 这项结论在第六委员会中

得到了支持。214 

(5)  草案第 13 条是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

第 2 款拟定的，并载有两个组成部分：禁止任意剥

夺一个人的实际国籍和禁止任意拒绝这个人改变他

或她的国籍的权利。条文的措词适应于国家继承的

情况。 

(6)  撇开由于先前国因国家统一和瓦解而消失所造

成的丧失该国国籍的问题，草案第 13 条规定了在先

前国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禁止任意剥夺该国国籍的条

例。它只是处理任意撤销在涉及国家继承情况下有

权保留国籍者的国籍的问题。当然，先前国即使在

国家继承之前也有不任意剥夺任何人国籍的一般性

义务，并且在继承之后也有这样的义务。 

(7)  关于继承国的义务，那是基于一个前提，即有关

个人有权(根据一项条约或其立法)取得其国籍。因此该

禁令确保有关个人的这种权利不会被任意拒绝。 

(8)  第 2 项是建立在同《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第

2 款中第二个组成部分的类推法上，该部分禁止否认

一个人改变他或她的国籍的权利。在国家继承情况

下，这种权利的表现是进行一个选择。因此，草案

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有关个人按一项条约或有关国

家的立法可能有权行使的选择权，不得任意剥夺。 

                       
211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 8 条第 1 款禁止

会导致无国籍状态的剥夺国籍行为。 
212  第 4 条(c)项。该条所载原则也将在国家继承的情况

下得到遵守(第 19 条第 1 款)。 
213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8 页，

第 86(f)段。 
21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 41 次会议(A/C.6/51/SR.41), 第 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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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处理国籍问题的程序 

 每一有关国家应确保没有不当拖延地办理有关在国家继

承中取得、保持或放弃国籍或者行使选择权的申请，和确保

有关的决定、包括拒绝发给国籍证明书的决定，都以书面发

布，并可提交行政或司法复查。 

评  注 

(1)  关于国家继承的 近情况，难民署执行委员会

在强调“无法确立一个人的国籍[……]可能导致流离

失所”时，着重指出涉及国籍问题的公平迅速程序的

重要性。215  

(2)  反对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决定的申

诉，往往是基于一般性地规范行政决定审查的国内

法的规定。在有些情况下，这包含司法审查；在其

他情况下则不然。 

(3)  有关国籍的程序是欧洲国籍公约草案第四章的

论题。第 10 至 13 条提出了若干规定，可摘述如下：

处理有关国籍问题申请书的合理时限；以书面提出

对这些事项作出的决定的理由；对这类决定进行行

政或司法审查的可得性；合理的收费。 

(4)  工作组在 1996 年决定，委员会将制定的一般性

原则应包括有关各国处理涉及国家继承情况的有关

国籍问题的申请书、发出书面决定和确保这些决定

可受到行政或司法审查的义务。216 在第六委员会

上，与会者对此结论表示支持。217 

(5)  草案第 14 条的提出是鉴于必须确保在国家继承

情况下有关国籍问题所依循的程序能够系统化，因其

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影响。本条草案中表明的要点是国

家和评论人员之间已存在广泛共识的起码要求。 

第 15 条  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的义务 

 1.  有关国家有义务进行协商，以便查明国家继承对个人

的国籍和涉及他们地位的其他相关问题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利影

响，并在有此情况时通过谈判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1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增编(上见

脚注 44)，第 20 段。 
216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

第 86(g)段。 
21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 39 次会议(A/C.6/51/SR.39)，第 16 段。 

 2.  如果有关国家之一拒绝谈判，或者有关国家之间的

谈判失败，其国内法与本条款草案相符的有关国家将被视为

已经充分遵守其在国家继承中国籍问题上的国际义务，除非

有任何条约另作规定。 

评  注 

(1)  至于委员会应从国家继承情况中的国籍权的存在

得出的结果，有人指出，除了别的以外，这种权利意

味着国家有进行谈判使有关个人能够获得国籍的伴随

义务，这是委员会应强调的一个义务。218 

(2)  因此，工作组在初次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结论

是，有关国家应有义务进行协商，以决定国家继承

是否在国籍方面有任何不利影响，若是如此，它们

应有义务进行谈判以便以协议来解决这类问题。219 

(3)  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对于工作组关于谈判应

特别针对防止无国籍状态的立场，尤其表示满意。220 
但也有人表示怀疑是否单是谈判的义务就足以确保

一些相关的问题将实际获得解决。在这方面，有人指

出，谈判的义务并不包含有达成协议或在显然不能得

出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冗长的谈判过程的职责。 

(4)  工作组本身并不局限于突出有关国家进行谈判

的义务；它也制订了一些要保留作为有关国家间谈

判方针的原则。这些是涉及撤销和给予国籍的问题、

选择权和适用于各类国家继承情况的撤销和给予国

籍的标准，且不应脱离国家继承的具体背景来解释。

虽然并非所有那些原则都必然是现行法，但它们不

应都被视为有关国家可通过相互间协议任意减损

的、仅属补充性质的原则。221 

(5)  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所说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人

指出，它所依据的来源应该进一步澄清，以便能以

实事求是的方式予以理解。222 有人回顾这项义务已

被视为一项必然结果，源自于每个人都有取得国籍

                       
218  见《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387 次会议，

第 55 页，第 6 段，鲍威特先生的发言。 
219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5 至 7 段。 
220  A/CN.4/472/Add.1, 第 16 段。 
22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8

页，第 221 段。特别报告员举例提到防止无国籍状态的义务，

并反思了工作组的意见，他表示，把谈判的义务强加于各国，

同时又允许它们让数百万人因那些谈判的结果而成为无国籍

人员，是不可接受的。 
222  同上，第 46 页，第 2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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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223 或有关国家防止无国籍状态的义务。 224 
也有人辩称，这种义务可依据国家继承法的一般性

原则，规定涉及继承的某些问题的解决要靠有关国

家之间的协定，这已体现在 1983 年《维也纳公约》

中。225 

(6)  在第六委员会中，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个义务

不论多么理想，看来有关国家根据一般实证国际法

对此并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特别指出，这项

义务并不能够从进行谈判解决争端的一般义务中推

演出来。226 

(7)  即使委员会觉得这项义务并未作为一个实证法

的问题而存在，但它仍须考虑适当的方法来为有关

国家确立这项义务，或在一般国际法之内进一步发

展这项原则。 

(8)  草案第 15 条第 1 款的目的是要规定进行协商的

义务和通过谈判谋求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而不只是

无国籍状态。工作组建议将这类谈判的范围扩大到

例如双重国籍、家庭分离、军事义务、养恤金和其

他社会安全福利以及居留权等问题，一般而言都得

到委员会成员的赞同。此外，在讨论中还提供了在

过去的国家继承情形中，对于解决这类问题的安排

的具体例子。227 在 近的实践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

协定。228 

                       
223  同上，第 44 至 45 页，第 190 和 193 至 194 段。 
224  同上，第 45 页，第 194 段。 
225  同上，第 45 页，第 193 段。 
226  A/CN.4/472/Add.1，第 16 段。 
227  见《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411 次会议，

第 223 至 224 页，第 45 至 51 段，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的

发言。 
228  因此，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就缔结了若干协

定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关于自然人和法人在另一共和国领

土上进行生利活动的暂时权利的条约、关于相互雇用彼此国

民的条约、关于转移受雇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机构的人

员的劳工合同权利与义务的条约、关于转移在联邦警察中服

务的警察和内政部武装部队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条约、社会

保障条约及其行政安排、关于公共保健服务的条约、关于个

人文件、旅行文件、驾驶执照和车辆登记的条约、关于承认

教育和学位文凭的条约、关于保护投资的协定以及关于财务

问题、税收、相互法律援助、行政问题上的合作等问题的一

些其他协定。 

(9)  但是，也有人认为，上述问题对于有关国籍的

法律规定并无直接影响，因此不应列入国家之间本

身应谈判的问题中。229 

(10)  第 1 款是以 普通的词句表明原则，而未提到

将要成为有关国家之间协商和谈判主题的一些问题

的确切范围。 

(11)  第 2 款谈到了当有关国家之一拒绝谈判，或当

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失败时引起的问题。在这个情

况下，第 2 款规定其国内法与本条款草案相符的有

关国家将被视为已经 充分遵守其在国家继承中国籍

问题上的国际义务。该项规定的目的是要表明，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负有某些义务，一个有关

当事方拒绝进行协商和谈判并不表示另一方可以有

完全的行为自由。 

(12)  第 2 款并不打算暗示，本条款草案的所有规定

对有关国家都具有严格法律义务的特性。但它建议，

除非有关国家是受到一个国际条约下的额外义务所

约束，否则在本条款草案所列义务之外，在一般国

际法下就没有任何其他义务。 

第 16 条  其他国家 

 1.  在不妨碍任何条约义务的前提下，如果与一个有关

国家没有真正联系的人在国家继承之后获得给予该国国籍，

其他国家没有义务把那些人当作该国国民看待，除非这样做

会导致那些人被当作实际上无国籍来看待。 

 2.  如果本应有权取得或保持一个有关国家国籍的人在

国家继承之后，由于该国不理会本条款草案而变成无国籍，

其他国家仍可将那些人当作那个国家的国民看待，如果这样

做是符合那些人的利益的话。 

评  注 

(1)  国际法在国籍方面的一个功用是划定国家在这

个领域上的权限。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

划定先前国保持某些人为其国民的权限和继承国向

某些人给予其国籍的权限。因此国际法允许对各国

给予其国籍的不合理做法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 

                       
229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6 页，

第 2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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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通过使一国在国籍方面滥用其立法权限的

做法失去大部分国际效力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就

是以取消它对于第三国而言的后果来实现的。因为

人们普遍接受，“每一国家关于授予本国国籍的决

定不一定毫无疑问地为国际接受。”230 

(3)  学说上对有效国籍原则特别注意。231  对于 
Rousseau 而言，有效国籍的理论是“国际法中有效

法律地位方面更普遍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方面”。232  

(4)  有效国籍理论致力于“区分其他主权国家可予

以反对的国籍联系和不可以反对的国籍联系，尽管

这种联系在当事国的管辖范围内有效”。233 不过人

们普遍接受，一个主权国家的单方面行动，例如不

根据真正联系而给予国籍，可以被认为“无效，而

无需要事先宣布为无效”。234 

(5)  这一点已经为在 1930 年《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

干问题的公约》第 1 条所确认，它规定，虽然每一

国家有权按照自己本身的法律确定谁为其国民，但

这种法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为其他国家承认，即

符合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公认的国籍法律原则。 

(6)  人们普遍接受，在一般入籍的情况下： 

在继承国与它声称由于继承的原因而为其国民的人之间必须

有充分的关联，如果继承国在国际法不同意的情况下试图对

那些人行使管辖或试图在外交上代表他们时，这项关联的充

分性将受到考验；其前提是，某个国家有能力对那些人提供

保护。
235 

(7)  这种关联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可能有特殊的特

征。就像一位作者说的，毫无疑问： 

领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说，都不能被当作是一片空地：

领土（除明显的地理上的例外情况之外）意味着人口、种族集

团、忠诚的形态、国家期望、人类的一部分，或如果可以忍受

比喻的话，一个有机体。在正常的情况下将人口当作是同领土

某特殊地区相关的一群人并不是返回到封建主义的形式，而是

                       
230  Jenning 和 Watts, 同前，第 853 页。 
231  见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 第 397 页起；

van Panhuys, The Role of N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
73 页起；Weis, Nationality and Stateless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 197 页起；de Burlet, 同前，第 323 页起。 

232  Rousseau, 同前，第 112 页。 
233  Rezek, 同前，第 357 页。 
234  同上，第 365 页。 
235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第 499 页。 

确认到一项人类和政治的现实，而这一现实是现代领土安置的

根本。
236 

(8)  若干关于国家继承的作者认为可能可以对继承

国决定是否给予同有关领土缺乏真正联系的人国籍

方面加以限制，他们的根据是国际法院对诺特博姆

案的判决，其中法院指出： 

一国不得声称[它就取得其国籍所订立的]规则必定得到另一

国的确认，除非其行事符合按照个人同该国的真正联系来建

立国籍法律关系的一般目标，且该国将针对其他国家担负起

保卫其公民的工作。
237 

(9)  在其判决内，国际法院表明了有关个人同涉及

其国籍的国家间可以以其为根据建立真正联系的某

些因素。法院指出： 

[应]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案件里它们的重要性也不

同：有关个人的常居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还有像他的利益

中心、他的家庭联系、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他对某一国家表

现出来的和他对他的子女反复灌输的感情等等其他因素。
238 

(10)  实际上，对于确定继承国是否有权将其国籍强

加给某些人方面曾考虑或适用过不同的检验办法，

例如，住所、居住地或出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签订的各和平条约以及其他的文书都以常居地作为

基本标准。 

(11)  但就像常常有人指出的： 

虽然常居地是确定继承国是否有权将其国籍强加于某些人方

面 令人满意的检验标准，但不能保证这是国际法接受的唯

一检验标准。
239  

                       
236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 第 664 页。 
237  诺特博姆案，第二阶段，判决，I.C.J. Reports 1955, 

第 23 页。 
238  同上，第 22 页。人们公认法院的判决引起了一些批

评。特别是有人认为，法院将有效联系的要求从双重国籍的

情况下转移到了仅仅涉及一个国籍的情况，而且不应认为只

有一个国籍的人因为他或她同国籍国没有有效联系而只同某

一第三国有有效联系从而没有资格依赖它来针对另一国。还

有人指出，法院在其判决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外交保护的事项

上采用“真正联系”的理论所产生的影响，这方面引起了一

个问题，即个人仅单纯形式上拥有其国籍的国家在多大的程

度上可以针对他或她享有有效国籍的国家以外的国家，而对

他或她提供保护。还有人强调，对于“真正联系”的原则是

否只适用于通过入籍取得国籍的情况仍然不明确。 
239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 第 5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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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 近在东欧国家解体的情况下，主要的重

点往往放在分裂的联邦国家的组成部分的“公民资

格”上，它是同联邦的国籍平行存在的。 

(13)  有些作者赞成以有关领土内出生作为“真正

联系”的证据，继承国在此基础上有权将其国籍强

加于在其领土内出生的那些居民。但这并没有得到

广泛的支持。然而在 1925 年的 Romana 诉 Comma
案里，埃及上诉法院根据这一理论判定一个在罗马

出生在埃及居住的人，由于罗马于 1870 年合并的结

果，为意大利国民。240 

(14)  国际法委员会就消除和减少无国籍状态进行

辩论时各不同委员都强调了一个人同一个国家间需

要存在某种联系作为给予国籍的基础。241 讨论中所

设想到的情况是，为了入籍的目的适用真正联系的

原则，几乎完全没有阐明在国家继承的特定状况下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 

(15)  因此，有人提出了以下问题，即在国家继承的

情况下适用真正联系的概念同它传统上适用于入籍

的情况相比，是否会带来任何特殊的问题。另一个

问题是，是否可以对建立真正的联系的标准进行进

一步的澄清和发展。 

(16)  在国际法委员会辩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认为在

外交保护的框架之外，有效国籍原则 就 失去了其相

关性和意义。 242  在这方面，有人提到关于

Flegenheimer 案的仲裁裁决243 和欧洲共同体法院关

于 Micheletti 案的判决244。但是，其他许多委员则强

调了有效国籍原则，尤其是真正联系的概念的重要

                       
240  Annual Diges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1925-1926 (London), vol. 3, 1929，第 195 号案，第 265 页。 
241  见《1953 年……年鉴》[英]，第一卷，第 212 次会议，

第 180 至 181 和 184 页；第 213 次会议，第 186 页；第 217 次

会议，第 218 页；第 220 次会议，第 237 和 239 页。 
242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87 段。 
243  在 Flegenheimer 案(1958 年)中，意大利－美国调解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它无权在国际一级上拒绝一国给予的

国籍的效力，即使没有有效性的支持，除非发生欺诈、过失

或严重错误。见 RIAA, vol. XIV (出售品编号：65.V.4)，第

327 页。 
244  Reports of Cases before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1992-7 (Luxembourg), 第 C-369/90 号

案, Mario Vicente Micheletti and Others v. Delegación del 
Gobierno en Cantabria。 

性，他们认为，委员会应提供协助，超过国际法院

在诺特博姆案中所做的，更确切地界定问题所在。

他们建议应研究为每一类国家继承制定真正联系的

标准。245 

(17)  有人在第六委员会上进一步强调，应确定在国

家继承情况下适用真正联系的概念是否会引起某些

具体问题。246 这一概念似乎还导致一名代表对以下

情况表示关切，即继承国制定国籍法，人为地将其

国籍给予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国民，而这种国籍法可

能被滥用来把该其他国家的人口部分或全部吸收过

来。247 

(18)  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讨论都得出一

项结论，认为即使有效国籍原则主要适用于外交保

护法，但真正联系的基本概念在确定在国家继承的

情况下取消或给予国籍的适用原则方面也可以发挥

一些作用。 

(19)  工作组的一个初步结论是，第三国应不需要承

认先前国或继承国在违反工作组拟定的各项原则的

情况下，分别就取消，或拒绝给予其国籍所作的决

定。248 

(20)  第 16 条草案第 1 款的目的是要确保有关国家遵

守划定它们权限的国际法规则。该条草案并没有提出

继承国将其国籍给予有关个人时任何应使用的特定检

验办法。(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将以建议的方式处理这个

问题。)第 1 款只是提出了第三国可以不承认在不符合

真正联系的要求的情况下给予的国籍。 

(21)  第2款处理了第三国在发生国家继承时可能遇

到的另一个问题。这里的假设是，继承国不愿意将

其国籍给予在正常情况下有权取得其国籍的人、或

先前国取消正常情况下有权保持其国籍的人的国

                       
245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4 页，

第 186 段。 

246  A/CN.4/472/Add.1, 第 8 段。有些作者提出，“当主

权发生改变，领土上的惯常居民或永久居民构成了法律联系

意义上的无差别整体，因此便没有‘可允许的’理由将他们

区别开来。”(Pejic, 同前，第 172 页。) 
247  A/CN.4/472/Add.1, 第 10 段。 
248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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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就像前面讨论的249，国际法不能纠正有关国家

国内法的不足之处，即使它将导致无国籍状态。但

这意味着第三国只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吗? 

(22)  第2款是要根据某些委员提出的想法得出一些

实际的后果，即委员会应试图拟定一些关于有关个

人的国籍的“推定”。250 特别报告员根据工作组关

于此事项的初步反应251 建议，除了重申第 1 款中传

统的不可反对性规则外，应包括一个关于第三国的

权利的特别规定。 

(23)  特别报告员认为，当一个原本应取得或保持一

个有关国家的国籍的人由于该国不理会本条款草案

所载基本原则从而因国家继承而变成无国籍时，不

应排除其他国家将那些人当作该国国民的可能性。

这里的意图是缓和这些无国籍的人的命运，而不是

使他们的命运更加复杂。因此，这项规定需满足以

下要求，即这样做应符合这些人的利益，而不是不

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在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第

三国可能可以向这些人提供按条约保留给有关国家

国民的优惠待遇。虽然一个第三国有权将违背了本

条款草案的国家的实际国民驱逐出境，如果有采取

这种行动的合法理由的话，但是基于该款的规定，

它可能不得将第 2 款中提到的人逐往该国。 

第二部分 

适用于特定情况下的国家继承的原则 

评  注 

(1)  经常有人指出，国家继承范围内的国籍原则与

一般入籍程序的国籍原则有所不同。252 事实上，

“集体入籍”一词并非说明继承国的 初人口取得

继承国国籍的进程的 佳方法。“入籍”一词的使

用可能使人误将其与另一截然不同的法律体制等同

起来。这就是试图将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各种先决条

                       
249  上见序言草案评注第(7)段。 
250  见《199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388 次会议，

克劳福德先生的发言，第 62 至 63 页，第 36 至 48 段。又见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中关于国籍概念的讨论(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57 至 74 段)。 
251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29 段；《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9 页，第 86(l)段。 
252  难民署, “The Czech and Slovak citizenship laws …”  

(上见脚注 79), 第 9 页。 

件转用于国家继承的原因。在真正的“入籍”情况

下，这些先决条件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国家继承的

情况下，则为不合理的规定。 

(2)  近的一份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在国家继承的

情况中，关于国籍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则不适用于传

统意义的移民，但适用于以公民身份居住在领土内

的人，这些人以公民身份行事，并且根据他们将继

续保留公民身份的默示假定作出关于他们的前途的

决定。253 

(3)  涉及国家继承的各国人口分布规则主要是在特

定的国家继承情况下适用有效国籍原则的结果。正

如 de Burlet 所指出的，因主权变化而产生的国籍是

否具有国际效力的问题，一向以这些国籍所反映的

法律联系的事实根据来衡量。254 基于同样理由，

Rezek 强调，国籍的法律关系不应拘泥形式或以权宜

手段为根据，而应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为

根据。255 其他的人也指出： 

继承国在确定其 初公民人口时，尽可能采用与该国有真正

联系的人的定义，是符合继承国利益的。如果有一些人被视

为“自己国家内”的“外国人”，这显然不符合该国本身的

利益。
256 

(4)  第二部分的条款主要是以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

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工作组 1995 年报告所载的结论

为根据。其目的是向有关国家提供开展其有义务进

行的谈判的基础。257 

(5)  关于工作组用来确定哪些类别的人的国籍可能

受国家继承的影响以及用来制订有关获得继承国国

籍、取消先前国国籍和承认选择权的某些谈判方针

的各种不同标准的问题，258 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

委员会内引起了一些评论。 

                       
253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 第 41 页，第 150 段。 
254  De Burlet，同前，第 311 页。 
255  Rezek，同前，第 357 页。 
256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 第 40 页，第 144 段。 
257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8 至 24 段。 
258  同上，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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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法委员会一些成员以及第六委员会的代

表，在就继承国有义务给予国籍的问题作出评论时，

强调在继承国领土内常居地标准的重要性。259 

(7)  事实上，常居地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却是

确定继承国基本国民人口的实践中 常用的标

准。 260 下列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即人口具有“当

地”或地区地位，不受是否有全部或部分继承国的影

响，也不受是否有割让，即主权的“转移”的影响，

亦不受一国放弃主权后由国际当局处理的影响。261 
此外，难民署的专家认为，居住本身即与有关领土具

有实质上的联系，这是真正有效的联系的一般性原

则的一个方面。262 

(8)  委员会一些成员表示关注的是，他们认为工作

组似乎赋予出生地原则某种普通国际法强制规范的

地位，而对血统原则的处理方法则复杂得多。因此，

请委员会从个人具有先前国国籍这一前题入手，避

免对取得先前国籍的方式作出硬性区分。263 

(9)  同样地，第六委员会一名大概支持常居地标准

的代表认为，在决定继承国有义务向哪些类别的人

给予其国籍的时候，以取得先前国国籍的方式——

只要获得国际法承认—— 和出生地作为标准是值得

怀疑的。264 按照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假定入

籍使一个人的国民性格发生全面的变化，就没有任

                       
259  同上，第 17 段。 
260  O’Connell 称之为“ 令人满意的标准”。(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第 518 页。) 
261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 第 665 页。 
262  “The Czech and Slovak citizenship laws … ” (上见脚

注 79), 第 10 页。按照另一种看法，因国家继承而非自愿地

失去前国籍所附权利的前公民，取得居住地国国籍，显然比

一直以外国居民身份在居住地生活的外国人取得居住地国国

籍重要得多。(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 第 41 页, 第 151 段。) 有人基本同样的理由

指出，国籍的一项特别的潜在功能，也许是 主要的功能，

就是国民与其国土的特定法律联系。因为在 20 世纪，只有在

本国国内才能享受到与国民身份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权利；也

只有在本国国内才要承担公民权的一切义务。(Wiessner，同

前，第 452 页。) 
263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6 至

47 页，第 210 段。 
264  A/C.4/472/Add.1, 第 18 段。 

何理由将在出生时取得国籍的人与在转移前通过某

种入籍程序取得国籍的人区分开来。265 

(10)  关于对所述过分注重出生地原则的批评，必须

指出的是，研究国家实践中取得先前国国籍的方式

的标准所具有的功能不一定意味着同意、甚至建议

在每一个情况中使用这项标准。266 

(11)  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工作组一直将出生地与

常居地标准一并审议。如这两项因素与所审查的假

定情况有关，则提及这两项因素的先后次序并不表

示工作组认为其中一项因素比另一项优先；这只是

起草方式的问题。此外，在工作组的结论中，居住

地事实比出生地事实重要。267 但是，如出生地是有

关个人与有关国家仅存的唯一联系(例如，有关个人

的常居地在第三国，因先前国在国家继承后消失而

失去先前国国籍)，出生地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种

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标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12)  工作组也审查了“二级国籍”概念。委员会一些

委员对这个概念提出疑问。有人特别指出，在国际法

之下可能有不同等级的国籍、而且国籍可能分指不同

的概念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268 另一方面，有人在第

六委员会上表示，如果先前国是联邦国家，且作为其

组成部分的各个实体给予二级国籍，则适用这种二级

国籍的标准可提供一项解决办法，这项办法简单、方

便、可靠，所以可予采用。269 

(13)  关于使用不同的标准的讨论并不是讨论这些标

准的“合法性”，而是讨论这些标准的适当性。这也

是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对一个具体继承情况所表示的意

                       
265  见哈佛草案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3 页。 
266  工作组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工作组认为必须强调，

在一些情况中，关于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及选择权的条款适用于

有关个人，不论取得先前国国籍的方式为何。例见《1995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17(a)段。 
267  同上，第 48 页，第 223 段。 
268  有人提出反对，特别指出不应像工作组报告第 11(d)

段那样重视二级国籍标准，该段讨论先前国有义务不取消已

经取得仍然属于先前国的某一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的国籍，

不论其常居地位为何。有人认为，如果这些人居住在继承国

内，就没有理由禁止先前国在某一指定时限后取消这些人的

国籍(同上，第 47 页，第 211 段)。此外，有人在给予某些类

别的人以选择权的义务的背景下，对二级国籍标准提出了疑

问(同上，第 212 段)。 
269  A/CN.4/472/Add.1, 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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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虽然这些专家对有关的两个国家决定不使用常居

地标准感到遗憾，但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因此违

反国际法，尽管二级国籍标准在表明个人与国家之间

的真正的、有效的联系方面较不重要，而且实际选用

的标准是否充分反映“存在、利益和感情方面的真正

联系”可能令人感到怀疑。270 

(14)  第六委员会内有人认为应该利用现有法律文

书来确定哪些类别的人依法取得继承国国籍和通过

行使选择权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标准，271 这确是一个

很有道理的论点。因此，在第二部分个别条款的评

注中，特别注意也从各国所用标准的观点来分析国

家实践，以期就给予或取消国籍或准许作出选择划

定各有关类别的人。 

(15)  关于在几个有关国家的国籍中作出选择的规

则，其目的大体上与有关国家给予或取消国籍的规

则的目的相同，即以真正联系为国籍的基础。但是

有效国籍原则绝无强行要求作出选择的效力。272 对
于可能因适用一般性原则于特定情况而产生的问

题，选择权是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它不一定意味

着选择主要国籍；273 甚至完全没有在几个国籍中作

出任何选择的意思。274 

(16)  第二部分的条款分为四节，每一节专论一类国

家继承。这种分类方法按照委员会支持的特别报告

员第一次报告的建议，原则上仿照 1983 年《维也纳

公约》的分类法。275 

(17)  为免个别条款草案过份冗赘，如果一节内载列

的条款超过一条，则在这些条款之前说明该节的适

用范围，即适用于哪一类国家继承。这样可以避免

在有关各节每一条条款之前重述继承类别。 

                       
270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 第 19 页，第 46 段。 
271  A/CN.4/472/Add.1, 第 18 段。 
272  见 Rezek，同前，第 364 至 365 页。 
273  关于主要国籍问题，见同上，第 366 至 369 页。 
274  例见任何前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的情形，他们均可在

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一年内作出声明，在不附带任何其他条件

的情况下、包括放弃根据捷克国籍法取得的捷克国籍，而取

得斯洛伐克国籍。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30)段。 
275  上见导言第 11 段。 

第 1 节 

领土部分转让 

第 17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和取消先前国国籍 

 如果一国将其部分领土转让给另一国，继承国应将其国

籍给予常居地在被转让领土内的有关个人，先前国则应取消

这些人的该国国籍，除非他们行使选择权另有表示。所有这

些人应获得给予这种选择权。 

评  注 

(1)  经典学说主要在通过征服取得领土的范畴内考

虑领土取得对在该领土上生活的人士的国籍影响。

例如，美利坚合众国 高法院对美国保险公司诉

Canter 案(1828 年)发表意见时，首席法官 Marshall
说，在转让领土时，其居民与前主权国的关系解散；

国家转让的行为也同时转让了那些留在那里的人的

效忠。276 

(2)  同样，Hall 发现，“被部分征服的国家的国民

在征服确切生效时被确定归属被征服领土者”成为

兼并国的国民。277 

(3)  转让部分领土是委员会审查的第一类型继承国

问题。在这特定类型的继承中有众多解决国籍问题

的例子。其中一些概述如下。 

(4)  法国把路易西安那割让给美国的 1803 年《巴黎

条约》第 3 条规定，割让领土居民将会获得授予美

国公民地位；它没有包括选择权规定。西班牙把佛

罗里达割让给美国的 1819 年《条约》包括类似的规

定。278 

(5)  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的 1848 年《和平、

友好、疆界和 后安排条约》第 8 条规定，定居在

先前属于墨西哥但后来移交给美国领土内的墨西哥

国民应有选择权和迁往墨西哥的权利。但是，这一

条也规定： 

                       
276  引用于对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1 至 62 页。 
277  Hall, 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第 205 段。 
278  见对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5

至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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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上述领土内的居民如在一年内未表示打算保留其墨西哥

国籍，即视为选择成为美国国民。
279 

(6)  在奥地利割让威尼斯和曼图亚给意大利王国

后，外交大臣向意大利驻外领事发出通告，解释取

得意大利国籍的问题如下： 

奥地利根据[1866 年]10 月 3 日《条约》割让的两个省内的公民

有充分权利终止其奥地利国民资格，成为意大利公民。为此，

各皇家领事应负责向他们提供表示其新国籍的法律文件。
280 

(7)  1867 年《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关于割让阿拉

斯加给美国的公约》第 3 条给予该领土居民保留效

忠俄罗斯和 3 年内返回俄罗斯的权利，但又规定，

如果他们在 3 年以后留在阿拉斯加，“他们，除了

未开化的土著部落之外，将会被接纳为享有美国公

民的一切权利、利益和豁免”。281 

(8)  《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关于确定各自国家边界的

条约》(1882 年 9 月 27 日)第五条确立了一项选择权，

允许缔约双方之一的国民根据该《条约》的规定选

择将来继续留在对方领土内，同时表明： 

留在上述领土内的居民如在一年内未表示打算保留其先前国

籍，即视为另一缔约方的国民。
282 

(9)  美国和丹麦之间关于割让丹麦西印度群岛的

1916 年 8 月 4 日《条约》第 6 条规定，居住在这些

                       
279  上见脚注 119。 
280  联合国，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

脚注 82), 第 7 页。1866 年 10 月 3 日与奥地利签署的《和平

条约》第十四条涉及割让给意大利的两个省份内的居民的国

籍问题，关于这一条是否不仅适用于条文明确规定的来自该

等省份的人士，而且也适用于只有家属本身来自这些省份的

人的情况，外交大臣在向意大利驻的里雅斯特总领事发出的

公文中表示，他不认为奥地利所持的限制性观点是毫无根据

的，并评论如下： 

在两国间割让领土的情况下，其中一国通常只向另一国

交出恰好在它放弃的那一部分领土内的人和物; 新的所

有国无权对该领土以外的人和物提出任何主张。 

因此，光是赋予来自该割让领土但住在该领土以外

的人保持其原籍国国籍的权利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一

种实际的让步。(同上，第 8 页。) 
281  见对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6

页。“未开化部落”得受特殊法律和规定约束。 
282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上见脚注 120)，第

276 页。 

岛屿上的丹麦公民，如果仍然留在那里，则要在一

年内声明保留其公民资格。283 

(10)  《凡尔赛条约》载有一系列规定涉及德国向邻

国割让许多领土后取得继承国国籍和随而丧失德国

国籍的问题。例如，关于德国向比利时交出对莫雷

内、欧本和马尔梅迪的权利和所有权的问题，《条

约》第 36 条规定： 

当对上述领土的主权的转让得到确定，惯常住在领土内的德

国国民依事实将肯定取得比利时国籍，并将丧失其德国国籍。 

但是，在 1914 年 8 月 1 日后成为上述领土居民的德国国

民未经比利时政府许可不得获得比利时国籍。 

不过，惯常住在被割让领土内的居民依事实取得比

利时国籍和其后丧失其德国国籍的情况，可以通过

行使选择权来扭转。284 

(11)  关于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的问题，《凡

尔赛条约》第五节相关的附件第 1 段规定： 

从 1918 年 11 月 11 日起，下列人士依事实恢复法国国籍： 

(1) 因适用 1871 年 5 月 10 日《法德条约》而丧失法国

国籍、在该日后除德国国籍外未取得任何国籍的人士； 

(2) 前段所述的人士的合法或自然后裔，但父系先辈中

有在 1870 年 7 月 15 日后移徙到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人的

人士除外； 

(3) 所有在阿尔萨斯－洛林出生的孤儿或其国籍不详的人。 

不过，第 54 条必须与第 53 条相联系，该条规定： 

德国承诺从即日起承认并接受本《条约》附件中关于所说领

土内居民或原住民国籍的规定，在任何时候或在任何地方均

不声称已根据任何理由被宣布为法国人的人士是德国国民，

并接受所有其他人士进入德国领土。 

《凡尔塞条约》第五节有关的附件第 2 段特别列举

了有权要求取得法国国籍的几类人，特别是根据附

件其他规定没有恢复法国国籍的、其祖先包括法裔

男子或法裔女子的人，在阿尔萨斯－洛林出生或居

住的人、包括德国人，或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公民

                       
283  见对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6

至 67 页。 
284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提到的《条约》

第 3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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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外国人。该款同时保留法国当局在个别情况

下否决取得法国国籍要求的权利。 

(12)  《凡尔赛条约》第 84 条规定惯常居住在被认

为构成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一部分的领土内，包括

德国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领土的人依事实取

得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资格和丧失德国国民资格。 

(13)  《凡尔赛条约》第 85 条又规定惯常居住在上

述领土内的德国国民的选择权： 

在本条约生效之后的两年期内，惯常住在被承认为捷克－斯

洛伐克国一部分的任何领土内的 18 岁以上德国国民有权选

择德国国籍。为德国国民并惯常住在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

将具有选择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相同权利。 

(14)  同样，关于承认波兰的独立和德国向波兰割让

某些领土的问题，《凡尔赛条约》第 91 条规定： 

惯常住在公认为构成波兰一部分的领土内的德国国民依事实

将取得波兰国籍，并丧失其德国国籍。 

但是，在 1908 年 1 月 1 日之后居住在这些领土内的德国国

民或其后裔未经波兰国特别批准不取得波兰国籍。 

《凡尔赛条约》第 91 条又载有与第 85 条相类似的规

定，即惯常住在被承认为构成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内

的依事实取得波兰国籍的德国国民有选择权。 

(15)  《凡尔赛条约》第 112 条涉及因石勒苏益格归

还丹麦而引起的国籍问题，是按照上述各条起草的，

并设想国籍的自动取得和丧失。285 第 113 条进一步

规定有关个人的选择权利。286 

                       
285  该条案文如下： 

归还丹麦的领土内的所有居民依事实将取得丹麦国籍，

并丧失其德国国籍。 

但是，在 1918 年 10 月 1 日之后成为这个领土的惯

常居民未经丹麦政府许可不得取得丹麦国籍。 

286  该条案文如下： 

在经过公民投票石勒苏益格的全部或局部领土的主权归

还丹麦之日起的两年内： 

在归还丹麦的领土出生、并非惯常住在该区域的 18
岁以上和具有德国国籍的任何个人有权选择丹麦国籍。 

惯常住在归还丹麦的领土上的 18 岁以上的任何个

人有权选择德国国籍。 

丈夫的选择包括其妻子，父母的选择将包括其 18
岁以下的子女。 

凡行使上述选择者必须在以后的 12 个月内将其居

留地转移到其选择的国家。[……] 

(16)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涉及各类导致奥匈帝国

全面瓦解的领土改变的问题。该《条约》的各项条

款还适用于与领土割让相类似的情况，即在公民投

票后将某些领土归于某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基本

规则体现在第 70 条： 

凡在构成前奥匈君主国领土一部分的领土内拥有公民权利的

人依事实丧失奥地利国籍，并获得对这种领土行使主权的国

家的国籍。
287 

不过，根据该《条约》第 79 条： 

根据本《条约》规定，有权在公民投票中投票者在举行公民

投票的地区确定归属后的 6 个月内应有权选择该地区不归属

的国家的国籍。关于选择权的第 78 条的条款同样适用于本条

规定的权利的行使。 

(17)  1919 年《塞纳河畔纳伊条约》也载列关于取得

继承国国籍的条款。这些条款涉及保加利亚向塞尔维

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和希腊交出对某些领

土的权利和所有权的问题。第一节第 39 条规定： 

惯常住在让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的领土内

的保加利亚国民依事实将取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

尼亚国籍，并丧失其保加利亚国籍，但是，在 1913 年 1 月 1

日之后成为这些领土的居民的保加利亚国民未经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许可不取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国籍。 

                       
287  但是，就转让给意大利的领土来说，则情况有别，

因为依事实的情况对下列人士不适用：不在这种领土出生的

但拥有当地公民权利的人士；在 1915 年 5 月 24 日之后取得

这种领土的公民权利的人士或因其官职取得这种公民权利的

人士(第 71 条)。这些人士，以及先前拥有转让给意大利的领

土公民权利或其父亲(如父亲身份不详则母亲)拥有这些领土

的公民权利的人士，或在战争期间在意大利军队服役的人士

及其后裔，可依照为选择权规定的条件，要求持有意大利国

籍(第 72 条)。意大利当局有权根据个案拒绝这类要求(第 73
条)。在这种情况下，或如果无人提出这类要求，有关人士在

未取得转让给意大利的领土的公民权利之前，依事实获得对

他们拥有公民权利的领土行使主权的国家的国籍(第 74 条)。
此外，根据第 76 条，在转让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

尼亚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国的领土内取得公民权利的人士未

经许可不得取得这些国家的国籍。如未予许可，或没有申请

许可，上述人士依事实获得对其先前拥有公民权利的领土行

使主权的国家的国籍(第 76 和 7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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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类似的规定也载于涉及割让给希腊的领土的

第二节第 44 条。288 该《条约》在第 40 条和第 45
条进一步规定选择权利，289 这两条是根据《凡尔赛

条约》第 37 和 85 条起草的。 

(19)  俄罗斯将佩琴加(贝柴摩)地区割让给芬兰的

《塔尔图和平条约》第 9 条规定： 

住在佩琴加领土上的俄罗斯公民无需任何进一步手续将自动

成为芬兰公民。然而，年满 18 岁者在本《条约》生效之后的

一年内可选择俄罗斯国籍。 

(20)  《洛桑条约》载有两种关于取得国籍的规定。

根据第 21 条： 

1914 年 11 月 5 日在塞浦路斯岛上定居的土耳其国民依当地

法律的条件将取得英国国籍，并自动丧失土耳其籍。[……] 

当然，塞浦路斯政府有权拒绝将英国国籍赋予居住于岛上

且先前未经土耳其政府同意而取得他国国籍的土耳其国民。 

(21)  至于根据《洛桑条约》脱离土耳其的其他领土，

第 30 条规定： 

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脱离土耳其的领土内定居的土耳

其国民依事实并依当地立法的条件将成为领土受让国国民。 

该《条约》保证住在岛上的土耳其国民在《条约》

开始生效的两年期内的选择权。选择土耳其国籍者

在行使选择权 12 个月之内应离开塞浦路斯岛。对于

住在依该《条约》脱离土耳其的领土或原籍是在这

些领土上但住在外国的土耳其国民，《条约》也载

有关于选择权的条款。290 

(22)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继承的案例，1947
年《对意大利和平条约》载有关于在意大利割让若

干领土给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时取得国籍的规定。

根据该《条约》第 19 条第 1 款： 

1940 年 6 月 10 日居住于意大利，根据本《条约》割让给另

一国家的领土内的意大利公民，以及他们在上述日期后所生

                       
288  条文如下： 

惯常住在让与希腊的领土上的保加利亚国民依事实将获

得希腊国籍，并丧失其保加利亚国籍。 

但是，在 1913 年 1 月 1 日之后成为这些领土的居民

的保加利亚国民未经希腊许可不取得希腊国籍。 
289  第 40 条和第 45 条的案文，上见脚注 124。 
290  上见脚注 125 和 126。 

的子女，除依[关于选择权的]下款规定外，成为该领土受让国

的公民，并依照该国于本《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的所颁布

的立法，享有受让国全部公民和政治权利。他们取得有关国

家的国籍时，即丧失其意大利公民资格。 

此外，该《条约》设想住在意大利让与其他国家的

领土并素操意大利语言的人有选择权。291 

(23)  根据 1944 年 9 月 19 日停战协定和《对芬兰和

平条约》，芬兰将部分领土割让给苏联。当时是根

据该国国内法，即 1941 年 5 月 9 日《取得和丧失芬

兰公民资格法》，处理有关人口丧失芬兰公民资格

的问题，不过该法并不包含关于领土变动的具体规

定。换言之，芬兰公民资格的丧失基本上由该法的

标准规定处理，其中第 10 条规定： 

除经申请外以其他方式成为另一国公民的芬兰公民，如其实

际居所和住所在芬兰境外，应丧失其芬兰公民资格；如他居

住在芬兰境内，则在迁离芬兰时丧失芬兰公民资格。
292 

(24)  可以在关于让与印度的法国领土和属地的两

项条约中找到关于取得国籍的规定的其他例子。

1951 年印度和法国《让与成德纳哥自由市领土条约》

(含议定书)第二条规定： 

住在成德纳哥自由市领土内的法籍人士和法兰西联邦公民，

在下面[关于这些人士有权选择保留其国籍的]规定限制下，从

本《条约》生效之日起应成为印度的国民和公民。
293 

该《条约》第三和四条提供了“选出”概念的例子。

因此，第二条提到的人士可依照第三条的规定在本

《条约》生效后六个月以书面说明选择保留他们的

国籍。294 

(25)  1956 年印度和法国《让与法国属地彭地治里、

卡里卡尔、马埃和亚纳姆领土条约》载有类似的规

定。根据第 4 条： 

                       
291  第 19 条第 2 款的案文，上见脚注 127。 
292  Laws concerning Nationality [关于国籍的法律 ] 

(ST/LEG/SER.B/4)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4.V.1), 
第 151 页。 

293  [英]，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03卷，第158页。 
294  同上。第四条案文，上见脚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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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与条约》生效之日出生并居住于这些属地领土内的法

国国民，除下面第 5 条列举的情况之外，应成为印度联邦的

国民和公民。 

第 6 条进一步规定： 

在这些属地领土内出生并在《让与条约》生效之日居住于印

度联邦领土内的法国国民应成为印度联邦的国民和公民。
295 

根据条约第 4 条和第 6 条，在取得印度国籍时是否自

动丧失法国国籍，取决于这些人士选择保留其法国国

籍的权利。此外，该《条约》第 7 条明确规定： 

出生在这些属地领土，在《让与条约》生效之日居住在印度联

邦领土或上述属地领土以外的法国国民得保留其法国国籍，但

下面第 8 条列举的例外情况除外。
296 

(26)  1954 年《法国和印度关于解决法国在印度的属

地的未来问题的协定》第 4 条规定： 

有关公民资格的问题应在办理法律上移交以前决定之。双方

政府同意，应允许自由选择国籍。
297 

(27)  1969 年《西班牙和摩洛哥关于西班牙将西底伊

福尼领土归还摩洛哥的条约》第 3 条规定如下： 

通过《西班牙民法》所确定的某种方式取得西班牙国籍者，

在所有情况下将保留西班牙国籍；除此以外，在领土内可在

归还日期时享有西班牙国籍的所有人士可在上述日期起 3 个

月内通过向西班牙主管当局提出一项选择声明以选择西班牙

国籍。
298 

(28)  关于部分继承国籍的后果问题，1929 年哈佛国

籍问题公约草案第 18(b)条规定： 

在一国的领土为另一国取得时，如果未经条约作出相反的规

定，第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继续在这种领土上惯常居住，则丧

失该国国籍，而成为继承国的国民，除非他根据继承国的法

律拒绝取得该国国籍。
299 

                       
295  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第 87 页。第 5 条和第 6 条第二部分规定了选出权，

即保留法国国籍的权利。 
296  同上。第 8 条规定了通过书面说明选择取得印度国

籍的权利。 
297  同上，第 80 页。 
298  上见脚注 137。 
299  哈佛草案(上见脚注 24)，第 15 页。 

(29)  根据对第 18 条的注释，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符

合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定，虽然对于该条是否适用于

特殊情况可能有不同的见解。该注释甚至认为，在设

想的情况下，如果在一国的国内法中没有适用条款，

则根据国际法可以宣布该人士具有该国国籍。300 

(30)  注释还说，在让与领土的情况下： 

居住权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先前国的国民不能取得继承国的

国籍，除非他们继续在被转让领土内惯常居住。这条规定意

指在让与该领土时放弃在该领土的居住权的该领土居民，其

国籍不受领土让与的影响。 

关于选择权，有人争论说，在没有相反的条约规定

时，虽然这种条约规定不具有强制性，继承国有可

能采取法律手段，让在被转让领土惯常居住的国民

拒绝其国籍。此外，还有人说，兼并国允许先前国

国民享有是否取得其国籍的选择权无疑是可取的。

他们提到美国当局的意见，美国当局大体上认为应

由兼并国给予这种选择权，允许国民正式宣布拒绝

兼并国的国籍或允许他离开该领土。301 

(31)  总之，关于这个专题的学术意见似乎已经从据

以“认为前公民有权选择留在或离开该国，而其继

续居留便注定须履行永久效忠义务”302 的立场演

化成对选择权的确认，而这种选择权不被认为是离

开有关领土权利的隐含结果，而是一种自主权，即

使它仍然带来应当相应地转移居住地的义务。303 因
此，Fauchille 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看法，他认为在

让与部分领土时，应切实尊重有关人士的自由，必

须让居住在领土内的人士有权选择保留他们的原国

籍。304 

(32)  让与领土是经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明文认定的唯一继承国类别。当然，该《公约》并

                       
300  同上，第 61 页。 
301  同上，第 61 和 64 页。 
302  同上，引述于第 63 页。 
303  在这方面，例见 Westlake 的观点，他说： 

以往，割让生效时，其基点是，留下者和外出者的效忠

均因割让而转移，不给选择，[……]但是长期以来的惯

例是确定一段时间，个人在此期间可以正式或实际上选

择保留原有国籍，条件是迁离被割让的领土。

(International Law, 第 71 页。) 
304  Fauchille,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第 857

页。 



58 第四十九届会议文件 

 

未处理这种情形所涉的整个系列的国籍问题，而仅

仅将焦点放在确保不致因让与领土而造成无国籍状

态。305 

(33)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并未规定能够适用于特定

的继承国情形的规则，也未言及让与部分领土将对

国籍问题造成什么后果。但是，根据第 18 条，规定

各国在任何继承情况中决定 (此处显然意为“立

法”)是否给予或保留国籍时，应遵守第 4 和 5 条所

载的一般性原则，306 并须考虑到： 

a  有关个人与该国是否有真实的有效联系； 

b  有关个人在国家继承时的惯常居留地； 

c  有关个人的意愿； 

d  有关个人的领土籍贯。 

(34)  在涉及可以取得继承国国籍和丧失先前国国

籍的有关个人类别方面，《威尼斯宣言》更加具体。

虽然它没有载列对每一个国家继承的具体情况的单

独条款，但是其措辞使人有可能体会出某些规则与

某些形式的继承之间有联系。在让与部分领土的情

形中，似可适用下列规则： 

  8.a [……]继承国应当给予惯常居住在让与领土的所有

先前国国民以继承国国籍； 

  [……] 

  9. [此外]继承国 好根据个案处理，给予属于下列类

别的申请人以继承国国籍： 

  a 凡属先前国国民，来自被让与领土，并在继承时居

住在领土以外地区的人士； 

  [……] 

  12. 对于无法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先前国国民，先前国不

得取消其本国国籍。 

  13.a  [……]继承国应给予有利于先前国国籍的选择权。 

  [……] 

                       
305  第 10 条案文上见第 2 条草案评注第(9)段。 
306  第 4 和 5 案文，上见脚注 183。 

  14. 继承国可以为行使选择权设定条件：与先前国[或另

一个继承国]具有有效的联系，特别是族裔、语言或宗教方面

的联系；[……] 307 

(35)  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问题

工作组关于让与部分领土的结论载于其报告第 11 至

15 段。308 当时，工作组还审议了国家部分领土转让

的情形以及脱离(现称为部分领土分离)的情形。原因

是这两种情况存在某些共同特点，尤其是先前国继续

存在在情况。在稍后阶段，特别报告员在与前任工作

组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以不

同的条款来处理让与领土和分离部分领土的问题，因

为能够以综合方式解决因分离引起的各项问题所需

的必要条款却不适用于让与情形。这种单独处理的办

法也符合委员会关于保留 1983 年《维也纳公约》所

列继承类别的决定。 

(36)  该条款草案体现了上述许多例子的做法。首先

它提出了一个基本规则，即继承国应当给予惯常在被

让与领土居住的有关个人以继承国国籍，并且先前国

可以取消这种人士的国籍。但是，这个基本解决办法

会由于行使选择权而改变。在让与情形中，惯常在被

让与领土居住的所有人士均享有选择权。 

(37)  先前国所有其他国民，即住在先前国和第三国

的人士的国籍保持不变。应由继承国来决定是否愿意

允许其中一些人士(例如，在被让与领土出生的人士)
在选择的基础上取得继承国国籍。在这种情况下可适

用第 4 和 5 条草案的一般性规定。但是，特别报告员

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建议任何进一步规定。 

第 2 节 

国家统一 

第 18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当两个或多个国家统一

起来组成一个国家的时候，无论继承国是一个新国家，还是

在特性上与合并国家之一完全相同，继承国都应将其国籍给

予所有在国家继承日期具有至少一个先前国国籍的人。 

                       
307  上见脚注 43。 
308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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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失去先前国国籍是由于该先前国因领土改变而

丧失国际法律人格所导致的明显后果。 

(2)  当美利坚合众国取得夏威夷而使先前的独立国

家消失，前者在法规上规定“所有在 1898 年 8 月 12
日时为夏威夷共和国公民者皆为美国公民和夏威夷

领土公民”。309 

(3)  1958 年 3 月 5 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暂行宪法》

第 2 条规定： 

所有持有叙利亚或埃及国藉的人、或在本《宪法》生效时根

据在叙利亚或埃及有效的法律或法令有权持有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国藉的人士，均享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藉。
310 

这项规定重新制定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籍法》

的第 1 条。311 

(4)  国籍问题的解决有时在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续变

化框架内出现，而新加坡就是一例。新加坡通过与已

经独立的马来亚联邦短暂合并，才实现独立。为此，

马来西亚联邦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由前联邦各

州、各婆罗州即沙巴和沙捞越，以及新加坡州组成，

联邦及其组成单位在立法方面分权。根据《马来西亚

宪法》，这些单位各自维持公民资格，除此之外，又

确立了联邦公民资格。《马来西亚宪法》还另立规定，

指明下列人士可取得联邦公民资格：马来亚各州人

士、各婆罗州人士以及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居民(第
15、16 和 19 条)。根据法律，一名新加坡公民可另外

取得联邦公民身份，而联邦公民资格与新加坡公民资

格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名既是新加坡公民又是联邦

公民的人士丧失其中一种身份，则他也丧失另一种身

份(第 14 条第 3 款)。312 

(5)  伴随着(根据 1967 年 2 月 20 日的一项法律设立

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的同步消失的德国统一是

                       
309  1900 年 4 月 30 日法令，转引于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

评论中(上见脚注 24)，第 63 页。 
310  案文转载于 Cotran,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States”, 第 374 页。 

311  同上，第 372 页。 
312  Goh Phai Cheng, Citizenship Laws of Singapore, 第 7

至 9 页。 

一个独特案例，因为国际人格未受统一影响的联邦

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整个存续期间维持了

(根据 1913 年的一项法律所定义的)单一德国国籍的

概念。313 因此，尽管根据 1967 年的法律存在一个

专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籍，但是联邦宪法法庭

认为，根据《基本法》第 116 条第 1 款，联邦共和

国应将居住在在受联邦共和国及其宪法保护的地区

的所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作为德国人看待，换

句话说，等同于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公民。314 

(6)  一些作者认为，315 1967 年之前在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居住的归化德国的外侨已在《基本法》第 116
条的意义上取得德国国籍，如果他们留在联邦共和

国，便可以取得这种地位。另一方面，如果外侨在

1967 年以后归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在《基本法》

意义上没有让他取得德国国籍的效果。这种地位上

的差别在统一时具有实际重要性，因为此时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的国籍停止存在。 

(7)  哈佛草案第 18(a)条规定： 

当一国的全部领土被另一国取得，第一国的国民成为继承国

的国民，除非他们按照其法律的规定拒绝取得继承国国籍。
316 

(8)  根据评论，这一段“涉及全部领土被另一国取

得的国家的国民，该国因此消失”。317 

(9)  关于该规定应该如何把人分类，评论说，“受

本条影响的人是先前国的国民；其范围并非广泛到

包括所有居民，也非狭隘到只适用于被转让领土的

原住民。它适用于归化人士和那些由于出生而取得

                       
313  Koenig, “La nationalité en Allemagne”, 第 237 页。 
314  同上，联邦宪法仲裁庭 1974 年 7 月 31 日的裁决，

B 和 V 部分, 转载于第 252 页。 
315  同上。例见 Kriele, 转引于第 251 页，脚注 39。 
316  上见脚注 24。 
317  哈佛草案第 18 条的评论(上见脚注 24)，第 60 页。

尽管如此，问题在于这条规则在评论所设想的第二种情况下

将如何发挥作用。据称，这项规定“也原则上适用于一国由

于领土被两个或多个国家瓜分而消灭的情况”(同上)。评论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到第二种情况的多继承国问题。当读到关

于使用居留标准的评论时，这种错误更加明显：虽然可以理

解的是，就通过合并的简单统一而言，常住地点没有被考虑

进去，而为了避免出现无国籍的情况，继承国的国籍是在不

考虑常住地点的情况下取得的(同上，第 61 页)。这种说法在

被消灭国领土由其他几国分割时肯定是不正确的。在这种情

况下，出现类似于解散而非统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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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的人。”318 后，在人的意愿的作用方面，评

论注意到，“兼并国可以用法律规定灭绝国的前国

民可以拒绝兼并国的国籍，但后者似乎没有责任作

出这样的规定。”319 

(10)  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问

题工作组的初步结论是，就包括吸收的统一而言，

继承国应该有义务把其国籍授予先前国常住在其领

土上的国民，及其常住在第三国的国民，除非后者

也有第三国的国籍。320 

(11)  有人已经注意到，欧洲国籍公约草案仅仅载有

关于继承所涉及国家的一般指导原则。321 这些原则

应该 审慎地对统一情况适用，但肯定不应该被解

释为证明继承国有理由拒绝把其国籍授予所有先前

国的国民，包括那些常住在第三国的国民(那些常住

在第三国并取得第三国国籍者则属例外)。 

(12)  这一点在适用有关真正的联系的法则时尤其

如此。它在国家统一情况下的应用很可能会招致反

对。在 Flegenheimer 案中，意大利美国和解委员会

认为： 

当一个人只拥有一个国籍，这个国籍是有效地属于他或她的，

有效国籍原理的适用必定会有造成混乱的风险。由于现代旅行

的便利，数以千计的人拥有某国的实在法国籍，但却生活在外

国、在那里定居并以之作为其家庭和商业的中心，这些人由于

其本国的法律而无可置疑地拥有的国籍会面临在国际一级不

获承认的危险。
322 

此外，如果在统一情况下为了授予国籍而适用有效

国籍学说，则会产生难堪的后果(即将会造成众多的

无国籍情形)。 

(13)  关于国家的统一，《威尼斯宣言》似乎有一个

缺陷。其中所载的也许对统一情况适用的各项规则

                       
318  同上。 
319  同上，第 64 页。 
320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17 段。 
321  上见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33)段。 
322  RIAA, vol. XIV (出售品编号：65.V.4), 第 377 页。 

漏掉了在继承时居住在第三国、却并非在继承领土

出生的先前国国民。323 

(14)  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问

题工作组在报告第 16 和 17 段中提出关于统一的结

论。324 工作组认为，不管统一是否导致两个(或所有)
合并国家的消失，或涉及由保留其国际人格的另一

国家吸收先前国，继承国都有义务将其国籍授予居

住在继承国的所有先前国国民——不管国籍是如何

取得的——  而且也授予居住在第三国的先前国国民，

除非他们也拥有第三国的国籍。不过，在后者情况下，

继承国可以把其国籍授予这些人士，但需获得他们的

同意。第 18 条草案包括所有这些要点。 

第 3 节 

国家解体 

第 19 条  适用范围 

 本节的条款适用于一个国家解体后不再存在，先前国的

领土不同部分形成两个或多个继承国的情况。 

第 20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违反第 21 条规定的情况下，每一继承国应将其国籍

给予下述种类的有关个人：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的人； 

(b)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 

㈠ 常居地在一个第三国，但出生在后来成为该继

承国领土的地区内，或者在离开先前国之前以

该地区作为永久居留地的人； 

                       
323 《威尼斯宣言》(上见脚注 43)适用于统一情况的的规

定似见于第 10 条，其中规定：继承国得把国籍授予： 

(a) 由于继承而成为无国籍的有关领土永久居民； 

(b) 源于有关领土的人士，居住在领土以外，他们

会因继承而变为无国籍。 

因此，那些在先前国领土以外出生，通过归化或亲属关系而获

得国籍、在继承时居住在第三国的人士的命运仍然未获解决。

此外，源于涉及继承的领土的人士，如不居住在那里，有第三

国国籍者，则毫无疑问(如果他在继承时也拥有先前国的国籍)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应有机会取得继承国的国籍。 

324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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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如果在先前国以内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

这一类别，不属于(a)项范围但具有已经成为该

继承国一部分的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无

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评  注 

(1)  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丧失先前国国籍是该国

消失的必然后果。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具有先前国国

籍者取得继承国国籍。 

(2)  关于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解体―― 也涉及两

个君主核心的瓦解――  对国籍的影响有较为一致的规

定。《圣日耳曼昂莱和约》第 64 和 65 条规定如下： 

第 64 条 

奥地利承认并宣布凡在本《条约》生效之日在奥地利领

土内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国民、拥有公民权利者的人，不需

任何手续依事实为奥地利人。 

第 65 条 

所有在奥地利领土内出生而且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国民的

人，依事实成为奥地利国民。 

(3)  《特里亚农和约》关于取得匈牙利国籍的第 56
和 57 条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4)  上述规定中所指“任何其他国家国民”必须是

君主国解体后产生的其他国家。《圣日耳曼昂莱和

约》第 70 条规定了取得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各个继承

国国籍的情况，依照该条，个人所拥有公民权利的

领土由哪国行使主权，则他或她取得这个国家的国

籍。325 

(5)  就东欧和中欧 近的国家继承的案例而言，联邦

国家解体后产生的继承国国籍法常规定，凡在国家继

承之日根据先前国法律持有实现独立的领土单位的

“二级国籍”的个人，将自动取得后者的国籍。 

(6)  《斯洛文尼亚公民资格法》第 39 条规定： 

                       
325  准确地说这是分裂的情况。第 70 条案文，上见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第(16)段。 

凡根据现行生效的条例持有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公民资格和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任何人士，应视为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公民。
326 

除了自动取得以外，又为某些类别的人订有其他的

取得斯洛文尼亚公民资格的方法。327 

(7)  1991 年 6 月 26 日《克罗地亚国籍法》也同样以

克罗地亚国籍持续不变的概念为依据。在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代，克罗地亚国籍与南斯拉

夫联邦国籍并存。328 关于并不同时持有克罗地亚国

籍的前联邦公民，上述《国籍法》第 30 条第 2 款规

定：凡属克罗地亚民族、在本法生效之日并不持有

克罗地亚国籍但可证明至少曾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内

合法居留十年的人士，如提出书面声明表示自认为

是克罗地亚公民，即视为克罗地亚公民。329 

(8)  《南斯拉夫公民资格法》(第 33/96 号)第 46 条

如下规定南斯拉夫公民的基本组成： 

凡 1992 年 4 月 27 日颁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之日

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或黑山共和国公民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

邦共和国任何公民及其于该日期之后出生的子女均为南斯拉

夫公民。
330 

(9)  《捷克取得和丧失公民资格法》第 1 条第 1 款

规定： 

                       
326  1991 年 6 月 5 日《斯洛文尼亚公民资格法》，见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102), binder 5B。 
327  同上。《斯洛文尼亚公民资格法》第 40 条规定： 

[南斯拉夫联邦]另一个共和国公民在 1990 年 12 月 23 日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独立自治全民投票日在斯洛文尼亚共

和国内拥有长期居留权，且实际上居住在斯洛文尼亚共

和国内，则可以取得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公民资格，条件

是必须向主管其居住的社区内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 

该《公民资格法》第 41 条规定，先前被剥夺斯洛文尼亚人民

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人士、以

及不想返回其家园的前南斯拉夫军队军官、由于留居海外而

丧失公民资格的移民和其他一些类别人士，可在一年内经申

请即取得斯洛文尼亚公民资格。 
328  见《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资格法》第 35

和 37 条，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102), 
binder 5B。 

329  同上 (上见脚注 102)，binder 5A。 
330  同上 (上见脚注 86)，bind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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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2 月 31 日是捷克共和国公民并同时是捷克和斯洛伐

克联邦共和国公民的自然人，于 1993 年 1 月 1 日成为捷克共

和国公民。
331 

除依事实取得国籍的规定外，上述《公民资格法》

还载有关于基于声明而取得国籍的规定。这种可能

性对下列人士开放：凡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是捷克

斯洛伐克公民但却不是捷克或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

的个人；在若干条件下，也对下列人士开放，凡在

捷克斯洛伐克解散之后取得斯洛伐克国籍的个人，

但他们至少须在捷克共和国内长期居住两年，或他

们是第三国的长期居民，但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之

前 后曾在捷克共和国领土内长期居留。332 

(10)  《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法》第 2 条载有与

捷克共和国有关立法类似的关于依事实取得国籍的

规定： 

根据法律汇编第 88/1990 号法律，依照关于取得或丧失斯洛

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资格的法典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第

206/1968 号法律，199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为斯洛伐克共和国

公民的人士，根据本法是斯洛伐克公民。
333 

(11)  另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欧洲国籍公约草案第

18 条列举了供继承所涉国家考虑的以下标准的次

序：真实有效的联系、国家继承时的惯常住所、个

人意愿、领土本源。334 

(12)  至于《威尼斯宣言》，主要是第 10 条似乎适

用于在国家解体时给予国籍的情况。依照第 10 条，

继承国应将国籍给予有关领土上的永久居民和原籍

在该领土、但住在该领土之外因继承而变成无国籍

的居民。 

                       
331  关于取得和丧失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的第 40/1993

号法，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

脚注 84), 附录四，第 67 页。其中第 1 条第 2 款规定： 

为确定自然人是否捷克共和国公民或于 1992 年 12 月 31
日是否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公民，应适用该有关

个人取得或丧失其公民资格时有效规定。 
332  第 40/1993 号法第 6 和 18 条(同上)。又见上文对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31)段。 
333  1993 年 1 月 19 日《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法》( 第

40/1993 号)，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附录五，第 83 页。 

334  上见对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第(33)段。 

(13)  工作组又审议了继承国有义务将国籍给予各有

关人士的类别。这些类别根据若干因素确立，包括不

同继承国间权力的划分问题。335 工作组结论认为，

各继承国应有义务将国籍给予以下各类人士： 

(a) 在该特定继承国领土内出生并居住在该继

承国或第三国的人； 

(b) 出生在国外但经由适用血统制原则已取得

先前国国籍并居住在该特定继承国的人； 

(c) 已归化先前国并居住在该特定继承国的人； 

(d) 持有组成该特定继承国部分实体的次要国

籍，并居住在该继承国或第三国的人。 

(14)  另一方面，工作组认为，继承国没有义务将国

籍给予出生于该特定继承国领土、或持有组成该特

定继承国一部分的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如果他们

居住于第三国且持有第三国国籍的话。此外，继承

国无权违反这些人的意愿将其国籍强加于他们。 

(15)  第 20 条草案是根据工作组上述结论拟订的。

它强调了工作组认为存在给予国籍义务的所有类别

所具有的共同因素，即在继承国领土永久居留((a)
项)。永久居民构成继承国人口的主体，该国有义务

给予他们国籍，而这也是第六委员会中某些代表的

说法。336 这项义务被视为是每个主张建国的实体须

有人民这一事实的逻辑后果。337 

(16)  即便是在“依法律”取得继承国国籍所用的

主要标准是先前国原组成部分的“二级国籍”这一

标准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似乎也是有效的。例如，

捷克共和国的做法显示，几乎所有惯常居住在其领

土上但却没有因上述“依法律”标准而取得捷克国

籍的有关人员，都依照捷克立法，通过选择取得了

                       
335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19 至 20 段。 
336  A/CN.4/472/Add.1, 第 17 段。 
337  见奥地利的发言，《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A/C.6/50/SR.23)，第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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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国籍。338 因此，适用这个标准的结果同使用永

久居留的标准的结果并无实质的差别。 

(17)  (b)项处理将国籍给予常居地在第三国的人士。

除了工作组已确定的两类人、即出生在后来成为特

定继承国领土境内的人或持有成为该继承国部分的

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以外，特别报告员还提议

包括一类在离开先前国之前，其永久居住地已成为

该特定继承国领土的人。这项提议是从继承国的各

种法律中得到启发而提出的。 

(18)  但继承国并无义务将其国籍给予那些已持有特

定第三国国籍类别的人。(b)项前文即有此规定。 

第 21 条  各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1.  各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所有属第 20条规定范围而

有权取得两个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人员。 

 2.  每一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常居地在一个第三国而

不属第 20 条(b)项规定范围的有关人员，无论他们是以什么方

式取得先前国国籍。 

评  注 

(1)  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解体产生的国籍处理问

题的若干条约条款，包括选择权在内，已在前文中

提到。339 大多数条款是有关一个国家领土部分分裂

的情况。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的选择权，亦即在奥

地利与匈牙利国籍间作选择，已在《特里亚农和约》

第 64 条中作出了规定。340 

(2)  关于在东欧与中欧 近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案

例，继承国的国家立法中规定了经由声明作选择的

可能性。341 

(3)  《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法》第 3 条第 1 款

规定，凡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

                       
338  1993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约有

376,000 名斯洛伐克公民取得了捷克公民资格，大多系依照捷

克法第 18 条通过选择取得的。见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注 84), 第 11 至 12 页, 第 22 段

和脚注 7。 
339  上见对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14)至(18)段。 
340  上见对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17)段。 
341  上见对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29)段。 

邦共和国公民并没有依事实取得斯洛伐克公民资格

者，有权选择斯洛伐克公民资格。342 

(4)  关于公民资格的取得和丧失的捷克法律规定，

除了关于依法取得捷克国籍的条款外，可以根据一

项声明取得捷克国籍。第 6 条规定： 

(1)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公

民的自然人，若既未取得捷克共和国公民资格、又未取得斯

洛伐克共和国公民资格，则可通过声明选择捷克共和国公民

资格。 

(2) 这种声明应根据作出声明的自然人的永久居住地

[向主管当局]作出。若在捷克共和国领土以外，这种声明应向

捷克共和国的外交或领事机构作出。 

(3) 适当机构应签发一份声明证书。
343 

第 6 条以相对少数的个人为对象(同时不具有捷克或

斯洛伐克“二级”国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非常

少)，而第 18 条则以远远多得多的群体为对象，并规

定了选择取得捷克国籍的条件。344 

(5)  关于国家继承提出自由选择国籍问题的另一

近案例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解体。《南斯拉夫

公民资格法》(第 33/96 号)除了规定依法取得公民资

格外，345 在第 47 条中还规定： 

(1) 具有[联邦]另一共和国公民身份且其居处于《宪法》

颁布之日是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任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公民及其出生于该日期以后的子女，以及表示过愿意[在

南斯拉夫军队]服役的[联邦]另一共和国的任何公民及其直系

亲属，如果没有其他公民资格的话，均可取得南斯拉夫公民

资格。 

(2) [联邦]另一共和国的任何公民在本法律生效一年期内

均可申请登记成为南斯拉夫公民。在合理的情况下，申请可于时

限期满后但不迟于本法生效后三年内提出。 

[……] 

                       
342  上见对第 7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第(30)段、脚注 139

以及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见脚

注 84)，附录五，第 83 页。 
343  Report of the exper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 (上

见脚注 84)，附录四，第 68 页。 
344  第 18 条规定上见脚注 141。 
345  上见对第 20 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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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应与申请人所作无其他公民资格的签署声明、或

已放弃此等公民资格的签署声明同时提出。
346 

(6)  如前所述，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仲裁委员会

第 2 号意见中，除其他外，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选择国籍的权利根

据这些共和国之间的协定加以确认的可能性，提出

了一些看法。347 

(7)  Jennings 和 Watts 在重述传统的看法时说，“应

依继承国的法律决定[已消失国家的原国民]是否和

依何种条件取得其国籍，并从法律角度出发，是否

可对已消失国家的前国籍仍然赋予某些意义。”但

他们也承认，国际法“可能规定继承国有义务向这

些国民提供取得其国籍的可能性，至少对那些居住

在已被继承国吞并的领土境内的人或与领土有实质

联系的人而言是如此”。348 

(8)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虽然体现了涉及继承的国家

照顾到有关人士的意愿的义务，349 但却并没有包括

关于国家解体的具体条款。 

(9)  此外，《威尼斯宣言》第 13(b)条规定： 

当有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继承一个已不存在的先前国时，每个继

承国应给予有利于其他继承国国籍的选择权。
350 

(10)  工作组 1995 年报告载有对国家解体情况的国

籍选择的结论。351 第 21 条草案即从工作组的这些

结论中得到启发。但它在第 7 条草案第 1 款所载关

于个人意愿的作用的一般规定的适用情况的基础

上，提供了简化的解决办法。 

(11)  第21条草案第1款所处理的有关人士的选择是

那些有权取得两个国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多的

继承国国籍的人，不论他们的常居地是否在这些国家

                       
346  上见脚注 85。 
347  上见脚注 142。 
348  Jennings 和 Watts, 同上, 第 219 页。 
349  第 18 条案文，上见对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第(33)段。 
350  上见脚注 43。 
35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21 至 22 段。 

或在第三国。基本假定是，由于适用第 20 条规定的

标准，因此涉及几个继承国的国籍。 

(12)  第 2 款处理的有关人士是常居地在第三国、且

不属于第 20(b)条规定涵盖范围的人。这些人若无第

三国国籍便会成为无国籍者。与第 1 款相反，此处

规定选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继

承国国籍的实在冲突，而是让经由诸如依亲联系或

归化而取得先前国国籍且从未居住在该国的人取得

至少一个继承国的国籍。 

第 4 节 

领土部分分离 

第 22 条  适用范围 

 本节的条款适用于一国领土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从该国分离

出去，形成一个或多个继承国，而该先前国仍然存在的情况。 

第 23 条  给予继承国国籍 

 在不违反第 25 条规定的情况下，继承国应将其国籍给予

下述各类有关个人：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的人；和 

(b) 在不妨害第 4 条规定的前提下，如果在先前国以内

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这一类别的话，不属于(a)项范围

但具有已经成为该继承国一部分的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

人，无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评  注 

(1)  同因为先前国领土部分分离而产生一个国家有

关的国籍问题相当复杂，因为它们同时涉及下列事

项：取得继承国国籍；先前国一部分人口丧失该先

前国国籍；以及有关个人在先前国和继承国国籍间

或者在多个继承国国籍间作出选择的选择权。 

(2)  关于建立但泽自由市的问题，这是一种独特类

别的领土变动，与因为分离而成立一个国家的情况

有一些相似之处。关于取得该自由市国籍及丧失德

国国籍，《凡尔赛条约》第 105 条规定： 

本条约生效时，通常住在第 100 条所述领土内的德国国民依

事实将丧失其德国国籍，以便成为但泽自由市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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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中关于奥匈君主国的支解

对国籍的影响的条款并未明显区别分离和解体。在这

方面已经审查了关于可视为有关解体情况的奥地利和

匈牙利国民认定问题的各项规定。352 此处的焦点在于

将该前双君主制君主国领土部分分离后出现的各继

承国的国籍给予有关个人。 

(4)  如同前文已指出，该《和平条约》第 70 条规定： 

凡在构成前奥匈君主国领土一部分的领土内拥有公民权利

(pertinenza)的人依事实取得奥地利国籍以外的、对该领土行

使主权的国家的国籍。 

(5) 《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条约》第 3、4 和 6
条规定如下： 

第 3 条 

波兰依事实且不要求任何手续地承认并宣布在本《条约》

生效之日惯常居住在属于或可被确认为属于波兰的领土内的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或俄罗斯国民为波兰国民，但不应违

反《对德国和约》或《对奥地利和约》分别关于在特定日期

后成为该领土居民的人员的任何条款。 

[……] 

第 4 条 

波兰依事实且不要求任何手续地承认并宣布出生于所述

领土且其父母惯常居住于此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或俄罗

斯国籍人士为波兰国民，即使在本《条约》生效之日他们本

人并非惯常居住于此。 

[……] 

第 6 条 

凡在波兰境内出生且于出生时并非他国国民的人都应依

事实成为波兰国民。 

(6)  下列各条约的第 3、4 和 6 条内亦分别载有类似

的条款：《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条

约》、《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斯洛文尼亚国条约》和《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

对罗马尼亚条约》。 

                       
352  上见第 20 条草案评注第(2)至(4)段。 

(7)  另外一个例子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353

《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除了联邦公民资格，同时亦

存在着联邦各组成单元各自的公民资格。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

新加坡公民不再是马来西亚联邦公民，其新加坡公

民资格就成为唯一有意义的身份。公民资格的取得

和丧失受《新加坡宪法》以及根据 1965 年《新加坡

共和国独立法》继续对新加坡适用的《马来西亚宪

法》有关规定的管辖。354 

(8)  孟加拉国于 1971 年 3 月 26 日成为独立国家时，

居住在该领土被视为给予孟加拉国国籍的主要标准，

不论任何其他属性。然而，该领土境内的非孟加拉居

民则必须作出简单的声明，以便被承认为孟加拉国国

民；他们亦可选择保持巴基斯坦国籍。355 

(9)  就某些方面而言，可以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成立归类为分离。但是，不应该单独加以探讨，而

不顾及德国已征服以及全面的德国国籍问题。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 1949 年通过了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之后，德国国

籍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以致只有少数几位专家才

有资格进行有结果的讨论”。356 但是，一般都似已

同意在 1945 年以后应保持德国国籍制度。Even 
Virally 曾经主张德意志国在无条件投降时，在事实

上和在法律上都已不再存在了，但他承认，正如监

督委员会的某些决定所默示的，德国的国籍法仍然

存在。357 另外一位作者认为，盟国至少直到波茨坦

公告之前已在从事瓜分进程，它们除了导致大约六

千万人成为无国籍者之外，不能废除德国国籍。358 
在这个背景下，自从 1955 年以后已自认为是一个新

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按照 1967 年的一项法

律确立了它的国籍。该法律规定，在德意志民主共

                       

353  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联邦先前的统一，上见第 18
条草案评注第(4)段。 

354  Goh Phai Cheng, 同前，第 9 页。 
355  Islam, “The nationality law and practice of 

Bangladesh”, 第 5 至 8 页。 
356  Koenig, 同前，第 253 页。 
357  Virally, L’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llemagne 

du 8 mai 1945 au 24 avril 1947, 第 88 至 89 页。 
358  Koenig, 同前，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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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成立时具有德国国籍的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管辖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该国公民。359 

(10)  对研究分离的情况而言，1991 年重新获得独立

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共

和国的情况的适切性应予怀疑，因为它们坚持在法

律上从未成为苏联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主权的

恢复并不是在国家继承措词上适当的实例。 

(11)  但是，应该指出，这些国家已追溯适用 1940
年之前生效的国籍法所体现的各项原则。因此，1938
年《爱沙尼亚公民资格法》和 1919 年《拉脱维亚公

民资格法》均被重新颁布，以确定这些共和国的公

民总数。360 同样，1991 年 12 月 5 日《立陶宛公民

资格法》第 17 和第 18 条规定应保留或恢复依 1940
年 6 月 15 日之前生效的法律取得立陶宛公民资格的

权利。361 长期居住在这三个共和国内的其他人士，

在符合法律所开列的其他条件下，经请求即可取得

公民资格。362 

(12)  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实现独立，受继承影响

的人士取得乌克兰公民资格的条件由 1991 年 10 月 8
日《乌克兰公民资格法》(第 1635 XII 号）管辖。其

中第 2 条如下： 

乌克兰公民是： 

(1) 在本法颁布时居住在乌克兰的人士，不论其来源、

社会和财产地位、所属种族和民族、性别、教育、语言、政

治观点、宗教信仰、活动的种类和性质，只要他们并非别国

公民、且不拒绝取得乌克兰公民资格[……]363 

(13)  经 1993 年 6 月 15 日的法律和 1993 年 6 月 15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 高苏维埃的公告加以修订的

1991 年 10 月 18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资格法》

第 2 条规定： 

                       
359  同上，第 255 至 256 页。 
360  见 1992 年 2 月 26 日爱沙尼亚共和国 高委员会决

议，其中规定重新实行 1938 年《公民资格法》，而且该法具

有追溯效力；1991 年 10 月 15 日关于恢复拉脱维亚共和国公

民权利和入籍基本原则的决议，载于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102)，binder 6。 

361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 (上见脚注 102), 
binder 6A。 

362  见《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474 号文件, 脚注 121。 

363  载于 Pravda Ukrainy, 1991 年 11 月 14 日。 

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是： 

(1)  在本法开始生效之日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领土内有长

期居所的人[……]364 

“人”一词显然是指苏联以前的公民，此点亦可证

诸该公告第 1 段内容，其中规定： 

《公民资格法》第 2(1)条不应适用于在本法开始生效之日依

相关授权在白俄罗斯境内长期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者。 

与此相反，该公告第 2 段规定，因为诸如兵役、专业

外派等该款内特定的一些理由而暂时居住在外国的人

应视为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领土内拥有长期居所。 

(14)  厄立特里亚自 1993 年 4 月 27 日以来是一个独

立国家，其国籍受 1992 年 4 月 6 日《第 21/1992 号

厄立特里亚国籍公告》管制。365 关于在独立之日取

得厄立特里亚国籍的规定对下列人士加以分别：原

籍厄立特里亚的人士、因在 1934 年和 1951 年间在

厄立特里亚居住而依法律入籍的人士、经请求入籍

的人士和上述各类人士的子女。根据该公告第 2 条

第 2 款： 

“原籍厄立特里亚”的人士是指 1933 年在厄立特里亚居住

的任何人士。 

第 3 条第 1 款规定依法律入籍如下： 

特此将厄立特里亚国籍赋予凡原籍不是厄立特里亚但在 1934

年初和 1951 年底之间进入厄立特里亚并在境内居住的人士，

但他必须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斗争期间未曾犯下反人民的

行为。 

该公告将厄立特里亚国籍自动赋予在厄立特里亚或

海外出生的其父或母原籍为厄立特里亚的任何人士

(第 2 条第 1 款)以及依法律入籍的人士的任何子女

(第 3 条第 2 款)。 

(15)  即使成立新独立国家异于分离，非殖民化进程

所产生的国家实践可以提供关于后者的一些指导。

这些实践具有许多共同点。例如，根据《巴巴多斯

宪法》，在实现独立时有两种取得公民身份的资格。

                       
364  1991 年 10 月 18 日第 1181–XII 号法律，经 1993 年

6 月 15 日第 2410–XII 号法律修正。另见 Russia and the 
Republics (脚注 102(j)), binder 1B。 

365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Eritrea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6.I.10)，第 156 至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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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列举巴巴多斯于 1966 年 11 月 30 日独立时自

动成为巴巴多斯公民的各类人士如下： 

(1) 凡在巴巴多斯出生并且于 1966年 11月 29日是联合

王国及殖民地公民的人士，应于 1966 年 11 月 30 日成为巴巴

多斯公民。 

(2) 凡在巴巴多斯以外出生并且于 1996年 11月 29日是

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的人士，如其父亲依第(1)款的规定成

为巴巴多斯公民，或如果不是去世应成为巴巴多斯公民，则

应于 1966 年 11 月 30 日成为巴巴多斯公民。 

(3) 凡于 1966年 11月 29日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的

人士，满足以下条件者应于 1966 年 11 月 30 日成为巴巴多斯

公民： 

(a) 在 1948 年《英国国籍法》未生效之前在巴巴多斯入

籍为英籍人士，并根据该法成为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或 

(b) 由于根据该法在巴巴多斯入籍或登记，成为联合王

国及殖民地公民。
366 

(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独立的一些其他

国家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国家包括博茨

瓦纳367、圭亚那368、牙买加369、肯尼亚370、莱索托 371、

毛里求斯372、塞拉利昂373、特立尼达和多巴哥374 以
及赞比亚375。 

(17)  《马拉维宪法》第 1 条规定在独立后自动取得

公民资格如下： 

凡在前尼亚萨兰受保护领地出生的人士，于 1964 年 7 月 5 日

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或受英国保护人士，应于 1964 年 7

月 6 日成为马拉维公民； 

                       
366  联合国，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第

124 页。 
367  同上，第 137 至 139 页。 
368  同上，第 203 至 204 页。 
369  同上，第 246 至 248 页。 
370  同上，第 254 至 255 页。 
371  同上，第 282 页。 
372  同上，第 353 页。 
373  同上，第 389 至 390 页。 
374  同上，第 429 页。 
375  同上，第 472 页。 

但如果其父母均非在前尼亚萨兰受保护领地出生，则不

得根据本款成为马拉维公民。
376 

(18)  根据 1960 年 8 月 16 日《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

条约》附件 D 第 2 条： 

1.  凡在本《条约》签订之日具有本条第 2 款明确规定

的任何资格的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如在本条约签订之日

前五年内任何时间通常居住在塞浦路斯岛上，应在该日成为

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 

2.  本条第 1 款所述的资格是指有关人士是： 

(a) 根据 1914 年至 1943 年关于塞浦路斯(兼并)的枢密

院令成为英籍人士的人士；或 

(b) 1914 年 11 月 5 日或之后在塞浦路斯岛上出生的人

士；或 

(c) 是本款(a)或(b)项所述人士的父系后代。 

3.  凡在本《条约》签订之日和[1961 年 2 月 16 日]之间

出生的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如果其父亲根据本条成为塞

浦路斯共和国公民或如果不是去世应成为塞浦路斯共和国公

民，应于其出生之日成为共和国公民。
377 

(19)  关于因为分离而成立一个国家的情况，哈佛草

案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如下： 

在无相反的条约规定情况下，如一国部分领土成为一个新国

家的领土，则在该领土境内继续拥有惯常居所的第一个国家

的国民应丧失该国的国籍，成为继承国的国民，除非他们依

照继承国的法律，拒绝取得该国国籍。
378 

(20)  上文内所述欧洲国籍公约草案未载入对不同

的国家继承情况适用的特定规则。379 至于《威尼斯

宣言》，虽然它也未载入对国家继承每一具体情况

适用的个别规定，可是，它却可以推论出有关领土

部分分离具体情况中给予国籍的某些规则。例如按

照对一切继承情况都可适用的第 8 条(a)款，继承国

有义务将其国籍给予在相关领土内长期居住的先前

国的所有国民。 

                       
376  同上，第 307 至 308 页。 
37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82 卷，第 116 至 118 页。 
378  上见脚注 24。 
379  第19条的一般准则，上见草案第17条评注第(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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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作组已达成了有关因为先前国领土部分分

离而发生的给予继承国国籍问题的数项初步结论。

它认为继承国应向某些类别的人给予其国籍的义务

必然起因于先前国有权取消同样这些人的该国国籍

的权利。380 

(22)  草案第 23 条处理了在领土部分分离方面有待

解决的首要问题：即向先前国已失去的领土的居民

给予继承国国籍问题。它的规定在稍作措词上的改

动后转录了草案第20条的规定，但不包括其(b)㈠项。

不采用该项规定的原因是，事实上，在领土的一个

或多个部分分离出去的情况下，先前国仍然存在。

因此，关于该款所述的人的国籍，不应该有任何怀

疑；他们仍然具有该先前国的国籍。 

(23)  关于将这些规定列入草案第 23 条的理由与支

持草案第 20 条的开首语和(a)项和(b)㈡项案文的理

由相同，已在有关的评注内加以解释。 

第 24 条  取消先前国国籍 

 1.  在不违反第 25 条规定的情况下，先前国不得取消下

述各类人的该国国籍： 

(a) 常居地在其领土内或在一个第三国的人；和 

(b) 如果在先前国以内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这一

类别的话，不属于(a)项范围但具有仍然是该先前国一部分的

一个实体的二级国籍的人，无论他们的常居地在哪里。 

 2.  先前国应取消按照第 23条有权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各

类人的先前国籍。但是，它不得在那些人取得继承国国籍之

前取消他们的国籍，除非他们具有第三国国籍。 

评  注 

(1)  《圣日耳曼昂莱和约》第 230 条规定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因取得从奥匈君主国分裂的一个继承国

国籍而丧失奥地利国籍的情况： 

奥地利承诺，承认其国民依照同盟和参与国法律以及依这些

国家主管当局遵照归化法或依条约规定所作决定已取得或可

能取得的任何新国籍，并视这些人由于取得新国籍而在一切

方面切断其对原籍国的效忠。 

                       
380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13 段。 

《特里亚农和约》第 213 条中也列入了类似的条款。 

(2)  有人还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德国国籍的

制度的问题。381 联邦宪法法庭的判例法肯定了一个

单一德国国籍的存在。382 1972 年 12 月 21 日两个德

国间的《基本条约》并未解决国籍问题，只限于注意

到存在原则问题、包括国家问题上的分歧。383 联邦

宪法法庭对《条约》解释如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条约生效后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不成

为外国；依照[基本法]第 116 条第 1 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

居住在联邦共和国及其《宪法》保护下区域内的任何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公民均以德国人对待之，与联邦共和国任何公民

相同。
384 

(3)  先前国不须决定丧失国籍者的类别，而可以像

继承国那样以肯定条件确定其领土某些部分分裂后

仍视为其国民者的类别。因此，俄罗斯联邦声言具有

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同的国际人格，在

1991 年 11 月 28 日的《俄罗斯联邦国籍法》中确定

其国民身份。385 该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凡永久居

住于俄罗斯联邦领土境内的所有前苏联的公民，于法

律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如未声明放弃俄罗斯联邦国籍

者即被承认为联邦公民。依照 1993 年 6 月 17 日《

高苏维埃法令》第 2 段规定，在俄罗斯联邦领土境内

有永久居所的前苏联公民，但于 1992 年 2 月 6 以前

因专业、医疗或私人理由或追求学业暂时离开领土并

在法律生效后才返回的前苏联公民，依照该法律第

13 条第 1 款被承认为俄罗斯联邦公民。386 

                       

381  上见第 18 条草案评注第(5)段和第 22 至 23 条草案

评注第(9)段。 
382  Koenig, 同前，第 242 页。 
383  同上，第 250 页。 
384  联邦宪法法庭判决，1974 年 7 月 31 日，B 至 V 部

分，转载于 Koenig, 同上，第 252 页。一位作者如此对这一

情况表示疑惑：“对于联邦共和国这种断然的‘国籍吞并’

人们将作何感想？这是否完全就是极端适用各国以主权方式

决定其国民的原则的一个例案？[……]或者，从另一方面说，

这种现象的范围之广是否等同于公然干涉联邦共和国所承认

的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同上，第 256 页。) 
385  经 1993 年 6 月 17 日的法律和 1995 年 1 月 18 日的

法律修订。 
386  见俄罗斯联邦对威尼斯委员会关于国家继承问题对

国籍影响问题转递问题单的答复 (Consequences of State 
Succession … (上见脚注 43), 附录二，第 84 至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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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虽然非殖民化并不属于称为分裂的国家继承，

但新国家的创立和先前国继续存在这两个现象之间

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解决

国籍问题使用的技术在这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5)  1947 年《缅甸独立法》附则一第 1 段列举了截

至独立日前夕为英籍臣民但后来不再是英籍臣民的

两类人： 

(a) 在缅甸出生或其父亲或祖父在缅甸出生、但不是本

附则第 2 段豁免适用本分段的人； 

(b) 出生时为外籍人士、因为与本段(a)分段所述人士结

婚而成为英国臣民的妇女。 

第 2 段规定： 

(1) 如本人或其父亲或祖父在缅甸以外的地方出生，且

出生地在出生时[受英国管辖]，则应视为被豁免适用本附则第

1 段(a)分段； 

(2) 如本人或其父亲或祖父由于入籍或由于缅甸以外任

何领土的兼并而成为英籍臣民，也应视为被豁免适用上述(a)

分段。
387 

(6)  1960 年《英国国籍(塞浦路斯)令》载有关于因

塞浦路斯取得独立而丧失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资

格的详细规定。该法令在原则上规定： 

凡在紧接 1961 年 2 月 16 日之前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的

人士，如符合《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条约》附件 D 第 2 条第

2 款列明的任何条件，应在当日不再是此种公民。
388 

但是，凡在根据本款不再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时成

为无国籍的人士，则应根据本款继续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

民，直至 1961 年 8 月 16 日。
389 

根据上述法令第 2 条： 

                       
387  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 第 148 页。 
388  同上，第 171 页，第 1 条第 1 款。依事实取得塞浦

路斯共和国国籍的条件，上见第 23 条草案评注第(18)段。 
389  同上，第 171 至 172 页，第 1 条第 2 款。符合附件

D 第 3 条第 2 款列明的任何条件的人士不受关于丧失联合王

国及殖民地国籍的规则影响。 

依照附件 D 第 4、5 或 6 条所述的申请而获得塞浦路斯共和

国公民资格的任何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应随即不再是联合

王国及殖民地公民。
390 

(7)  1970 年《斐济独立法》第 2(2)条如下： 

除本法第 3 条规定的情况外，凡在紧接(1970 年 10 月 10 日)

之前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的人士，如他在当日成为斐济

公民，则应不再是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
391 

1966 年《博茨瓦纳独立法》392、1964 年《冈比亚独

立法》393、1962 年《牙买加独立法》394、1963 年《肯

尼亚独立法》395、1961 年《塞拉利昂独立法》396 和
1968 年《斯威士兰独立法》397 均有类似规定。 

(8)  某些法律并无关于丧失先前国公民资格的规

定，但规定了丧失“受保护人”的地位，因此，例如，

1957 年《加纳独立法》规定： 

凡在紧接指定之日前由于与本条(b)款所述任一领土有联系因

而根据 1948 年《英国国籍法》和《枢密院令》属于受英国保

护人士者，不应由于本法前述规定的任何内容、 为了上述任

何目的而终止作为受英国保护的人士，但在他根据加纳议会

关于规定加纳公民资格的的任何法律成为加纳公民时，其受

英国保护的资格即应终止。
398 

                       
390  同上，第 172 页。 
391  同上，第 179 页。第 3(1)条规定，上述关于自动丧

失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资格的规定对下列人士不适用，如

果他、其父亲或其父亲的父亲： 

(a) 出生在联合王国或一个殖民地或一个联系邦；或 

(b) 现在或曾经是在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入籍者；或 

(c) 曾经登记为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或 

(d) 由于归入某一殖民地的任何领土的兼并而成

为英籍臣民。 

而第 3(2)条则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士应继续是联合王

国及殖民地公民： 

(a) 出生在被保护领土或被保护国，或 

(b) 其父亲或其父亲的父亲出生在被保护领土或

被保护国，现在或曾经是英籍臣民。 
392  同上，第 129 页。 
393  同上，第 189 页。 
394  同上，第 239 页。 
395  同上，第 248 页。 
396  同上，第 386 页。 
397  同上，第 404 页。 
398  同上，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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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坦桑尼亚法》载有类似条款。399 

(9)  上文内关于草案第23条的评注已经提及1992年
哈佛草案关于在分离后出现的新国家部分领土境内

继续居住的人丧失先前国国籍的第 18(b)条规定。400 

(10)  欧洲国籍公约草案第 19 条内所订各项一般原

则也涉及保持先前国的国籍，因而对分离情况适用。

然而，从这些原则中无法得出有关第 24 条草案所述

情形的更多具体结论。401 

(11) 《威尼斯宣言》载有一些无疑可对一国领土部分

分离情况适用的条文。因此，第 12 条禁止先前国取

消无法取得继承国国籍的其本国国民的该国国籍。 

(12)  在一般审查对国家在国籍领域的自由的限制、

特别是由于某些人权义务所产生的限制时，特别报

告员建议委员会进行研究，探讨在诸如部分领土脱

离和转移等领土变动后先前国仍继续存在的国家继

承情况下，先前国可剥夺已失领土内居民之国籍的

自行裁量权力的确切界限。402 

(13)  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影响问题

工作组的初步结论是，其报告中所列的某些类别人

士的国籍不应受到国家继承的影响，并且先前国原

则上应该有义务不取消这些人的国籍。403 

(14)  工作组的这一初步结论在第六委员会中也得

到一些代表的支持。404 

(15)  此外，工作组已初步确定先前国应有权取消其

国籍的各类人士，只要取消国籍并不产生无国籍状

态。405 工作组还达成一个结论，即只有在个人已经

取得继承国国籍之后，先前国才能行使取消工作组

报告第 12 段所述各类人士国籍的权利。 

(16)  在第六委员会讨论期间，无人评论先前国取消

某些类别人士的国籍的权利和此项取消的条件。 

                       
399  同上，第 523 页。 
400  上见第 22 和 23 条草案评注第(19)段。 
401  上见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33)段。 
402  见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1995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7 号文件，第 106 段以及同上，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60 段。 
403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 11 段。 
404  A/CN.4/472/Add.1，第 21 段。 
405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第 12 段。 

(17)  草案第 24 条第 1 款反映出工作组的结论。它

虽然相当简结，但却包括了工作组报告第 11 段内明

文规定的同类人士。简而言之，先前国不得利用其

领土部分分离作为借口以取消常居地在其领土内或

在一个第三国的人的国籍。此外，如果先前国以内

存在其构成实体的二级国籍这一类别的话，该先前

国不得取消已具有仍属于其国内某一实体的二级国

籍的常居地在一个第三国或一个继承国的人的国

籍。当然，由于享有第 25 条所订选择权的人士中的

一部分人行使了该项权利，或许会改变第 1 款所订

规则的效果。 

(18)  第 2 款体现了工作组报告第 13 段内的工作组

的结论，就是继承国向某些类别的人给予其国籍的

权利必然起因于先前国有义务取消同样这些人的该

国国籍；以及在这些人取得继承国的国籍之前，取

消其前先国国籍不应生效。然而，如果这些人具有

一个第三国国籍，就没有理由这样暂停该先前国取

消这些人该国国籍的权利；因此，该项取消不会导

致无国籍情况，即使是暂时的无国籍情况。 

第 25 条  先前国和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先前国和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所有属第 23 条和第 24

条第 1 款规定范围而有权得到先前国和继承国国籍或者两个

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个人。 

评  注 

(1)  国家实践中，有许多在领土部分分离的情况下

给予选择权的案件；此类选择权大部涉及在先前国

国籍和继承国籍之间作出选择。上文内已经述及数

件此类的例子。相关的条文包括关于但译自由市的

《凡尔赛条约》第 106 条406、《圣日耳曼昂莱和约》

第 78 和 80 条407、《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波兰条

约》第 3 和 4 条、《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捷克斯

                       
406  上见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13)段。 
407  还值得指出，第 81 条规定： 

缔约国承诺不妨碍有关个人按照本《条约》或按照协约

国和参与国与德国、匈牙利或俄国缔结的条约或任何协

约国和参与国之间缔结的条约行使其选择可以选择的任

何其他国籍的权利。 

另见上文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14)和(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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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条约》第 3 和 4 条、《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

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条约》第 3
和 4 条以及《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罗马尼亚条约》

第 3 和 4 条。 

(2)  如同上文所述，曾给予孟加拉国的非孟加拉居

民选择权，即选择保持巴基斯坦国籍或者声明取得

孟加拉国国籍。408 

(3)  上文已经提及《俄罗斯联邦国籍法》关于曾经

依法取得其国籍的人放弃此国籍的权利的条款。409 
然而，该法律还规定，未曾依法保持俄罗斯国籍的苏

联前国民可以选择该国籍。第 18 条(g)款规定，截至

1991年 9月 1日在苏联其他的共和国境内拥有长期居

所的苏联公民和在 1992 年 2 月 6 日以后在俄罗斯境

内拥有居所而且在 1995 年 2 月 6 日(此一期限后来延

展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声明成为俄罗斯联邦

公民的人均可按照简易程序登记成为俄罗斯公民。410  

(4)  同样，如同上文所讨论的，411《乌克兰公民资

格法》规定可以放弃乌克兰国籍。此外，第 2 条第(2)
款规定下列人员也是乌克兰公民： 

在境外担任公务员、应征入伍、进修或合法前往海外且是别

国长期居民的人士，只要他们在乌克兰出生、或已证明在前

往海外之前曾长期居住在乌克兰，并非别国公民，且在本法

颁布后 迟五年内表示愿意成为乌克兰公民。
412 

                       
408  上见第 22 和 23 条草案评注第(8)段。 
409  上见第 24 条草案评注第(3)段。 
410  上见脚注 386。 
411  上见第 22 和 23 条草案评注第(12)段。 
412  上见脚注 363。 

(5)  或许亦应指出，关于涉及非殖民化的国籍问题

的上述文件已载有一些选择权条款，例如 1947 年《缅

甸独立法第一附则》第 2 条413 和 1955 年 8 月 16 日

在西贡签订的《法国与越南国籍条约》第 4 条414。 

(6) 《威尼斯宣言》载有关于似乎亦可以适用于先前

国领土部分分离的情况下的选择权的一些条款。415 

(7)  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影响问题

工作组关于选择权的结论载于其报告第 14 段内，

其中列有应该有资格取得先前国和继承国所给予

的此类权利的数类人士。然而，因为工作组后来以

比较概括的措词制定了给予选择权的条件并且将

它们载入第 7 条草案第 1 款，所以，特别报告员所

提议的一个条文乃基于此项概括的条款，而非基于

工作组详细的初步结论。 

(8)  第 25 条草案确认所有按照第 23 条和第 24 条

第 1 款的规定应该有权得到先前国和继承国国籍

或者两个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人都有选择权。本条

草案的目的是为了在领土部分分离的情况下能够

实施第 7 条草案第 1 款内的概括规定。它不是为了

避免发生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这个问题应由各单

独国家作出决定。 

(9)  第 25 条草案内未载入类似于第 21 条第 2 款的

规定。因为先前国仍继续存在，而且在有关个人取

得继承国国籍之前先前国有义务不得取消有关个人

的该先前国国籍，所以，已不需要此一条款。 

                       
413  联合国,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 (上见脚

注 82), 第 145 页。另见上文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23)段。 
414  同上，第 447 页。另见上文第 7 和 8 条草案评注第

(27)段。 
415  上见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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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届会议文件一览 

文件 描述 备注与参照 

     

A/CN.4/479和Add.1  秘书处编写的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委

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讨论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480和Add.1 
[及Add.1/Corr.1] 

 特别报告员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编写的关于

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第三次报告 
 转载于本卷。 

A/CN.4/481 和 Add.1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同上。 

A/CN.4/482  临时议程  油印件。通过的议程见《1997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13 段。 

A/CN.4/L.535[ 及 Corr.1]
和Add.1 

 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条款

草案标题和案文：第 1 至 18 条(第一部分)、第

19 至 26 条(第二部分)、序言案文和第一部分

订正标题 

 见《1997 年……年鉴》，第一

卷，第 2495 次会议(第 4 段)
和第2504次会议(第28段)。 

A/CN.4/L.536  工作组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

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报告 
 油印件。 

A/CN.4/L.537  工作组关于外交保护的报告  同上。 

A/CN.4/L.538  工作组关于国家责任的报告  同上。 

A/CN.4/L.539 和 Add.1-7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

四章(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 
 同上。通过的文本见《大会正

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A/52/10)。
最终文本见《1997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L.540  对条约的保留。起草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决议草案

和结论草案案文 
 油印件。 

A/CN.4/L.541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

六章(国家责任) 
 同上。通过的文本见《大会

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

议 ， 补 编 第 10 号 》

(A/52/10) 。最终文本见

《1997 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 

A/CN.4/L.542   同上：第七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同上。 

A/CN.4/L.543  工作组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报告  油印件。 

A/CN.4/L.544 和 Add.1-2 
[及 Add.2/Corr.1]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

五章(对条约的保留) 
 同上。通过的文本见《大会正

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A/52/10)。
最终文本见《1997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L.545[及 Corr.1]  同上：第一章(本届会议的组织)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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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描述 备注与参照 

     

A/CN.4/L.546  同上：第二章(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概要)  同上。 

A/CN.4/L.547  同上：第三章(委员会特别希望听到有关评论的

具体问题) 
 同上。 

A/CN.4/L.548  同上：第八章(外交保护)  同上。 

A/CN.4/L.549  同上：第九章(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同上。 

A/CN.4/L.550  同上：第十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同上。 

A/CN.4/L.551  规划小组的报告：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

法及文件 
 油印件。 

A/CN.4/SR.2474-2518  第 2474 至 2518 次会议临时简要记录  同上。 后文本见《1997
年……年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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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èse document
Nom du fichier : 1360003_inside_CHI_Vol2_Part1.pdf
Titre : Microsoft Word - 1997-II-1.doc
Créé avec : PScript5.dll Version 5.2
Application : Acrobat Distiller 7.0.5 (Windows)
Auteur : Huang
Créé le : 26.12.2012 11:25:42
Modifié le  : 10.01.2013 15:43:15
Taille de fichier : 1.1 MByte / 1172.2 KByte
Grossi-maigri : Inconnu
Mode de conversion : -
PDF/X Version : -
Version PDF : 1.6
Nombre de pages : 80
Zone de support : 210.00 x 297.00 mm / 209.98 x 297.04 mm
Zone de rognage : 210.00 x 297.00 mm / 209.98 x 297.04 mm


Résumé Erreur Avertissement
Réparé Info


Document - - - -
PDF/X - - - -
Pages - - 158 -
Couleurs - - - -
Polices - 1 - -
Images - - - -
Contenu - - 98 -


Pages
La zone de rognage n’est pas directement définie ou est identique à la zone de support.


    (1-80)
Zone de support et zone de cadrage différentes (1-78)


Polices
TimesNewRomanPSMT : taille de police 5.0 pt inférieure à 6.0 pt (77)


Contenu
Epaisseur de trait 0.007 mm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u trait fin 0.076 mm (1)
Epaisseur de trait 0.063 mm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u trait fin 0.076 mm


    (17-19,23,26,28,31,33-35,42,45,47-48,50-52,57,62,64-65,67-68,72,74)
Epaisseur de trait 0.071 mm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u trait fin 0.076 mm (6-10,12-75,78)
Epaisseur de trait 0.074 mm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u trait fin 0.076 mm (5,11)


Informations diverses
Sélections couleurs : 1


Black


Espaces colorimétriques
DeviceCMYK / DeviceGray /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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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s : 39
AdobeSongStd-Light-Identity-H Type1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ArialMT (2x) TrueType / WinAnsi / Sous-groupe incorporé
ArialMT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Calibri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CourierNew TrueType / WinAnsi / Sous-groupe incorporé
KaiTi_GB2312 (4x)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SimHei (6x)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SimSun (5x)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SymbolMT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TimesNewRomanPS-BoldMT (6x) TrueType / WinAnsi / Sous-groupe incorporé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2x) TrueType / WinAnsi / Sous-groupe incorporé
TimesNewRomanPSMT (8x) TrueType / WinAnsi / Sous-groupe incorporé
TimesNewRomanPSMT TrueType (CID) / Identity-H / Sous-groupe incorporé







